
０ 
 

國立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論文 

Departement of Philoso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秦漢之際陰陽五行政治思想源流研究 

 

The Political Thoughts Derived from Cosmological of Yin 
Yang Wu Xing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Dynasty：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李國璽  

Li Guo-Xi 
 

指導教授：陳鼓應教授、杜保瑞博士 
Supervisors: Prof.CHEN Gu-Ying, Dr. Du Bau-Ruei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January, 2010





i 
 

              中文摘要 

 
    本文是以殷周以至秦漢的「陰陽五行」概念之源流及演變作為探討對象，以

此一時期之史書、子部諸書、五經為經典資源，檢視「陰陽五行」一詞核心意涵，

及其相關之概念。 

    首先是討論商周之際，「五行」一詞概念的起源，由於目前最早的文獻紀錄

中，「五行」一詞在《尚書․周書․洪範》僅表示「金木水火土」的物質性意義，

即為後世所稱的「五材」。然而在〈洪範〉篇之中，已與「五味」相結合，因此

「五行」已不是一個單純的字詞概念，然而及至春秋時期，「五行」擴及至一年

之中季節劃分的概念，然而在眾多古籍之前，「五行」是為曆制的概念，迅速地

為四季所取代，因此在眾多的古籍之中，「五行」仍然保留其為曆制的看法或類

似性敘述。本章主要是先行考證「五行」的本然性意義與「五材」之外，也將「五

行」為曆制的觀念作一番探討與辨析，探討時期上自商周之際下至春秋，其主要

探討的原始文獻為《尚書》、《大戴禮記․夏小正》等篇章。 

    而「五行」的概念自戰國而至秦漢之際，也開始言及「五星」，而「五星」

之所以與「五行」之概念相結合，一方面固然是古代天文學的進步與發展所致，

另一方面也與西周末年而至秦漢所提出的「陰陽之氣」與「五行之氣」有所關聯，

而「氣」的觀點及至秦漢，已成為古人解釋天地萬物的一個最主要的哲學概念，

職此之故，「五行」遂與「五星」相結合，基於古人向來有天地崇拜的自然觀，

與效法古代聖王之政治觀，於是將「五行」與「五星」相互連結。 

    再者則是討論「五行無常勝」到「五德相勝」其中概念之相關與差異，並且

說明其沿革。也承襲上一章節所言：古人認為「五星聚會」是表示朝代更迭的天

文異象作為基礎，而後以《史記》記述之歷史為主要脈絡，與《呂氏春秋》所提

出「五行氣勝」的概念，進而討論古代中國對於政權更迭，與古代政治上所謂之

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聖人政治觀等演變，並如何與鄒衍「五德相勝」之說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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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進而論述「五行」的概念如何作為「五德相勝」說的基礎與建構其體系，並

約略說明「五德」之說的政治理論對於正朔與服色等觀念的影響。而「五德」之

說又如何產生了朝代更迭的政治預言觀，也進而確立了黃帝在中國歷史與政治上

作為始祖的起源地位。 

    再者則是辨析古人如何以「氣」與陰陽五行，來解釋音樂概念中的自然發生

觀，並且由古人對於音律的說明，討論人為所制定的音樂何以同於天地自然陰陽

五行的規律，以及「數」的本身如何在古人的觀點中呈現某種自然規律性，如同

天象曆法的往復規律性質般的視為某種上天意志的表徵，產生通貫事物原則的效

用，並且成為建構音樂的核心元素，進而能夠呼應與調和天地自然，並且說明音

律何以成為政治運作的制度。而此觀點在各家學者的闡述之下與發展，「五音」、

「五氣」、與「五行」至此於漢代完成聯繫，納入廣義「五行」的系統中，完成

樂之終始法象於天，音律稟於天地陰陽之氣，由其數可推至星曆，其協同民人相

和以致同心同德的和諧架構。 

    基於禮是政治制度最高的運作法則，因此樂與陰陽五行皆成為政治制度中的

核心元素；其特徵是由「樂」與「陰陽五行」之基本規範逐步擴充，構築成為天

地人秩序的最高原則。是故其必須符合天地變化與生死的概念，並強調人類在此

架構中的作用與價值。由於刑德制度仍不能避免災異的發生，所以生與死的概念

也必然的建立於禮制之中而呈現出來。這種尊崇天地鬼神與表明順從天地之道的

態度，也說明了人對天地自然規律的認知意義，與客觀規律的不可抗性。因而人

的生死在此框架中，自是成為一個可以衡量客觀現象的向度。至此「禮」的內涵

擴充至「樂」、「陰陽五行」與「刑德」，其中組成的元素之間，已然成為理論的

並列前提，而不是相對而不可共融的概念，其相互之間甚至可以相輔相成，進而

使得禮制的意涵豐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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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at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providing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into 

how the political thoughts,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Dynasty, were derived from the 

cosmological concept of Ying and Yang, as well as the five elements of Wu Xin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The motivation to initiate a research like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Ying Yang Wu Xin has been, commonly but 

unfortunately, regarded as nothing more but archaic superstition by acamedia 

(especially since the concept of empir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common belief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cademic analysis surrounding Ying Yang Wu Xin (mainly 

since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inclined to conclude that this cosmological system 

was obscure and absurd.  It was not until roughly two decades ago that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Ying Yang Wu Xin was adopted by a number of sinologists 

who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ncient cosmological system in China was not simply an 

archaic practice of superstition.  Over the years, their research on Ying Yang Wu Xin 

offer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system. 

 

The path undertaken by those sinologists who adopt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Ying Yang Wu Xin sheds further light on the myth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light 

they shed on, my research focus aims a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of Ying Yang Wu Xin.  In addition, the way this system evolved over time 

to be embedded into the political scheme during Chin and Han Dynasty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structure, this thesis consults back to a large 

number of primary sources documenting Ying Yang Wu Xin already existing in the 

Pre-Chin and Pre-Han eras.  The primary sources will be examined chronologically, 

which makes this thesis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studies on the same subject,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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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tudies tend to only concentrate on four books (呂氏春秋,淮南鴻烈,春秋繁露,

白虎通義) in a non-chronological order.  Examining the primary source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discourses on Ying Yang Wu Xin system are 

established by the aristocracy - the ruling class - which implies that Ying Yang Wu 

Xin actuall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hesi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g Yang Wu Xin will 

be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Wu Xin starts as the basis on which the earliest 

Chinese calendar was mad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alendar gave the ruling class 

a clear direction towards how a country should be managed and administrate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Wu Xin (Five Stars: Mercury, Venus Mars, Jupiter, 

and Saturn ), as well as the Plough (Dubhe, Merak, Phecda, Megrez, Alioth, Mizar, 

and Alkaid) were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the Wu Xin system to be transformed into 

one complete astronomical system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Ying and Yang.  

The astronomical system gradually infiltrated through the religious system and 

eventually through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originate the principals of Wu De (Five 

Morality) and the myths of San Huang Wu Di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Kings).  

The myths of San Huang Wu Di, in this regard,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early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based on the astronomical system.  More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ideas 

derived from the astronomical system were introduced afterwards, such as the idea of 

Wu Yin (Five ancient Chinese musical notes: Sol, La, Do, Re, Mi) to transform what 

had begun as an astronomical system into a major political scheme efficiently 

operated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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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往昔於民國早年論述陰陽五行之相關著作，大多以之為荒誕不經，評為迷信

附會之作，其依據則大多使用《尚書․周書․洪範》及《史記》所錄鄒衍之說以

為評判準則。主張〈洪範〉所言，不過論及物之性與其之用，與戰國五德之說大

相逕庭，或以古人好用五音、五味、五色之故，因而凡於每事每物便動輒以「五」

規範。前輩之評論未必無所依據，然其大抵主張此乃古人之主觀與偏好，後人於

研讀理解之際，所得助益甚微，且更啟疑竇；其一是古人何以迷信如此，若為荒

誕無用，戰國末年之《呂覽》一書，業已足矣，何以再有《淮南․鴻烈》、《春秋

繁露》二書？而《禮記》、《白虎通義》中亦好言陰陽五行，其故安在？ 

    二是太史公司馬遷論及鄒衍其言之時則評為：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不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

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祥度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不可考

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來，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若茲。」 

〈封禪書〉亦云： 

   「騶子之徒論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

於諸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不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不可勝數也。」 

然而回顧《史記》其餘篇章，仍有出現「陰陽」、「五行」、「五音」等語，論

及漢高祖入咸陽則更有「五星聚於東井」之敘述。古人偏好，豈能不約而同而眾

口一辭。若是，何以戰國之時有百家諸子，又豈能「儒分為八，墨分為三」？（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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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顯學》） 

    再者前輩學者多引述《左傳》：「天道遠，人道邇」（〈昭公十八年〉）而謂人文

思想萌發，然置《左傳》其餘論及陰陽五行之說於不顧，恍如未存。又有疑古學

派，凡論及陰陽五行必以梁啟超先生之說為立論基礎，謂劉歆點校中秘所出諸書

悉皆偽造，以助王莽篡漢，憑此而論古文經竄亂帝王世系，或捏造史實。是故其

論述陰陽五行之說，偏向於五德終始之政治循環論，其於陰陽五行反是不以為意，

然詳細審查，則是大悖常理。其一是陰陽五行之說於春秋之時已出，五德終始之

論遲至戰國時期方始興起，以歷史角度觀之，吾人可謂後代學者引論前人著述，

豈有前人可預知且為百年後世先行鋪陳其時未出之學說；其二則是於秦末漢初之

際，先出《呂覽》，而後有《淮南》、《繁露》，此三者皆並論陰陽五行與五德終始，

體系雖略有差異，然其陰陽五行之理論已頗為詳盡。三者之論雖有小異而存大同，

吾人焉可盡稱此為王莽立論乎。若盡信疑古派所言，則陰陽五行必晚於五德終始。

然考諸《史記》一書，其中以陰陽五行論述禮樂律曆甚是詳盡，渾然不似後出於

五德終始之理論。且陰陽之說，其自成體系概念於《易》；其詞之始出，於傳而不

於經；是故陰陽可自成一體系。而五行出自《尚書》，亦自是一體系。然秦漢之陰

陽五行卻又別有風貌，是可知其中別有曲折，未可只以迷信稱之；至近二十年，

方有不譏之以迷信，試圖一破迷霧之相關研究，筆者希冀以之為基礎，嘗試釐清

陰陽五行之架構，並理解其本來用意。 

 

第二節、研究方法 

 

    筆者先以舊有之眾多古代典籍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陰陽五行的內涵意義十分

龐雜，且並非成於一時一人之作，是以其學說於相互比較之下，常動輒有所出入

之情形。如若單就一家之說而進行剖析並且証成其義，則恐與同樣探究陰陽五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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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者說法，於細部概念之處產生牴觸之狀況。總覽典籍，其中集陰陽五行之說

而大成不過僅有四者：一者《呂氏春秋》、二為《淮南鴻烈》、三是《春秋繁露》、

四乃《白虎通義》。倘若單就四者而欲釐清其說，不過愈治愈繁而已，蓋其說於千

年之中的歷史發展裡頗有流變，且諸家各自有發展進程及不同的根源，而所謂集

大成者，亦僅就其言及同類範疇而同之，並置其相異者於不顧，且四者各取所本

而自作衍論，雖是皆有談論陰陽五行，然各家說法精粗廣狹皆有不同，故欲釐清

其說，斷不可先由此四者而起。反應從先於此四者且按歷史前後順序為務。 

    而何以需由政治入手？其一，戰國以前論述陰陽五行者皆非布衣卿相，而是

貴族；其二，此等貴族自幼即受教官學及承其世襲知識而入朝為官，其論陰陽五

行時非僅純為鋪陳說明陰陽五行之概念而已，反是以陰陽五行作為論述為政或施

政良窳的依據或前提，故可知陰陽五行斷非獨立學說，而是高度依存於古代政治

理論之中。 

 

第三節、前賢之研究成果及本論文研究價值 

 

自春秋至戰國末年期間，諸子之說各擅勝場，為中國哲學之肇始。是故《史

記․太史公自序》載有陰陽、儒、墨、名、法、道等六家學說，其中論陰陽家有

曰：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祥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不可失也。」 

其以陰陽家為首，又言道家 

  「使人精神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立俗施事，無所不宜，指約而易操，事少而功多。」 

因此「陰陽」與「道」家於司馬遷之言論中，是以道攝陰陽，且又能「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將道家視為眾多學說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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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班固眼中，卻認定為建立起陰陽家與儒家之間的關聯性。其於〈藝文

志〉中論儒家為： 

  「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六經之中，留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論陰陽家則是： 

  「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歷象日月星辰，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

於禁忌，泥於小數，舍人事而任鬼神。」 

在《史記》中，道家雖然置於順序最末，然溢美之詞溢於言表，而漢書先論

六藝于十家，再先儒、次道、三者陰陽，可知是尊崇儒術，然陰陽卻又只僅次於

儒道，可知陰陽之說於兩漢有其重要地位。 

「陰陽」之說於《史記》乃併入道家；於《漢書》則是略同於儒家，然而創

史陰陽之說的鄒衍本說並未見其書，而自戰國末年集諸子所長之《呂覽》以至西

漢之《淮南子》及《春秋繁露》三書中之論述陰陽，卻又有相異或以之為氣，或

以之為日月之相異情形。 

另外，現今吾人常以「陰陽五行」並稱，然而「五行」之說似乎於實際上更

為撲朔迷離，如《呂覽》曰「五行氣勝」與「五德祥瑞」，在《淮南子》則為「五

氣」、「星」、「五德」、「五音」等。於《史記․日者列傳》中有五行家，《漢書》則

有〈五行志〉。然而啟人尋思者，為《史記》以為鄒衍之說「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怪迂之變…其語閎大不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

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度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

不可考而原也。」，卻又在〈禮書〉、〈樂書〉、〈律書〉等部分大言陰陽而不以為異。

可知陰陽五行於今日所見之古籍，斷非鄒衍原說之風貌，反成為它說所採用之工

具，進而有所變更以符合其本說之目的。因此「陰陽五行」之說其詞為一，其說

大異，故陰陽五行之架構亦隨著諸說變革而有所不同。若以之為一，則不免陷溺

於紛亂而難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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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學者亦有鑑於此，遂於不同面向深入探究，或自甲骨之考定，或自天文

曆法，或自其思維模式，或自天人合一之論。然其本有之政治脈絡，卻逐漸隱晦

不彰。蓋自古以降，凡有論及陰陽五行者如《尚書》、《春秋左氏傳》和《國語》

者，皆是為政者以陰陽五行論及為政之方，《呂覽》、《淮南子》與《春秋繁露》三

書則皆由天地而論及帝王為政之術，故可知陰陽五行並不超脫政治之範疇。而近

代由政治進而探討陰陽五行者甚為稀少，雖政治思想史有以此為焦點而作關注，

然皆流於泛泛之論，至於以專書探討者，不過孫廣德先生《先秦兩漢陰陽五行說

的政治思想》一書而已。 

    孫廣德先生自政治而論陰陽五行之說，大抵甚善，然於細微之處則有所偏頗，

蓋陰陽五行雖先稱陰陽而後曰五行，然根據典籍，五行一詞卻是早於陰陽。另外

雖古有稱三易，然陰陽一詞（或二字）首見《國語》，其時已為西周末年，斷不至

於早於《尚書․周書․洪範》中周武王問政箕子。因此陰陽之名稱置於五行之前，

實出於五行之後。故欲研究其流變，應由時間先後順序，不可以字詞順序之先後。 

    而孫廣德先生雖注意到陰陽於天文時序之意義，然而對於五行之天文意義卻

闕而不論，導致太重陰陽而太略五行之情形，事實上，若不究明五行之義，則五

德終始之曲折內涵終是難明。再者作者太重災異部分，又多訐之為其「用意只在

威脅天子」。實際上古人雖信神明之事，然「只在」二字則太過武斷，在《春秋左

氏傳》中，古人言及災異，亦述說陰陽五行之所以會形成災異之理，今人雖可視

為荒誕不經，但其本意絕非「只在威脅」便可解釋。 

    是故本論文的參考文獻先以古籍為主，即《國語》、《左傳》、《呂氏春秋》、《淮

南子》、《史記》、《漢書》、《禮記》、《大戴禮記》、《論語》、《春秋繁露》輔以《文

子》、《鶡冠子》、《莊子》、《管子》、《韓非子》、《商君書》後以現代專著論述如孫

廣德先生之《先秦兩漢陰陽五行說的政治思想》另外參酌徐復觀先生之《兩漢思

想史》、馮友蘭先生之《中國哲學史》、與劉澤華、葛荃先生編之《中國古代政治

思想史》等，再者佐以期刊，如王繼訓先生的〈先秦秦漢陰陽五行思想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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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奚先生之〈中國古代陰陽與五行說的合流－《管子》陰陽五行思想新探〉、李

念莉之〈陰陽結構探微〉、刑玉瑞先生之〈陰陽五行學說與原始思維〉、徐克謙先

生之〈陰陽五行學說：中國古代的宇宙解釋系統〉、陳久金先生之〈夏小正是十月

太陽曆〉、與艾蘭、汪濤、范毓周主編之《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行說探源》

論文集。以期最新之研究，進而重新闡明陰陽五行與政治哲學之關聯性。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論文之研究方式為：一是稟持史冊所載之先後演變而以為經；二是先秦眾

家學說以為緯；三是先持其所同者而後究其異；四是於其集大成後而有大相逕庭

者不論，以究陰陽五行說之重要核心理論為務；五是略加參酌以今人之研究  蓋

關注不同，未可遽引其論；六是不離政治而論；七則因古人論政必不離天地神明

與天象災異，故以為關鍵；八是古人推究天象必起律曆，故以為探究陰陽五行說

之準繩，以此八項原則歸納其說而推究梗概，以其政治意向為陰陽五行意義的歸

依。 

第一章：緒論。旨在說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題目及研究方法

等。 

    第二章：目的是先行討論商周之際，「五行」一詞概念的起源，由於目前最早

的文獻紀錄中，「五行」一詞在《尚書․周書․洪範》僅表示「金木水火土」的物

質性意義，即為後世所稱的「五材」。然而在〈洪範〉篇之中，已與「五味」相結

合，因此「五行」已不是一個單純的字詞概念，然而及至春秋時期，「五行」擴及

至一年之中季節劃分的概念，然而在眾多古籍之前，「五行」是為曆制的概念，迅

速地為四季所取代，因此在眾多的古籍之中，「五行」仍然保留其為曆制的看法或

類似性敘述。本章主要是先行考證「五行」的本然性意義與「五材」之外，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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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為曆制的觀念作一番探討與辨析，探討時期上自商周之際下至春秋，其

主要探討的原始文獻為《尚書》、《大戴禮記․夏小正》等篇章。 

    第三章：「五行」的概念自戰國而至秦漢之際，也開始言及「五星」，而「五

星」之所以與「五行」之概念相結合，一方面固然是古代天文學的進步與發展所

致，另一方面也與西周末年而至秦漢所提出的「陰陽之氣」與「五行之氣」有所

關聯，而「氣」的觀點及至秦漢，已成為古人解釋天地萬物的一個最主要的哲學

概念，職此之故，「五行」遂與「五星」相結合，基於古人向來有天地崇拜的自然

觀，與效法古代聖王之政治觀，於是將「五行」與「五星」相互連結，本章主要

為剖析其概念之流變。 

    第四章：主要是先行討論「五行無常勝」到「五德相勝」其中概念之相關與

差異，並且說明其沿革。也承襲上一章節所言：古人認為「五星聚會」是表示朝

代更迭的天文異象作為基礎，而後以《史記》記述之歷史為主要脈絡，與《呂氏

春秋》所提出「五行氣勝」的概念，進而討論古代中國對於政權更迭，與古代政

治上所謂之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聖人政治觀等演變，並如何與鄒衍「五德相勝」

之說連結。然後進而論述「五行」的概念如何作為「五德相勝」說的基礎與建構

其體系，並約略說明「五德」之說的政治理論對於正朔與服色等觀念的影響。而

「五德」之說又如何產生了朝代更迭的政治預言觀，也進而確立了黃帝在中國歷

史與政治上作為始祖的起源地位。 

    第五章：主要是辨析古人如何以「氣」與陰陽五行，來解釋音樂概念中的自

然發生觀，並且由古人對於音律的說明，討論人為所制定的音樂何以同於天地自

然陰陽五行的規律，以及「數」的本身如何在古人的觀點中呈現某種自然規律性，

如同天象曆法的往復規律性質般的視為某種上天意志的表徵，產生通貫事物原則

的效用，並且成為建構音樂的核心元素，進而能夠呼應與調和天地自然，並且說

明音律何以成為政治運作的制度。而此觀點在各家學者的闡述之下與發展，「五

音」、「五氣」、與「五行」至此於漢代完成聯繫，納入廣義「五行」的系統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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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樂之終始法象於天，音律稟於天地陰陽之氣，由其數可推至星曆，其協同民人

相和以致同心同德的和諧架構。 

    第六章：基於禮是政治制度最高的運作法則，因此樂與陰陽五行皆成為政治

制度中的核心元素；其特徵是由「樂」與「陰陽五行」之基本規範逐步擴充，構

築成為天地人秩序的最高原則。是故其必須符合天地變化與生死的概念，並強調

人類在此架構中的作用與價值。由於刑德制度仍不能避免災異的發生，所以生與

死的概念也必然的建立於禮制之中而呈現出來。這種尊崇天地鬼神與表明順從天

地之道的態度，也說明了人對天地自然規律的認知意義，與客觀規律的不可抗性。

因而人的生死在此框架中，自是成為一個可以衡量客觀現象的向度。至此「禮」

的內涵擴充至「樂」、「陰陽五行」與「刑德」，其中組成的元素之間，已然成為理

論的並列前提，而不是相對而不可共融的概念，其相互之間甚至可以相輔相成，

進而使得禮制的意涵豐富許多。 

 

第七章結論：以討論之成果，作一總結說明；並嘗試以西方哲學之觀點進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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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行的本義與流變之考證 

     

第一節、 五行是五材之用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是探討《尚書․周書․洪範》中所敘述的五行。由於〈洪範〉中的

五行與後世所傳的五行：火、土、木、金、水雖是相同，然而其義卻是大相逕庭，

此相異之處大致有二：一是五行次序（於〈洪範〉中稱彛倫）與後世不同；二是

五行並無相生或相剋（相勝）的問題。所以其為獨立自存，既不從它者而生，也

不由它者而滅。三是五行純粹是指五材之用。但是其亦存在著與後世（春秋）約

略相同之處，〈洪範〉稱：「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甘。」因此五行已存在著次級範疇，即為「五味」。而在漢代初年，五味亦是從屬

於五行的範疇之一。在商末周初之際，五行是箕子所論九項政治範疇的首位，可

見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故於此先以傳世典籍中最為可信之〈洪範〉來作為

探討五行原初之意涵究竟為何。 

 

壹、《尚書․周書․洪範》中的五行本義 

 

    以目前傳世典策中，最為可信而首出「五行」一詞，是在伏生所傳《尚書․

周書․洪範》： 



10 
 

  「箕子有言：『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曰五行。…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金，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金曰從革，土爰稼

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在〈洪範〉篇中，顯示了幾個五行與政治的關係。 

1、「我聞在昔」之言，表現了古代政治有著對政治歷史傳聞或記述的保留，儘

管在現代應視之為非信史的傳說。然而在中國上古時期，卻是一個具有相

對於政治的重要性，即表示政治觀念也是具有著傳承上的意義。 

2、「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言，表現了古人尊崇神明的信仰，所謂的政治法則，

亦是承受天命而來。 

3、「五行」在商末周初之時，已是為政者所知的政治範疇，而更特別的是〈洪

範〉是傳給政治地位等級於政治社會階層頂端的人物，箕子為紂王之叔，

故能與聞，而周武王雖襲任西伯侯，仍是「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武王）不知其（禹）彝倫逌敘。」 

4、「五行」在「洪範九疇」中的排序是第一項，顯示「五行」有相當的政治法

則上的重要性。 

5、「五行」在〈洪範〉中的記敘，與《漢書․刑法志》的「五材」即五種材物

相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行」已與「五味」相連繫。 

    如果詳察「洪範九疇」，「初一五行」如果是講「五材」、「五味」而已，此項

幾乎可以併入於第二項「農用八政」的「一曰食」、「二曰貨」的概念，甚至只可

算是附屬性的概念，而與其他範疇相較，從第二至第八項皆較之繁複且相對的詳

備許多，只有第九項的「五福六極」。若將此篇的「五行」、「八政」相較，可以確

認，此項「五行」是一個相當原初的人類認知的概念。若然如此，何以必須放入

政治範疇而論述之？ 

    考諸〈洪範〉其餘八籌，除第四疇、第九疇外，第二至第八疇的敘述皆較首

疇詳細，且內容更為清晰。其中的第五、七、八疇佔〈洪範〉的篇幅甚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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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可知首疇的五行應不可說是具有特殊深奧的意涵，筆者認為箕子將之列入

九疇並為之首要的原因，是因為五行是為政者在政治建設上的首要認知基礎，舉

凡民之用度，莫不由此「五行」（即五材）的運用而來，若是為政者在解決問題時

並未認清此一狀況，則會犯下如同「鯀堙洪水」的錯誤，且於指導庶眾利用民生

製造上，也會產生無謂的消耗與浪費。 

    如再按「鯀堙洪水，汩陳其五行」，可知「五行」（五材）有其一定的性質，

而「陳」之一字，也顯示出有一定的順序性。 

    《尚書》中另有〈甘誓〉亦提到「五行」，其文曰： 

  「有扈氏威侮五行，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 

由於此篇據清代閻若璩考證是為東晉梅頤所作，故此考證一出，後世皆稱為

「偽古文尚書」。筆者非考據學者，故此篇全為偽造，亦或後世有所本傳抄改寫，

無能辨析，且僅一句「威侮五行」，在本文中其意不甚詳明，未可辨析，故暫存而

不論。 

 

貳、《尚書》中「五行」與「五星」、「五氣」、「五德」、「五方」毫無相

涉 

 

    後世論五行者，或以「五星」與「五行」相關，如「天有五星、地有五行」（見

《史記․天官書》）或是論及「五行」而顯出「五氣」（見《呂氏春秋․有始覽》：

黃帝曰：『土氣勝』…禹曰：『木氣勝』…湯曰：『金氣勝』…文王曰：『火氣勝』），

或是直接以祥瑞論及「五德」：（注見《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龍地螾見。

夏得木德，青龍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金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

符。）姑先不論三者的內在意涵，其次有「相生」與「相勝」二種，皆與《尚書

․周書․洪範》論及之五行次序絕不相類。按〈洪範〉中五行之序是為一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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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三木、四金、五土，其中一是勝（或剋）二，二勝（或剋）四，五勝（或剋）

一；一生三，三生二，五生四，四生一，是故以生剋而論之，亦毫無次序可言，

以五方論之則是；先北次南，再東而西，最後為中央，亦是並無真正的空間連繫

的順序性。而「五行」中也未見有「五氣」的絲毫概念，與「五星」也並無對應，

在今文尚書中僅見〈洪範〉有論及日月星辰是在第四疇的「五紀」：「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辰，五曰厤數。」而已。 

 

叁、〈洪範〉中五行之次序及其意義 

 

    在〈洪範〉箕子所言「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行」按孔安國傳曰：「亂

陳其五行」，也就是說「五行」本有一定次序，因此箕子告周武王的「五行」，也

必須按所聞之次序相告。 

    而在這裡值得注意的是，「鯀堙洪水」一句，提出以土堙水就是「汩陳五行」；

而箕子所言「一曰水…五曰土」，也表示，「水」的重要性遠勝於「土」，地位上也

遠高於土，是故以下治上就是「汩陳五行」，所以逆亂「彝倫」。由此觀之，此處

如同「五材」的「五行」，不僅絕無談及相剋之理，且每一項皆不由他者而生的存

在獨立性，因此與他項無相互依存性。 

    關於原始五行（即五材）的論述，在《國語․鄭語》中有一段相呼應的記載：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先王以土與金木水火雜成百物，是

以和五味以調口…。」而「五味」是隨著「五行」而論述，由此也可以看出〈鄭

語〉之言，與〈洪範〉所載，有其高度的相似概念，雖然有其不同之處，但也不

悖反其原初意義。 

    綜觀五行在〈洪範〉中的意義，本來僅是指「五材」，並稍加以說明「五材」

的內涵，然而較特別的是，「五材」已與「五味」相連結，而且以「五行」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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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此推察，所謂的五行，是指行使五種事物的方法，箕子並沒有對行使的方法

詳加規範，卻僅只論及五種事物在認知上的意義，之所以沒有規範，即如同《國

語․鄭語》所載：「以土與金木水火雜成百物」，百物不過是論其多種，就算改成

千萬亦不為過，又豈可對種種品物的造成方式加以規範而詳論，若製種種用器，

則各有其方，隨所需用而變化其製造與使用之方式，但總不脫對「五材」的掌握

而來，故〈洪範〉僅有談論五材在認知上的意義。而〈洪範〉將五味併入於五行

的條目之下，卻也開啟了五行可與其他事物相互連結的開放性意義，而其連結之

向度，至漢代已是系統式宇宙論與政治論上對許多項目的連結，並成為二者論述

中的基本架構，至於其演變將在以下章節討論。 

 

第二節、 五行是指五行曆法（上） 

 

本節概述 

 

本節與下一節的重點是先由《尚書․周書․洪範》討論古代政治對於天文曆

法的重視，再依據《論語》與《大戴禮記》所述於東周末年的確存在傳說中的夏

朝尚有流傳下來的古曆，然後再由《管子》與《淮南鴻烈》二者的記載發現一年

的劃分存在四分法與五分法兩種方式，而《禮記․月令》又與《淮南鴻烈》所記

載之五分法具有著高度的相似性，因此可以確認自東周以至漢初，五行一詞存在

著一年分為五季的曆法觀念，而曆法本身就具備與天象運行高度相關，而五行也

因此由屬地的五材逐漸轉化而衍伸為亦可以是屬天的範疇。而五行自此便成為解

釋天地兩個相對概念的共同架構，而五行作為與天文相關的曆法概念，也一直隱

然的持續存在著。及至後世，五行的意義遂經由曆制概念為媒介，而轉成自古即

存在的五星；而此二節主要是透過古代經典的敘述，以及現代學者的考證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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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五行曆法的確實存於古人的觀念中。並且此處的五行觀念，在不同的文本之

中，也出現了不同的開展，其中最為重要者乃是在於本來僅只屬於時間概念的五

行已開始引申至空間方位的概念，即在不同的時序之下，所應對之空間方位也需

不同，因此五行在此已經同時具備作為解釋時間與空間轉換的兩個向度。而在《淮

南子》中，五行的時間順序的呈現，也以五色發於自然物像為識別的方式之一；

於《禮記》之中，則是成為人事制度的服色依據；在《墨子》中，則是人事順應

上天意志與否的吉凶標準，而五行之配合五色在這幾處發展之下也已然成形。但

在四季觀念的發展及使用之下，五行作為曆制的意義顯然弱化，及至秦漢之際，

基於法古、遵古的觀念下，仍然是各自以不同的方式模擬一年可以劃分為五季的

觀念。 

 

壹、《尚書․周書․洪範》中政治與天文曆法的關係 

 

    在古文《尚書․周書․洪範》篇中箕子有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

三曰日，四曰星辰，五曰厤數。」。奇特的是，箕子並沒有對這五者有更多的說明，

與其他八疇相較，字數最少。同篇與之最相似者有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六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九，五福：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寧，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六極：一曰兇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惡，六曰弱。」 

    以上也是屬於毫無說明。毫無說明的可能之一為：此觀念為人所共知，所以

不需詳加說明。可能之二，統治者知其梗概即可，其細目由職官專責即可，而且

還有第三種可能，即統治者知之甚詳，且亦有設立職官典守，如此則更不必詳述。 

    然〈洪範〉第五疇呈現了一個特殊之處，由其次序而論，可能存在以下幾種

狀況：1、「歲」只是純粹如同現代的「年」的計時單位；而日、月、星、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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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天文現象而逐漸衍伸成為計時單位，而厤數純粹是指推步計算天文現象等方

式，所以歲與厤數只是純粹具有單一指涉時間的意義，所以五紀中的第二、三、

四項的日、月、星辰可視為同一組概念。2、歲是指由歲星的運行週期定出來的計

時單位，一如第二、三、四項是經由天體概念而形成的計時單位，而厤數仍然只

是計算天文變化的演算方式。 

    如按孔安國傳、孔穎達疏，皆主張「歲」僅為單純的記時單位；而在對「厤

數」說明上，二人皆主張為節氣；如將節氣之說置回五紀來看，則會產生令人難

以理解的情形：按時間之長短而排序的話，節氣應該是僅次於「歲」與「月」的

計時單位，何以是置於排序的最後。 

    若見《說苑․辨物》： 

      「故堯曰：咨爾舜，天之歷數在爾躬」； 

    《春秋繁露․郊語》： 

      「堯謂舜曰：『天之歷數在爾躬』。」； 

    《史記․歷書》： 

      「年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歷數在爾躬』。1」 

    由以上等語，可知「厤數」一辭，在文意上不可逕謂為「節氣」。而以上所引，

雖然未可完全的界定「厤數」一詞所指的意義，但也大致的指出「厤數」是指由

隨著季節更替天象變化，而人所能觀察與預測之變化以及面對環境所能反應之措

施。也可以說「厤數」即是用來推行時曆之法則，而歲、日、月、星辰、四時是

以曆數之法推算而形諸文字而規範日常生活的法則。是故可知〈洪範〉中所謂的

第五紀，就是按時序與其法制進而規範生活型態。而古代的厤數，在目前可知的

文本中，最早被引述的應該是夏代的曆制，如： 

      《論語․衛靈公》子曰：「行夏之時，承殷之輅，服周之冕。」 

    又按《禮記․禮運》： 

                                             
1 古文《尚書․虞書․舜典》亦有相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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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偃復問曰：『夫子之極言禮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不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不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吾以是觀之』。」 

   以及《史記․夏本紀》：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由以上引文可知所謂的夏時，就是夏曆，是夏代日常用度所倚為依據的制度

準則，其中把星象與所需行為用度皆錄於月份條目之下，如《大戴禮記․夏小正

․正月》： 

  「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骝…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田鼠出…農率均田…

言農夫急除田也…初昏參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柳稊…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2 

    由此觀之，《尚書․周書․洪範》的「五紀」，應該也不單是標定時日如此簡

單的記錄，實際上應該也是一個標定如何行事的規範，故〈洪範․庶徵〉應該就

是對「五紀」詳細說明的補述，而其行事規範之準則是在於觀測天象且按其變化

施作。所以才說： 

      「王省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易，百谷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日月歲時既易，百谷用不成，乂用昏不明，俊民用微，家用不寧。」 

    因此所謂「天之歷數在爾躬」，就是反應出上古中國對施政者在評價上的肯

定。為政者的正向評價，竟然是包含對曆數的瞭解與其相關的卓越知識，而且能

夠按照時序準確無誤的行事。然而，曆數究竟對於政治措施上有何重要性，在此

必須先由古代文獻上所傳之最早有關曆數的《大戴禮記․夏小正》與《禮記․月

令》審視起。 

 

 

 

                                             
2 以上正月部分節錄，由於內文繁多(總十二條)故不詳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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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夏小正〉與〈月令〉的曆法概念－干支與五行的對應 

 

    〈夏小正〉與〈月令〉兩篇，分別屬於《大戴禮記》，與簡稱《禮記》的《小

戴禮記》中，兩篇皆有記錄著十二個月中的自然物象，與所應行之事，而其所行

之事，不外農作與營建二類，可以看出這是古代為維持生活所需的一種行事曆，

行事曆之所以記載著許多物象，則是作為行事的時節判斷標準。而尤其在《禮記

․月令》中，已不僅是只記錄一般百姓之日用所行，甚而規範作為「天子」所必

須遵循之事，其中更包括祭祀、所用服色、所居朝廟、所用樂器；並記錄也包括

了禁止之事等。 

    是故以〈月令〉之文可知，「曆」在上古中國社會與政令施行有其實際與象徵

儀式上的重要性：以天文現象劃分時間（季節與月），並且記錄氣候以方便施行政

事。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月令〉中卻是隱微的表示一年可以或必須劃分為五個時

段的概念。 

    在《禮記․月令》中所示：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卷十四） 

                                仲春之月…其日甲乙（卷十五） 

                                季春之月…其日甲乙（同上） 

                                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同上） 

                                仲夏之月…其日丙丁（卷十六） 

                                季夏之月…其日丙丁（同上） 

                                中央土…其日戊己（同上） 

                                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同上） 

                                仲秋之月…其日庚辛（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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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秋之月…其日庚辛（卷十七） 

                                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同上） 

                                仲冬之月…其日壬癸（同上） 

                                季冬之月…其日壬癸（同上） 

    由以上〈月令〉的節錄可見，一歲的劃分有兩個特徵 1.在四時（季）之外多

了一個「中央土」2.春季是稱作「其日甲乙」，夏季是稱「其日丙丁」，秋冬即是庚

辛和壬癸。 

    如按目前所知一旬十日的天干排列去類推，則一年應該是等分成五段的形

式，不應該是出現這樣長短不一的序列；而且，如果視之為具有意義的表述，那

麼只能解讀為春季的時日，皆是屬甲乙之類，亦即春季絕無丙丁至壬癸之日。因

此十天干即是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類。而一年就

可以劃分為五個時段，然而在《禮記․月令》中的「中央土」並不歸於四季之中，

只在季夏之後，孟秋之前；且更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戊己」配上方位「中央」，

亦配五行之「土」。 

    推究「中央」一義，本是指涉為空間所處的位置。3當然指一段時間的正半亦

無不可。因此「中央」一詞就成為雙重指涉詞，一是空間，一是時間，於此指涉

之下，遂為連結空間與時間概念之樞紐，也可以說是兩種概念或序列之交集。 

    至於一年五分的敘述，不僅存在於《禮記․月令》中，另外也有相似的紀錄。 

    如在《淮南子․天文訓》：甲子受制 木用事 火煙青 七十二日 

                        丙子受制 火用事 火煙赤 七十二日 

                        戊子受制 土用事 火煙黃 七十二日 

                        庚子受制 金用事 火煙白 七十二日 

                        壬子受制 水用事 火煙黑 七十二日 

    如果把《禮記․月令》與《淮南子․天文訓》相互參照，可以發現《淮南子

                                             
3 如《詩․秦風․蒹葭》：「宛在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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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訓》與前者有著相當雷同的排列方式，其所用天干為甲丙戊庚壬，與〈月

令〉純天干之五分法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極其相似。而如只用天

干，對照干支排列法的日期順序，的確可以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

一組。 

    然而後者更明顯的劃分甲子以下七十二日，為「木用事」，其餘丙子七十二日

為火，戊子七十二日為土，庚子七十二日為金，壬子七十二日為水。因此《淮南

子》的記載呈現了幾個特點：1.一年分為五組（或五季），每組七十二日，一年共

三百六十日；2.已有木、火、土、金、水的順序，與五行相生說相同；3.已有五色

相配；4.其日已用天干地支排列。 

    在此值得討論的是，雖然《禮記》與《淮南子》的系統有所差異，但同時皆

是將一年劃分為五組。《禮記》中的「中央土」當然還是屬於天時的範疇，其雖不

同於《淮南子》明言木、火、土、金、水，但也表示了「土」的存在，與《禮記》、

《淮南子》相似中又有存在相異的則是《墨子․貴義》。 

 

叁、《墨子》、《淮南子》與《禮記》的比較 

 

    在《墨子․貴義》中曰：「帝以甲乙殺青龍於東方，以丙丁殺赤龍於南方，以

庚辛殺白龍於西方，以壬癸殺黑龍於北方。」此處之「帝」，應是指具有神格的「天

帝」。而據日者曰：「帝以今日殺黑龍於北方，而先生之色黑，不可以北。」可知

其中之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是指「日期」。而且也配東南西北四方及青赤白黑

四色，而不及於「土」。此三者的比較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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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標定 週年劃分 五方 五色 
《墨子》 甲乙、丙丁、

庚辛、壬癸 
（純用天干） 

無 東南西北     
無中央 

青赤白墨  
（天帝刑殺） 

《淮南子》 甲子、丙子、

戊子、庚子、

壬癸      
（天干地支） 

五季 無 俱有      
（自然物象） 

《禮記》 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

壬癸      
（純用天干） 

四季而有五分

概念 
有中央無四方 俱有      

（天子所用形  
制） 

表格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此中《淮南子》所呈現之系統性較強，也有一致性，而《墨子》及《禮記》

皆相對呈現出某種程度的不協調。如《禮記》論「天時」，卻出現了「中央土」的

空間概念，而又不論及四方，而《墨子》提及刑殺又單缺天時的「戊己」日及方

位的「中央」。當然的，由認識論的觀點：論及「中央」時，的確可以聯想起四方

（或八方）；而論「四方」時，也的確可以回溯出原始的立足點：「中央」。但是與

《淮南子》相較之下，顯然其完整度有不足之處；而敘述時間序列知時又與方位

相配，顯示出系統的零亂與駁雜，當然也表示了某種程度上的原始性。 

 

肆、《管子․五行》中與五行相關的理論 

 

    推究《淮南子》所載，則與《管子․五行》所論極其相似，〈五行〉曰： 

      「睹甲子木行御…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行御…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行御…七十二日

而畢，睹庚子金行御…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行御…七十二日而畢。」 

    其文中並有「天子出令」等語，顯然是指為政者必須按所劃分的時節行使政

令，其內文又略近於《禮記․月令》，然較特別的是《管子․五行》亦保持了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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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其文曰： 

      「昔者黃帝得送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利，得奢龍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

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北方，黃帝得六相而天地治。神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

時。大常察乎地利，故使為廩者。奢龍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

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北方，故使為李，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

冬者李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令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立五行，以正天時。

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由《管子․五行》可知： 

1.確立天地四方的方位. 

2.確立四時與四方的相配 

3.五行由五聲而起，亦即五行與服色、樂律有關 

4.五行可以正天時 

    在《管子》的五行系統中，五行只是用來「正天時」。這個「五行」按其文意

應是指「地、東、南、西、北」，也用「五官」（廩者、土師、司徒、司馬、李）

以及五聲、五鐘等人事，來與所觀測的天道時令相配合，也就是所謂的「與天調」、

「正天時」。如此則「地」是等同於「五方」的「中央」。 

    是故在《管子》的五行論中，一如《禮記》、《淮南子》等書所載，是配合樂

律、服飾、政令等劃分為五大類的人事作為，雖與《尚書․周書․洪範》中，使

用五材之法不同，然而「五行」的確還是指人事作為的五種範疇。但是更為奇特

的是，如果按古人尊敬且遵循天時的概念，一歲之中，對自然時序有四分與五分

兩種極其顯著的不同方式；而對於一年之中的「行事」規範，卻限定只能使用五

分法。因此，曆法中的時節是為四分抑或五分，有詳加釐清並討論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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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五行是指五行曆法（下） 

 

本節概述 

 

    前節曾略述《大戴禮記․夏小正》以及《論語․衛靈公》篇的「行夏之時」。

參酌《史記․夏本紀》：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以及《管子․五行》： 

      「以正天時」。 

    大致可知，上古之時的曆法並不精準，是故有調校的必要，以免亂壞依循天

時行事之法度。所調校者可分為二類，一是重新觀測天文而校正，二是調整行事

以配合天時。若不能重視之，則制度法令必然乖張，而導致民不聊生；如令多雨

時節營造宮室，定然曠日廢時，且勞役時期過長，而百姓無以自求生計。是以觀

天測時是一重要之政治舉措。本節主要以上一節為討論之基礎，探究古代記述「一

年五季」的觀念與意義，與「五行」的關係。 

 

壹、 五行與四時的關係：五季十月與四時十二月 

 

    如在《尚書․虞書․堯典》： 

      「乃命羲和，欽若昊天，歷象日月星辰，敬授民 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類於上帝…。」 

    在《尚書․夏書․胤征》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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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殺無赦，不及時

者殺無赦』。」 

    既然「時」不可亂，亂時即可亂政，那「時」的劃分方式，究竟是得為四分

抑或五分？如僅就《管子》一書的〈四時〉、〈五行〉兩篇及《禮記․月令》而論，

兩者皆明顯主張四時（季）才是劃分自然時序的主要方式，而五行只是人為的劃

分，可用來輔佐或校正在「四時」行事上誤差的一種方式。但在《管子․五行》

與《淮南子․天文訓》中，卻又劃分一年為五段，並且又清楚界定了每分各七十

二日。因此，一年總共是只有三百六十日，而問題在於，如果一年只有三百六十

天的話，相對於一個太陽年的週期有著更大的誤差，但是一個太陽年至少是三百

六十五或三百六十六日，並非是在觀測上太過困難。如按《尚書․虞書․舜典》：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六旬有六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4 

所言，一年四分是用置閏來校正，與一年五分毫無關聯。 

    按照現今觀測的數值，一年有 365.2422 日來論，不論古代是將一年四分或五

分，永遠都須調校歲差，在〈虞書․舜典〉中以言明是用閏月調校，是故在此並

不存在著使用五分法調校的意義。在《禮記․月令》中雖未明言一年是三百六十

六日或三百六十五日，但總之不能為四盡除，如果在一年之中使用日數不確切的

「中央土」，則是每年可進行一次調整，縱使不能完全一致，但也可以將誤差減至

最低。如規定每月為三十日，前三年「中央土」可以有五天，到了第四年，由於

前三年餘下了三個 0.2422 天，再加上第四年自身餘下的 0.2422 天，因此第四年的

「中央土」可以是六天，如此可將誤差縮至一日以下，但是又多用掉了第五年的

0.0312 天，為了要補回多佔用的時間，所以為期六天的中央土，就只能使用在下

個周期的第五年，也就是第九年，這樣在第九年時就只慢了 0.1798 天；這是一種

較為簡略式的調校方式，但是因為曆法參酌月相盈虧，有時一個月是二十九天，

                                             
4 〈虞書〉為古文尚書，據清閻若璩考證為偽，引文用此並非指一年 366 日的觀念必然早於一年

360 日的看法，僅用來参校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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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每年中央土最少即是十一日，而且再加上每個太陽年累積餘數的不同，所以

中央土分配的日期長短也很不穩定。再反觀《管子》及《淮南子》二書所載的五

分法，每行七十二日。每個太陽年的誤差就已經可達五至六日，其本身就需每年

調校；如果它可以成為四分法的輔助調校，則必須意味著，五分法有著不同於《禮

記․月令》的校正方式與計算上的結果，所以可以良好的作為調整四分法的參考。 

    據近代學者對曆法的考察，提出殷商曾使用過十月曆，即一年只有十個月。5以

此而論，一年的確可以劃分為五季，因而有的學者主張《管子․五行》與《淮南

子․天文訓》是古代曆法殘留下來的記錄，其主要之判斷依憑有二，一是《大戴

禮記․夏小正》的記載有相似之處，二是《詩經․豳風․七月》。 

    主張古曆是一年五分法的學者指出，在《詩經․豳風․七月》6，全文中有兩

個特點，第一，既是記載農民生活，但全文缺少十一、十二兩個月份的相關紀錄。

第二，其中存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語句，就是表示補上一

年五季只有三百六十日所不足的時日。 

    如果只按〈鄭箋〉的解釋：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子月）…二之日，殷正月也（丑月）…三之日，

夏正月也（寅月）…四之日，周正月也（卯月）。」 

    顯然的，這與現代學者主張有所不同。鄭玄主張因為曆制的變革，所以時節

有著不同的名稱，因此就把「一之日」等詞視為不同曆制的同義修辭變化。但是

在同文中，又有：「四月秀葽」，如此所謂的「四之日」與「四月」毫無差異，但

                                             
5 其實用「月」並不是個很好的表達方式，中國古代的「月」只有二義，一指月球，二指月亮盈虧

一次所經歷的時間，大多是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也是用作劃分一年的時間單位，但現今學者並未使

用其它字詞代替，在此姑且襲用。 
6 全文共有八章，直接相關者為第一章、第四章與第八章。原文如下。第一章：「七月流火、九月

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栗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第四章：「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

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第八章：「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凌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殺羔羊。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其中的「二之日」顯然不是指任何月份的初二日，如第八章沒有寫出月份，

但是二之日的「鑿冰沖沖」明顯是在冬季；而第一章的二之日，如屬周曆十二月制的七月或九月，

最多不過是仲夏與初秋，就直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也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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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難以令人信服的是何必以「日」代「月」，尤其日與月的本義是指向完全不同的

天體，而且因此而衍伸出的時間意義也大相逕庭。除了鄭玄的註釋之外，也別無

其他經典可供佐證。由於《詩經》乃是周代集結民歌而成的總編詩集，所以歌謠

之中所提及的時日，可能是採用周曆，或者是使用更古老的曆制，或者是使用二

者所調合出的曆制，亦無不可；是故「一之日」、「二之日」等恐怕並非屬周曆的

古代曆制。故有學者依此而主張此是古代是使用一年劃分為五季的十月曆制。 

    其二，若論《大戴禮記․夏小正》，學者指出《大戴禮記․夏小正》與《禮記

․月令》相較之下，三月初所記載之星象是一致的，但在四月初的星象卻有十五

天以上的差距，而六月初二者所記錄之星象又有三十天的差距，而下一年的正月

又完全一致。如此，只能將〈夏小正〉視為十月制才能解釋了。並且附加說明，〈夏

小正〉正月條錄初昏是斗柄在下，六月條錄初昏是斗柄在上。按《鶡冠子․環流》

所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

柄北指，天下皆冬。」可知北斗七星是以北極星為中樞一年繞行一周。而〈夏小

正〉中，斗柄在上與在下，卻只有相差五個月份，因此在〈夏小正〉的系統中，

斗柄繞行一周只有十個月份。 

    再其次〈夏小正〉中有「五月時有養日」（長日）、「十月時有養月」（長夜），

正是一年之中白晝最長的夏至日與黑夜最長的冬至日；明顯地指出，夏至與冬至

於五月與十月。7而現今的〈夏小正〉雖然仍有十一月與十二月的條目，但卻沒有

任何的星象記錄，故主張十月曆的學者，認定此二條目是後人所再加上，以符合

後世所習慣的四季十二個月的曆制。8 

    因此在《淮南子․天文訓》之中的「歲遷六日」也被是為補足太陽年剩餘之

天數，所以〈豳〉中的「一之日」、「二之日」等，就是指 360 日後的第一天、第

二天等日。 

                                             
7 現今太陽曆夏至在六月，冬至在十二月。 
8 筆者所能蒐集到的資料，主張〈夏小正〉是十月曆的學者有：金春峰先生，見《新史學》第二卷

第二期〈周官與秦文化雜考〉，陳遵媯先生，《中國天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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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亦有學者反對，其理由是 1.並無真實之記錄，僅憑推測斷言 2.殷商甲骨

卜辭中多有「十三月」，顯然並不符合 3.卜辭中已大量使用干支記日，而且並無純

以天干記月。9例如近代學者高亨便主張豳曆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即為「子月」、「丑月」、「寅月」、「卯月」的別稱。 

 

高亨作之豳曆： 

月建 夏曆 殷曆 周曆 豳曆 

寅 正月 二月 三月 三之日 

卯 二月 三月 四月 四之日 

辰 三月 四月 五月 蠶月 

巳 四月 五月 六月 四月 

午 五月 六月 七月 五月 

未 六月 七月 八月 六月 

申 七月 八月 九月 七月 

酉 八月 九月 十月 八月 

戌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九月 

亥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子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一之日 

丑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二之日 

資料來源：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1982) 

 

貳、 夏曆亦即五行曆 

 

    筆者認為，持反對意見的說法，其實與主張古曆是一年五季十個月的論述並

不存在真正的衝突，筆者的理由是： 

    如在： 

                                             
9 如陳遵媯先生所云：「武丁卜辭多有十三月的記載，祖庚、祖甲以後就不見了。置閏於十三月，

就是年終置潤法，祖庚、祖甲以後，則在年中置閏，所以沒有十三月之名，而有兩個七月、八月之

類；至於年中置閏，始於何時，還不能確定。又十三月除見於武丁卜辭外還見於祖庚、祖甲二代，

因而在祖甲時代仍存在著年終置閏法，不過當時已有年中置閏法。這說明了年終置閏法與年中置閏

法，至少在某個時期是並用的。」參見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 上》(上海：上海人民，1978)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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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禮，所損益，可知也；周因於殷禮，所損益，可知也』。」； 

      《論語․衛靈公》：「子曰：『行夏之時，承殷之輅，服周之冕』。」； 

      《禮記․禮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不足征也，吾得夏時焉』。」； 

      《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周禮․春官․太卜》：「太卜掌三易之法，一曰連山，二曰歸藏，三曰周易。」； 

      《周禮․春官․筮人》：「掌三易以辨九筮之名，一曰連山，二曰歸藏，三曰周易。」 

    據以上引文，可知在孔子所處之春秋末期，尚可得知夏禮及夏時（曆），也在

使用殷代所流傳下來的車輦形制，且《周禮》亦言，尚有三代之筮法。10是故夏曆

應是殷周二代尚有存留，不然孔子也無法「行」與「正」了。 

    其次主張一年五分的學者，雖然有云是殷商所用，但也並未主張商代不曾再

行發展新曆法，所謂十三月之語，很明顯是用月亮盈虧的週期來劃分太陽年，民

國以來所發現的甲骨卜辭皆為盤庚遷殷的晚期遺留，商代晚年使用陰陽合曆，正

是曆法的進化，也符合歷史發展的演變。 

   因此，卜辭所用干支記日，或用「月份」的論證，並不足以推翻殷商存有「十

月曆」的可能，雖然反對之學者又主張並無真實之記錄，然而《管子․五行》、《淮

南子․天文訓》、以及《大戴禮記․夏小正》就是歷史殘留下來的書面記錄，而彝

族所傳的曆法，就是由田野調查的方式所找尋出來的旁證。11 

    所以一年的五分，明顯的只由太陽年來進行時序的劃分，因此在「月份」的

劃分上，可以單純的就一年的天數進行等分，而剩餘之天數（五天或六日）就是

依當時的需要而進行調整。而在《管子》與《淮南子》的記錄可看出，此五等劃

分是可以符合植物生長的規律，而許慎的《說文解字》也是因循這個概念在進行

                                             
10 在《國語․晉語》中有例：筮史占之，皆曰「不吉，閉而不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周易》皆利見侯」。可見筮史所用絕非《周易》，而是後世所稱的《連山》或《歸藏》。 
11 見鄭慧生，《〈淮南子〉一書中的十月曆》，《洛陽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年第 4 期；陳久

金，《陰陽五行八卦起源新說》，《自然科學史研究》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2 期，1986 年；劉堯漢、

盧央、陳久金，《彝族天文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 年；劉堯漢、盧央，《文明中國的彝族十

月曆》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 年；羅家修，《古今彝曆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年；李零，《〈管

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管子學刊》1988 年第 2 期；陳乃華，《早期陰陽學說的重要文獻－

〈陰陽時令占候之書〉初探》，《文獻》1997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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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也與五分十月說的五行概念相符合。12 

    據以上之推論，《管子》與《禮記․月令》雖然也保留了「五行」的概念，但

把「五行」置入「四時」之中，就顯得有些扞格不入。尤其在〈月令〉中橫空置

入「中央土」，雖然是連結了「空間」與「時間」兩種概念，而替「五行」開拓而

成為解釋空間的基礎概念，但也同時混淆了其本然表達時序的原初概念了。而《管

子》一書既云「四時」，又曰「五行」，而又可用「五行」正「四時」。如果必須視

之為有意義的話語，在此就必須解釋為：儘管是以太陰月的時序來規範人事活動，

也絕對不能踰越太陽運行的週期日數；換言之，太陽年才是人類與動植物生長活

動最原初，亦為最終之規範了。13 

    由於上古中國在法家出現以前，向來全然是以「法先王」作為政治的標準及

效法的對象，因此古禮、古曆雖殘而能猶存。當然的，古曆也是現行曆法奉以圭

臬的參照標準。而在《淮南子․天文訓》中，就正是僅就太陽運行的小週期－「日」，

來劃分太陽運行的大週期－「年」，而絕無參照「月亮」的週期性曆制。是故可以

得知，古代以農作為主的生活型態，本來就僅止於太陽年的五分法作為植物生長

狀況的劃分標準。而漢代稱為「陽」，因此在曆法上，太陽就與「五行」產生觀念

上的連結，而「五行」原本就是應對於自然界中，生長狀態受太陽影響的植物，

所產生的行事準則了。 

                                             
12 許慎曰：「甲：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宐爲甲，甲象人頭。凡甲之屬

皆从甲。 ，古文甲，始於十，見於千，成於木之象；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

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凡乙之屬皆从乙；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

气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凡丙之屬皆从丙；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

丁承丙，象人心。凡丁之屬皆从丁；戊：中宮也。象六甲五龍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凡戊之

屬皆从戊；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凡己之屬皆从己；庚：位西方，象

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 。凡庚之屬皆从庚；辛：秋時萬物成而孰；金剛，味辛，辛

痛即泣出。从一从□。□，辠也。辛承庚，象人股。凡辛之屬皆从辛；壬：位北方也。陰極陽生，

故《易》曰：“龍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

辛，象人脛。脛，任體也。凡壬之屬皆从壬；：冬時，水土平，可揆度也。象水從四方流入地中之

形。癸承壬，象人足。凡癸之屬皆从癸。 ，籒文从癶从矢。」筆者按許慎所言字之本義，與考察

甲骨文字形所表之義並不完全相合，但是卻與曆法上所呈現的意義相符。 
13 以太陽一年運動的規範劃分黃道 24 的節氣法，即可看出是為了再行調整或校對月亮在盈虧周期

上有時 29 天有時是 30 天的不確定性。而不以五或十作為劃分的基礎，卻是以 12 的倍數 24 來進行

劃分，正是為了配合後起之一年四時十二月的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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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五行曆的相關文獻記載 

 

    由某些記載來看，古人顯然是相信五行曆是曾經存在過的。例如： 

      《孫子兵法․虛實》：「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

而制流，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神。故五行無常勝，四

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四時無常位」即是指一年之中的季節更替；日有短長，如一年有夏至冬至

二日，即晝長夜短與晝短夜長，一年之中的白晝隨著時序變化而有其長短不一的

現象。而月有「死生」，顯然就是「生霸」、「死霸」來指稱月相在二十八至三十天

中的盈虧周期。14由此來看，如果先不論「無常勝」的概念為何，而以整句行文風

格來看，可以使用下列的排列形式來表示。 

      「故：五行無常勝， 

            四時無常位， 

            日有短長， 

            月有死生。」 

    其中「五行」一詞與「四時」「日」「月」三者相對，基於「四時」、「日」、「月」

都是一年之中的短周期，其周期之回歸是以一年為限，是故「五行」的循環顯然

也是以一年為限，因此在《孫子兵法․虛實》篇中只能將「五行」理解為一年分

為五段的時序。 

                                             
14 見王國維《觀堂集林․生霸死霸考》引《說文》，《尚書․周書》，《漢書․律曆志》引《尚書․

周書》，《漢書․律曆志》引《古文尚書․古城》及〈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康誥》之馬融注等。

認為：「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

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降至十四

五日也；三曰既望，為十五六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於晦也。八

九日以降，月雖未滿，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蓋月受日光之處，雖同此一面，然自地觀之，則二十

三日以後月無光之處，正八日以前月有光之處；此即後世上弦、下弦之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

謂之既死霸。此生霸死霸之確解，亦即古代一月四分之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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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在《禮記․禮運》中所載： 

      「五行之動，迭相竭也，五行、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六律、十二管，還相

為宮也；五味、六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六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文中的「五聲、六律、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其中的「五聲、六律、十二管」

指音樂；而「五味、六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其中的「五味、六和、十二食」

指飲食味覺；至於「五色、六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其中的「五色、六章、

十二衣」指視覺色彩。 

    至於「五行、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其中「四時、十二月」很明顯的

是指以一年為限而回歸的較短周期，基於對仗的文句之中所引用的字詞應有概念

上的一致性，例如上下相對的話，便泛指空間，因此「五行」應該也如同「四時、

十二月」一般的概念，是為劃分一個太陽年的時間周期，因此也應該具有曆法上

時制的意義。 

    而在《淮南子․天文訓》中，直接認為有五行曆，並且做詳細的說明： 

      「甲子受致，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致，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

受致，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致，金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致，水用事，

火煙黑，七十二日。」 

    另在《史記․曆書》中： 

  「黃帝考定星曆，建立五行。」 

此句應亦為五行曆法之存在之證據。 

    另外，根據戰國楚簡有： 

  「命九月除路；十月而徒梁成，一之日而車梁成。」15 

與《大戴禮記》《詩經․豳風․七月》所記載的有著相同之處。 

    但是回顧《尚書》、《左傳》、《國語》三書，所有言及曆制者皆未曾提起五行

                                             
15 原文出於〈鮑叔牙與隰朋之諫〉。參見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頁 16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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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一種曆制，如果純就概念辨析，則五行曆是否存在，有以下幾種可能： 

1.遠古時期五行曆確實存在過，而且當四時曆出現後仍然透過某種形式留

存。如少數地區仍採用，或書面資料，口耳相傳保留下來。 

2.遠古時期本只用四季曆，但因古代曆法本來即有強烈行事曆風格，某些民

間地區遂不必理會四季法則，只需按一年五季的方式行事，而有五行曆，

固其簡易而樸實，後人遂認定其為古曆。 

3.從來不曾有過五行曆制，古人將《尚書․周書․洪範》之五行誤以為行事

曆，以訛傳訛遂以為曾有之。 

4.本有過五行曆制，但其法未精，以致四時曆取而代之，僅留名稱，或稱而

不論，或憑臆測而再造之。 

    以此幾種可能，則未改編的〈夏小正〉系統屬於 1、2、4，《淮南子》與《春

秋繁露》系統則是四種可能皆有，且不論其真偽如何，在戰國末年至秦漢之際，

古人在觀念上已是認定有之，而五行成為曆法的概念之時，五行已不能脫離「天」

的範疇之外，而如何論述天地宇宙向來是中國傳統哲學之論述焦點，當五星之說

蜂擁而起之時，五行與五星的概念隨著理論的發展而開始相互蘊涵且相互建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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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五行」演變到「五星」 

 
第一節、 由天地結構觀到五行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為敘述古代在天文現象上所關注的焦點，如何由「歲、日、月、星

辰」及「五星聚合」的意義，而逐漸衍伸發展「五行」成為指稱「五星」的概念。

並且附帶說明在春秋之時，已經具有祭祀天星的看法，在某些記載上雖然不言其

有氣，但用後世所展的氣論進行了解，卻也毫無扞格之處。可知春秋時期雖然有

時並無言及星氣，但是天星的力量可以影響人事，而人事之作為亦可引發天星的

力量。另外值得注意的關鍵是，在上古中國「五星」並稱本有其星占意涵，即是

表示朝代更迭所呈現之天文異象，稱呼為「五星錯行」或「五星聚合」，而且其與

「五行」本來並不相關，但在「五行」觀念的擴充之下，「五星」與「五行」二者

逐漸重合起來了。及至戰國末年而至於秦漢，「五行」在天則可以逕指為「五星」

了。 

 

壹、 西周時期的天文占星觀 

 

    古代的五星，其本來的名稱是「辰星」（水星）、「太白」（金星）、「熒惑」（火

星）、「歲星」（木星）、「鎮星」（土星）。本來五星與五行毫無相關連，但是五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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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期有著某些占星上的意義，兩者因而逐漸混同。茲大致列舉如下： 

  《國語․周語》：「周景王二十三年：『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辰在斗柄，星在天電。星與日辰之位皆在北維…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16」 

  《國語․晉語四》：「歲在大梁，將集天行。元年始受，實沈之星也。」 

  《國語․周語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辰在斗柄，星在

天黿。星與日辰之位，皆在北維。」 

    而其中的歲星，除了在《國語》中有載，《左傳》也有七則： 

  〈襄公二十八年〉：「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不堪陽。」 

  〈襄公三十年〉：「於是歲在降婁，降婁中而旦。」 

  〈昭公八年〉：「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昭公九年〉：「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年。」 

  〈昭公十年〉：「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

姜也。」 

  〈昭公十一年〉：「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

也。歲及大梁，蔡復，楚凶，天之道也。」 

  〈昭公三十二年〉：「不及四十年，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其中之「歲」全指歲星（木星）。 

    而五星並稱者在《竹書紀年》有兩則： 

  〈帝癸十年〉：「五星錯行，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洛竭。17」 

  〈帝辛三十二年〉：「五星聚於房，有赤烏集於周社。18」 

    而以上之資料，在此必須先分開然後依次討論。首先《左傳》中，先言之天

象，並以二十八宿為座標，進而觀察並用其名稱標定歲星運動所在的位置。另外

所注重的「辰火」、「大火」或「火」，並非指熒惑（火星），而是指東方蒼龍的「心

                                             
16 韋昭注：星，辰星也（水星），辰，日月之會也。 
17 帝癸即夏桀。 
18 帝辛即商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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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是故「辰星」、「太白」、「熒惑」、「鎮星」幾乎全不在其觀察與敘述範圍之內。 

    其次在《國語․周語》中，倒是出現了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敘述：先言歲星，

次言月亮，再言太陽，再次論北斗，最後是五星中的辰星（水星）而這個次序與

《尚書․周書․洪範》所言「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辰」 

半天象半曆制的次序完全相同。在首章第一節已討論過，此引文有兩種解釋

上的可能，而據《國語․周語》中所載，「歲、日、月、星辰」的確是先指天體，

而次要意義才是依其運動所劃分出來的時間週期，所以「五曰厤數」很顯然的只

指觀測並計算而劃分時間的方法或方式。 

    再值得注意的是，將《國語》與《左傳》對比，《左傳》也是把「歲星」的觀

察放在第一位，然後才旁及其他的星宿，即是《尚書․周書․洪範》中所言的「星

辰」之義，而「日食」等雖有記載，但未有任何吉凶預測之描述或敘述。可知在

東周時期，「歲星」與「星辰」的觀測，其主要的面向之一是顯現在政治演變的判

斷或預言，而在作為劃分時間的單位意義上，卻是相對的弱化。 

    如果回顧《尚書․周書․洪範》中有言曰： 

  「稽疑，擇建立卜筮人。」 

的記載，那麼同篇所談到的「五紀」，也可能蘊含以天象占卜吉凶禍福的意

味，因此《竹書記年》的天象紀錄，也應該是反映古人預測政治的心理狀態，也

就是人可以按照天象說明人事。但是《竹書紀年》一書的真偽可能有三：1.全偽：

此書內文全是後人臆測虛構；2.全真：即此書真為周代時憑記錄詳時傳抄下來；3.

半真半偽，其內容有真實性，但為後人傳抄時按照自己的行文語氣改寫，也可能

竄入了與原文毫無相關的部份。 

    據美國漢學家班大為先生著《中國上古史實揭秘》書中的考證曾對此做過研

究，並佐以電腦計算，《竹書紀年》中所載的五星聚會當發生於西元前 1059 年 5



35 
 

月 28 日，正同於《逸周書》與《竹書紀年》所稱的「文王受命九年。19」，而五星

錯行的記錄正好是文王受命五星聚會的前五一七年，即夏桀十年。而五星的聚合

週期，以現今的推算是 516.33 年。20儘管《竹書紀年》並不完全是現今版本意義上

的全真，但是其所記錄的天文現象則與歷史追述正是符合的。 

    既然五星聚會現象與朝代更替之間有時間上巧合的因素，再加上中國上古存

在著星占傳說，而在夏末及殷周之際，有著五星災異（象徵舊政權衰敗）與祥瑞

（象徵新政權興起）的觀念，那麼孟子說「五百年必有王者興」，其實並不足為奇。

再據班大為先生所言（頁 220-222），那就能解釋何以在《國語》、《左傳》之中大

多未有並稱「五星」的任何記錄，一是在天文上，五星聚合的周期是五百一十六

年，所以不可能經常性的出現。二是「五星」聚合只是象徵中央政權的更迭，因

而以星占吉凶，就必然有其選擇性；也就是說，平時占星並不將五星聚合列入考

慮，而是考慮以自身的政治地位，運用不同的方式來解釋不同的觀察對象。如將

《尚書․周書․洪範》中「王省惟歲」與《國語․周語》中：「昔武王伐殷，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辰在斗柄，星在天電。星與日辰之位皆在北維…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這即是指出，武王之所以在討伐商紂時能採用「省

歲」21的「王制」，其依據乃是在於文王之時：「五星聚於房，有赤烏集於周社」的

祥瑞顯示天命轉移於周。 

 

貳、 東周戰國時期的五星天文觀 

 

    所以在遍歷《國語》、《左傳》等書中，常有觀歲星的紀錄，而並無經常論及

                                             
19 但《竹書紀年》誤差 12 年。 
20 班大為著，徐鳳先譯，《中國上古史實揭密：天文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頁 42-47；211-221。 
21 《尚書․洪範》本有云「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辰、五曰厤數」。可見

是指：歲、日、月、星辰四者皆用，是故所謂「王省惟歲」，並非表示天子只觀察「歲星」，而不論

其餘，應是指以歲星為主，其他為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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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而好論五星之說，大抵皆為戰國時期之作。例如： 

 《文子․精誠》：「日月薄蝕，五星失行…日月見謫，五星悖亂。」 

 《文子․九守》：「日月失行，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行，州國受其殃。」 

 《文子․下德》：「五星不失其行，此清靜之所明也。」 

其餘較多者只有熒惑（火星）了，如： 

      《新序․雜事四》：「宋景公時，熒惑在心。」 

      《韓非子․飾邪》：「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數年在東也。」 

《呂氏春秋․制樂》：「宋景公時，熒惑在心。22」 

《晏子春秋》：「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年不去。」 

《文子․精誠》：「熒惑逆行；政失於秋。23」 

    其餘熒惑全在《淮南子》、《史記》、《漢書》、《春秋繁露》等漢代之書，說明

了熒惑之星名並非由來已久，而是始於戰國時期所起。而辰星之「辰」，同樣也不

見於《尚書》、《國語》、《左傳》等書。 

    是故「天有五星，地有五行」之概念在春秋時期尚未形成，但是天地之間與

天人之間的對應，仍在星占之中存在。24在《左傳․襄公九年》： 

      「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

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

國亂無象，不可知也。」 

    按孔穎達正義，「咮」是南方朱雀七宿中柳宿的火。「心」是東方蒼龍七宿的

心宿，此二者皆是「火」，如果沒有祭祀，以火記時，那麼商丘發生火災也不奇異

了。由此而論，在此幾點觀念可以歸結： 

                                             
22「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已為清華大學黃一農先生而證明其為不實之虛構之記錄。見《自然科

學史研究》第 10 卷第 2 期〈星占、事應與偽造天象－以熒惑守心為例〉。 
23 五星之名皆有，以下不贅引。 
24 引文見《史記․天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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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有《淮南子》、《史記》、《漢書》等分野觀，即天星對照地域。 

2.祭祀天星，正如後世五德服色及祭祀五帝論（火記時焉） 

3.若不善加疏導，天星所蘊含且可以影響人世的力量（以出內火），就有天

火之災，如同後世知天人相感之說。 

    相似之說在〈昭公六年〉： 

      「士文伯曰，火見，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不火何為。」 

    士文伯認為未有天象出「火」之前，鄭國的統治者卻先用火鑄刑器（鼎）就

會招致火災，也與《禮記》、《呂覽》、《淮南子》、《春秋繁露》所持觀點相同，即

不因其時而用其政，必導致災殃的觀點一致。另外在〈昭公十七年〉也有類似的

記載： 

      「冬，有星孛于大辰，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

必布焉，諸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年吾見之，是其徵也，火出而見，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不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數得天，若火

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辰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星孛天漢，漢，水祥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若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若火入而伏，必以壬午，不過其見之月，鄭裨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同日火，若我用瓘斝玉瓚，鄭必不火。』子產弗與。」 

    其文有幾個特點： 

1.彗星（象徵掃除）入東方七宿的心宿（火），也主火災（今除於火，火必出

焉） 

2.用不同的曆法，就有合不合天道的問題。 

3.衛國屬顓頊之丘，主星為大水。25 

4.已用干支記日，並以干支為卜，前為丙子（火見水伏而合），後為壬午（水

上火伏而合）用夏曆預算，水火相合，且時日不久（不過其見之月）到了

                                             
25 據《爾雅․釋天》邢昺說，室、虛皆屬北方七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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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火」就入伏了。 

    如果仔細審視以上幾例，大致可以看出《左傳》中所載占星之說，雖然未言

及「氣」，但是以與後世所論（《淮南子》）的「氣」）有其觀念上的相合。古人凡

言自然災異，就是與自然天象的結合來作論述與預測。正因「氣」在天地之間流

行，又首肇於天象，及至戰國，將改朝換代的表徵－「五星聚合」中的「五星」，

逐漸替代了本來「二十八宿」用來預測自然災異的概念（詳見《文子》）只是這個

概念在《左傳》中的星占部分還未有明確化的論述。 

    既然古人已有天地相對的結構觀，因此天的異變，也能導致人事的變化，也

理所當的與地上的五行產生結構上的關連。 

 

第二節 陰陽之氣是五行與五星連結的概念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是由《左傳》、《國語》二書中記錄極為少數的有關陰陽之氣的論述，

以之為討論的依據，並試圖解析：古人如何使用「氣」的概念，說明外在自然變

化狀態之中的理序，並賦予萬物皆存有其氣的觀念，而當古人使用陰陽之氣來解

釋土氣脈發之時，也就意味著「氣」的觀念逐漸與「五行」的觀念相互連繫，而

可以同時發展五行有氣的觀念；至此「陰陽之氣」與「五行之氣」已發展出相當

的關係性；而基於「五星」有氣，並且「五行」也有氣，因此「五星」與「五行」

在概念上已是完全重疊，從而更形擴充五行一詞的內涵，而陰陽五行之所以連繫

而且並舉也是肇因於此一觀點的發展。《淮南子》則更進一步的將太陽界定為火

精，月球則為水精；星辰不過是淫而為精者。因此《國語》在論氣時，是先陰陽

之氣而後有五行之氣，與《淮南子》論天象的先日月而後五星完全一致；至此陰

陽五行也可同時表示日月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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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春秋時期陰陽之氣與五味五色五聲之關係 

 

    《左傳․昭公二十五年》有： 

      「吉也聞諸先大夫子產曰，夫禮，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行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六氣，用其五行，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亂，民失其

性，是故為禮以奉之，為六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六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

八風，七音，六律，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力行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以類其震曜殺戮，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惡喜怒哀樂，生于六氣…。」 

    而在〈昭公元年〉亦有： 

      「天有六氣，降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六疾，六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前者之「氣」是規範於人為制度的「禮」，禮制是因循效法天地而生，但是仍

不脫天地自然發生論的觀點，而後者只純是自然發生論。而兩者皆能發為五色、

五聲、五味。然二者又有不同之處，試析而論之。 

    〈昭公元年〉 

1.氣是屬天。 

2.天之氣的變化組合有陰陽等六種，也就是說可以稱之為天之陰氣、陽氣。 

3.氣是季節與氣候氣象的基本型態，一年因之而分為四時（季）。 

4.六氣可以序為五節，若與第三條合而觀之，則表示一年可以節分為五段。 

〈昭公二十五年〉 

1.禮是法天之明（明可謂日、月、星辰，未特指），因循地之性而來，即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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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由自然而來。 

2.禮可以生天地的六氣，可以用天地的五行。即指人之制度既然法天循地而

來，亦可以發用出如同天地所發生的自然效應。 

    在此，如不先細論其中的大差異，在〈昭公元年〉條中可以看出前章所論一

年五分的觀念，而「六氣」是由「四時」連結，進而說明，一年可以五分的概念

（序為五節），但是還未有詳盡的論述。然在〈昭公二十五年〉的條目中，「五行」，

是天地所生，而且許多事物亦皆受天經地義的五行所規範了。雖然在此並不能將

氣直接解讀構成「五行」的基本要素，但是同為天地間所流行者，「五行」在內涵

上已不是與「氣」截然毫無相關之事物了，而且陰陽與五行也開始有連繫性了。 

 

貳、 土氣與陰陽之氣的關係 

 

    另外在《國語․周語上》，也有兩則與「氣」有關的論述。 

    一是〈虢文公諫宣王不籍千畝〉： 

      「宣王即位，不籍千畝。虢文公諫曰：『不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

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純固于是乎成，

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祥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不殖。」 

    二為〈西周三川皆震〉： 

      「周幽王二年，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不失其序，若過其序，

民亂之也。陽伏而不能出，陰迫而不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

壯，陰源必塞，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不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塞，塞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

竭山必崩，若國亡不過十年，數之紀也，天之所棄不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年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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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滅，周乃東遷。」 

    在前一條，直接稱「土氣」、「陽氣」，而且說明「土氣」的震發是由於「陽」

的積蓄而發動，也就是「陽氣」滿盈而從地下升起所造成的。 

    而後一條正如同《左傳․昭公二十五年》所論，陰陽之天地之氣，而且有其

秩序，若是混亂失去秩序，就有災異發生了。而在此也只能看出陰陽是屬天地之

氣，尚且不能遽論「陽」只是屬天，而「陰」只是屬地。比較需要再注意的是「五

行」中的土有「土氣」，「土氣」又是因為陽氣過盛而引起發作的。在此有兩種可

能，一是指「陽氣」是「土氣」的構成要素之一，二是指「陽氣」並非「土氣」

的構成要素，而只是「引動土氣」震發的要件。但不論是哪一種可能，皆指出「陽

氣」是比「土氣」作為解釋自然現象發生之更為基本的要素與概念。 

    基於陰陽本為兩者相對的範疇，如果「陽氣」是為最基本的解釋自然現象的

概念，則「陰氣」也不可能不是基本的要素與概念。而「土」本身為「五行」範

疇之一，既然土有氣，因而同屬五行中的其餘四項，在春秋時期儘管未有論述，

然而後人必定循此軌跡而補足其餘四行亦是存有「氣」的論述。 

    而「氣」雖然作為陰陽之界定與說明者，然而在春秋之時，「氣」只是一個可

以意會而界定不明的概念，使用上也隨著不同的論述需要而產生眾多紛亂的狀

況，如以方向而分，則有「天氣」、「地氣」，以季節而分，則有「春氣」、「冬氣」，

以溫度而分則有「寒氣」、「暖氣」，以氣象而論則有「風」、「雨」二氣。尤其是其

中的「天氣」、「地氣」與「陰氣」、「陽氣」遂成為「五行」說再發展的根源。 

    由西周而至春秋時期，「五行」之說本來主要使用在天文曆法，與生民所用之

「五材」，進而作為人事施政的準則。另外在占星上，五行的使用主要是由歲星、

日、月等座落於二十八宿的位置，以及二十八宿其中之星宿明暗起伏來論，至東

周時期，占星之「五行」概念已漸與「五材」之自然屬性之說相互融合，成為吉

凶災祥的解釋方式之一。再按《國語․周語》所載二則，可知「五行」中的土，

已然再加強的指涉為自然界中原始的存在，並作為其餘如農業祭祀發展的重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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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其相關論述的內涵也豐富許多，已不僅僅是《尚書․周書․洪範》中「土曰

稼穡」所呈現的單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典籍中凡論及天文而目前亦可確定無後人纂入

者，只有《呂氏春秋》一書，然其書亦無太多五星的記述，其中只有熒惑（〈制樂〉、

〈明禮〉）與《韓非子․飾邪》、《管子․九守》等略同）。26而及至漢代，五星之說

卻蜂擁而起（如《淮南子》有〈天文訓〉、〈精神訓〉、〈本經訓〉、〈泰族訓〉；在《史

記》有〈高祖本紀〉、〈孝景本紀〉、〈天官書〉、〈張耳陳餘列傳〉、〈律曆志〉、〈天

文志〉；以及《說苑․辨物》），而尤以在《說苑․辨物》中，提出了五星與五行在

概念上的連結之處。 

 

叁、五行是五星之氣所化，五星之氣是來自於陰陽 

 

    在西漢劉向的《說苑․辨物》中曰： 

  「…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行，其初猶發於陰陽…。」 

於此篇中有兩個重點： 

1.五星、五氣、五行其初皆由陰陽而來。 

2.五星、五氣、五行有一秩序性結構，氣由星主宰，而發用於五行。 

    此文不僅將「陰陽」、「氣」、「五星」、「五行」完整的敘述出來，並且已經明

確的將陰陽的位階定於「五星」、「五行」之上，而以「氣」作為貫穿整體脈絡的

關鍵。 

    而以「氣」作為宇宙的主要結構者，首推《淮南子․天文訓》。是故可知，「氣」

之一名肇發於春秋時期，本是以陰陽二氣作為形構世界的首要概念，進而使「五

行」與「陰陽」成為一運作與解釋自然現象的基礎。在此聯繫之下，「陰陽」遂成

為高於「五行」的概念，但在現代哲學作於解釋的觀點中，「氣」才是真正的最高

                                             
26 於春秋戰國時代之記錄最早者，惟《文子》中的〈精誠〉、〈九守〉、〈下德〉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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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在古代中國，所謂的優越性並非是源於解釋概念上的定位，反而是在構成

世界的主要起源者。因此作為可以測知與代表天意之一的天象（其餘上有龜卜、

筮占、夢），才是古代中國所關注的焦點。是故「氣」隨然能夠作為解釋自然的最

高概念，但在古代理論上則僅僅具有解釋功能的地位，而其功能之一便是再將「陰

陽五行」之說再度統合於天文星象的解釋理論中，以便使「陰陽」、「五行」二者

具有觀念或理論上的齊一性，藉由「氣」論，以使「五行」的原初概念成功的過

渡至「五星」，而其統合的基準點則在於「精氣」。27 

    最原初的精氣說首出於《呂氏春秋․圜道》：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立上下。何以說天道之圜也？精氣一上一下，圜周復

雜，無所稽留，故曰天道圜。28」 

    在此的精氣，具有宇宙是由－氣流行而化生的概念，也類似《國語》中的陰

陽二氣是交換而創生的觀點。然而在《呂覽》中，並未將之清楚的界說並確立，

後人遂將「精氣」之說由「天道圜」的觀點開始轉化，成為轉指天文中的「日、

月、星」者了。29 

    如在《淮南子․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洞洞灟灟，故曰太昭。道始生虛廓，虛廓生宇宙，宇宙生氣。氣

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易，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

定。天地之襲精為陰陽，陰陽之專精為四時，四時之散精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精者為

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精者為月；日月之淫為精者為星辰，天受日月星辰，地受水潦塵埃。…

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白虎通․天地》： 

      「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連，視之不見，聽之

                                             
27 《管子․內業》：「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可見「精」或「精氣」是指氣之最為純粹而毫無雜

駁者的稱呼。 
28 《鶡冠子․精誠》：「萬物有以相連，精氣有以相導。」 
29 「精氣」與「一上一下」一詞是為創生宇宙萬物的解釋概念，其指為日月，是運用於天文天象

的概念中，並非在文本所有之處皆指稱為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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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精出曜布，度物施生。精者為三光，號者為五行。行生情，情生汁中，

汁中生神明，神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度》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

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行婦隨也』。」 

     在《淮南子》中，太陽是「火氣之精」，而火是積「陽之熱氣」。同理，則月

是「水氣之精」而水是積「陰之寒氣」。而所謂的「淫」是「多而不正」。30在《白

虎通義․天地》中雖未直言「精氣」一詞，但也明確表示三光（日、月、星）是

由氣之精者而成。而在《淮南子》中，不僅將日月星辰的同質性作宇宙論式的說

明，也同時將「五行」中的水火提升到較高的層次與地位。茲圖示於下： 

 
          陽氣－熱氣積－日（火精） 
 
氣                                      星辰（淫而為精者）      五行 
 
          陰氣－陰氣積－月（水精） 
 

    由此可知，在《淮南子》精氣觀的建構下，又將陰陽五行（五星）再一次的

連繫，而所謂的日、月、星三光，與陰陽五行（日、月、五星）已在天文領域中

的解釋上成為一個相互不可分割的系統了。 

 

第三節、以齊七政與星神崇拜到陰陽五行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說明古人對於「以齊七政」的觀點演變－即由運轉北斗七星之天帝，

                                             
30 請參照左傳〈隱公三年〉、〈桓公六年〉、〈莊公十一年〉、〈莊公二十二年〉、〈僖公十九年〉、〈僖

公二十三年〉、〈文公六年〉、〈宣公四年〉、〈宣公九年〉、〈宣公十二年〉、〈成公二年〉、〈成公五年〉、

〈襄公十四年〉、〈襄公十五年〉、〈襄公二十五年〉、〈襄公二十九年〉、〈昭公元年〉等篇。 

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45 
 

逐漸衍伸至五星之帝。七政也由北斗七星之義，轉化成為日、月、五星，即是後

世所用之陰陽五行的天文意義。又基於五星本來著朝代更迭，星神的五帝之說，

又與歷史政治上傳說的上古五帝相互結合，因而在此連結之下，五帝之說遂發展

出另一個政治概念上的面向，即為朝代更迭的五帝五德之說。 

 

壹、 七政本指北斗七星之政，即上帝之政 

 

    在《尚書․舜典》中有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類於上帝，禋於六宗，望於山川，遍於群神。輯五瑞。既月

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後。」 

在〈孔安國傳〉曰： 

  「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異政。」 

    可知在孔安國時，已是將「七政」解釋為「日月五星」之政，而漢代諸多典

籍，亦視為如此。31在順此理路而下，七政大致是何種內涵，並不難以理解，即是

以天文現象，佐以曆制為施政的方針與行事之準則。只是「璿璣玉衡」是天文觀

測儀器之說，只有孔安國主張，而漢初另外有兩者卻是主張為北斗星群：即古代

所稱的北辰，一是劉向著作之《說苑․辨物》：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此辰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

為吉凶禍福…。」 

即是把現今所稱的北極星及北斗七星連稱，可知並不把「璿璣玉衡」看做天

文儀器。 

    二是太史公司馬遷所著《史記․天官書》： 

  「北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龍角，衡殷南斗，魁枕參首。用昏建者

                                             
31 《史記․天官書》內容亦同於《漢書․天文志》與《漢書․律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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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北也。斗

為帝車，運于中央，臨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行，移節度，定諸紀，皆系於斗。」 

    至於何若為真確，在此並不能直接判定，但後二者之所論，卻顯然有其強而

有力的依據，按古代觀測天文，北斗七星（斗）經常是一個常被注意的星象，如： 

      《周易․豐․六二》：「豐其蔀，日中見斗，往得疑疾，有孚發若，吉。」 

《周易․豐․九四》：「豐其蔀，日中見斗，遇其夷主，吉。」 

《大戴禮記․夏小正․正月》：「斗柄懸在下。」 

《大戴禮記․夏小正․六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禮記․月令》：「仲冬之月，日在斗。」 

《鶡冠子․環流》：「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

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北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立於下，斗柄指一方，

四塞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而在《說苑》中，並不如同現代把北辰（北極星）與北斗（魁杓）是為二者，

而只是北辰的一部份。而的確，北辰與斗本來就具備著視覺上的關連性，即斗杓

永指北辰，而斗柄以北辰為中心指外。因此就北辰與北斗也具備天文與曆制上的

指標功能性，在《史記》中更明言： 

  「斗為帝車，運于中央，臨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行，移節度，定諸紀，皆系於斗。」 

斗既然是帝車，北辰當然就只能是帝了。而至於這個帝，在《尚書․虞書․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類於上帝。32」 

可知帝是指上帝，也就是天帝。由此可知，在漢代之時所認知的上帝是居於

北辰之中。 

 

                                             
32 《史記․五帝本紀》：「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類于上帝。」；《史記․封禪書》：「舜在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類于上帝」；《漢書․郊祀志》：「《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遂類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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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星帝是轉移七政為陰陽五行之關鍵 

 

    在《淮南子․天文訓》中也認為五星也有五帝：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句芒，執規而治春；其神為歲星，其獸蒼龍，其

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神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

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制四方；其神為鎮星，其獸黃龍，其音

宮，其日戊己。西方，金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神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

其日庚辛。北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神為辰星，其獸玄武，其音羽，其

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行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行二宿，二八十六，三四十二，故十二

歲而行二十八宿。日行十二分度之一，歲行三十度十六分度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

微，受制而出行列宿，司無道之國，為亂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見

時匿。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行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益地，歲

熟。日行二十八分度之一，歲行十三度百一十二分度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

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複出

東方，出以辰戌，入以丑未。當出而不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不入，當出而不出，天

下興兵。辰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效

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出以辰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一時不出，其時不和；四時不出，天下大饑。」 

    在淮南子中，「帝」顯然是比神還高一級的存在的名稱，其神為歲星等五星，

其實「星」是精氣所凝，而其運行變化是由「帝」所使。33 

                                             
33 案集解 補曰《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河圖》云：「蒼帝神名靈威仰，赤

帝神名赤熛怒，黃帝神名含樞紐，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春秋文曜鉤》云：「赤熛怒

之神為熒惑，位南方，禮失則罰出填，黃帝含樞紐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尚書攷靈曜云：

「嵗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木精，太白金精，辰星水精也。」然則五緯即是五帝，長居太微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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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五帝的內涵是逐漸擴充而成，然在秦末漢初，已有五帝之說，如在《史記

․封禪書》： 

  「二年，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

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說。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

待我而具五也。』乃立黑帝祠，命曰北畤。有司進祠，上不親往。悉召故秦祝官，復置太祝、太宰，

如其故儀禮。因令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諸神當祠者，各以其

時禮祠之如故。』」 

    而其與傳統五方五色並沒有太大的出入了，像在《墨子․貴義》中的「帝以

甲乙殺青龍於東方。」很明顯的，「帝」也應是自殷商以來的天帝。34而在李零先

生的《中國方術續考：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亦指出漢代時的確有明顯的星神崇

拜。35既然星神崇拜的觀念高漲，而代表五帝的五行，也必須尋找與其概念可以相

對的天星，又由於戰國以後的五德說與天文學上的五星概念強化許多，五星遂與

五帝五行相結合，由於太陽代表天子的意涵早已確立。因此在董仲舒的《春秋繁

露》也必須為尚未定位的太陰再尋求其所能代表之意涵。而五星的五帝意涵本身

就容易與上古傳說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相互結合，憑藉自殷商

以來對祖先神的崇拜而稱「帝」，又再度強化自鄒衍以降的五德終始說在政治史上

解釋的可信度。 

    對此馬絳（John S. Major）先生更直接主張五行本來的觀念就是源於五星的運

行：「『五行』一詞本身也為五行源於五大行星提供了線索。「行」有二義：移動和

排行。五大行星包含有這兩層含意：只有他們是移動的星，因此行星以他們的運

行而引人注目。並且以為五大行星在某個時代開始是排成一行的（稱為五星聚或

五星連珠）最後五大行星又將歸於一行（漢代天文學家很注重計算五星連珠的周

                                                                                                                                  
帝，運行周天則曰緯耳。文曜鉤又言：「東宮蒼帝，其精為龍；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西宮白帝，

其精白虎；北宮黑帝，其精玄武。」則五帝布精四方，又為二十八宿矣。 
34 而其於《墨子․迎敵祠》也與〈貴義〉相類，考諸墨子所論顯然偏重於論「刑」而不論德。 
35 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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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來決定這樣的時代）。在周代五大行星通常稱為「五步」，「行」作為動詞，是步

的近義詞。在高本漢擬構的古漢語語音中「五行」、「五皇」是雙關語（行與皇古

音聲母和韻步都相同）。」36他提出了一個假設：「春秋或更早以前，中國人以五大

行星為神，每神掌管某類活動和自然變化。在戰國之世，神的這種作為宇宙模式

的功能被抽象成為哲學原則，產生了五行這個術語；這個概念的來源顯示了術語

的選擇。」雖然並無相對的證據可以支持此段推論，但在觀念上卻是不能否定此

種可能性，就算此一概念並非源於上古，然而漢代之時卻是絕對以此觀點解釋五

行與五星之間的關係，在《淮南子》一書中就已經完全的反映出這一觀點。 

    而陰陽四時與北斗的關係於天文曆法上更為明確，如淮南子所論陰氣陽氣之

精凝為日月，且其運行在一年四時之中，與陰陽之氣的分布與流動，即季節寒暑

變化有著非常顯著的關連性，而斗柄之所指所向者，如以上下分（見《大戴禮記

․夏小正》）即是一年陰陽兩分，即陽氣或陰氣始作。如以四方分，即是一年之四

季（見《鶡冠子․環流》），而五行更是以星神與氣的概念強化了與五星的關連。

至此，陰陽與五行已藉由天文曆法神明與氣四個概念，完全的相互連結。然而陰

陽僅只保留在對於天地自然萬物的解釋，與政治上行事措施指導的領域；而五行

論卻憑藉著《竹書紀年》中所記載的五星聚合或五星錯行，持續的朝向朝代更迭

的歷史解釋邁進。 

 

 

 

 

 

 

                                             
36 馬絳，〈神話、宇宙觀與中國科學的起源〉，收錄於艾蘭、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古代思維模

式與陰陽五行說探源》，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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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五帝德到五德終始 

 

第一節、 從五行無常勝到五德相勝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是解析由東周時期的「五行無常勝」形諸於不同文本的幾段敘述，

並嘗試說明其間概念之異同，所謂「五行無常勝」與五行時序說、五材說、五行

相勝說尚未渾然一體，而五德相勝終始之說則是主要採取了五行相勝、五星聚合

及五行之氣、五帝政治觀等觀點，從而發展了五德相勝而終始的概念，而本節集

中處理早於鄒演的東周時期對於「五行無常勝」與五行相勝的問題，並由《史記》

一書的記載與態度，約略說明五德終始一詞雖然出自鄒衍，但為其餘諸家學說所

引用而產稱不同風貌，並且其內涵也隨著諸家所執持的主要理論，有所不同的變

化，也建構成為不同的系統。 

 

壹、 東周時期的五行觀 

 

    五德終始論的重要理論之處，即是由五行相勝說建立五德更替的概念。但是

考論五行相勝的起源，反而可以發現自春秋以至於戰國，五行相勝說並無定論，

反而是「五行無常勝」的概念運用得較為廣泛，且諸說內涵頗有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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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國語․鄭語》： 

      「故先王以土與金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此段「五行」只做「五材」解，並無他意。 

    第二是《左傳․昭公三十一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諸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六年，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辰，日月在

辰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金，故弗克。37」 

此段大多是在星占、及時占、日占上解釋並預言，而最後的「火勝金，故弗

克」是最同於後世五行相勝之說者。 

    第三是《左傳․哀公九年》：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諸史趙，史墨，史龜，史龜曰，是謂沈陽，可以興兵，利以

伐姜，不利子商，伐齊則可，敵宋不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不可干也，

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不可游也，鄭方有罪，不

可救也，救鄭則不吉，不知其他，陽虎以周易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不可與也，微子啟，帝乙

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祿也，若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祿，我安得吉焉，乃止。38」 

遇水適火，是指龜卜有水適火之象，水火相遇，火弱而不興，即是「沈陽」，

齊屬姜姓，炎帝之後，所以可伐；宋是子商之後，子為姓又占水位，所以稱為「名

位敵」，水為壯盛之態，所以不可侵伐。由此看出，雖未直言五行、五方與氣，但

是已可使用這些概念來解釋此段文字。 

    第四是《孫子兵法․虛實》：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故五行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同本文第一章所論，五行是指曆制上五季的概念。而所謂的「五行無常勝」

                                             
37 《左傳․昭公三十一年》：「庚午之日…火勝金。」按天干地支論其五行屬性，吳軍伐楚入郢在

庚辰，是上金下木，以金勝木，即至庚午，是上金下火，即為火勝金，金受火剋，故吳不能滅楚。 
38 陽虎用《周易》占卦，遇〈泰〉之〈需〉，即是〈泰〉卦六五爻，爻辭是「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又微子啟是帝乙的長子，是宋國開國之祖；而宋國與鄭國有聯姻，吉祿是在為商後代的宋

國，而不是在晉國，出兵救鄭是不利的。據杜預注：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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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等同於「四時無常位」季節迭相更變之意。 

    第五是《墨子․經下》： 

      「五行毋常勝，說在宜。」按《經說》：「五合水土火，火離然，火鑠金，火多也。金靡炭，

金多也。合之府木，木離木。39」 

若按《經說》： 

  「金之為炭火銷融，仍是在於火多，炭火若少於金，反為金所消弭。」 

而木擊木可以離析。40可知在《墨子》中的五行是當「五材」的物質屬性，並

認為「五材」並無明確相勝或相剋的物理性質。 

    第六是《韓非子․備內》： 

      「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閒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

勝者矣。」 

其概念略同於《墨子․經下》。「五行」一詞是作「五材」的概念來使用。 

    在此如將此六段文字並論可以發現，前四段文字是紀錄或成書於春秋時期，

而後二段文字皆成於戰國中後期。在戰國之時，「五行」只做「五材」來理解，並

未有其餘意涵；而前四段則不然，《孫子》是以季節厤法概念行使「五行」一詞的

概念，而《春秋》一書則是以天文、干支構成的日時，其中的五行屬性來預測戰

爭的發生與結果（昭公三十一年）；以及使用地支方位、五行方位、龜甲之兆來論

吉凶（哀公九年）。而把《左傳》二段文字並列而觀，的確是「火勝金」、「水勝火」。

                                             
39 孫詒讓舊說：「五合，謂五行相合。水土火，疑當作『木生火』。張云：『五行自相合者，水土火

金待火而合，木待金而合。』案：張說未知是否。火離然。此言火離木而然。易離彖傳云『離，麗

也』。《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靡則然』。張云『火出於石而然於木，離其本』，未塙。火鑠金，

火多也。金靡炭，靡，□之假字。《說文․石部》云『□，石磑也』，研□也，言金能□研炭，使消

散。金多也。張云：『所謂無常勝』。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云『府疑同腐』。

張云：『水無不合』。案：畢、張說並未塙，此疑當作『合之成水』。言金得火則銷鑠而成水。《莊子

․外物》篇云『金與火相守則流』，是也。木離木。張云：『木必相離』。案：張說亦難通。疑當作

『木離土』，離亦與麗同義。易離彖云『百穀艸木麗乎土』。此釋《經下》『五行毋常勝，說在宜』。」

亦不甚確定。按吳毓江先生校注：認為「離，失去也」，而「然」字作「燃」解，認為水土火並在，

則火不能燃，表示水、土皆能滅火，但「離然」也可以釋為火盛之狀貌，如按原文「合水土火，火

離然」也可以是指水盛於土制器中，火勢仍燃燒之貌，而久之火能乾水，也能貫通原文，是以此句

未能確立其說。 
40 《墨子校注》引《呂氏春秋․論威》：「今以木擊木則拌。」《呂氏春秋注》云：「拌，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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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語》中雖未直稱五行，但也是把可稱「五行」的「土水木火金」作五材來

解釋。而引文的二三四段，更是存在著明顯的呼應性，指出五行的確有著「相勝」

的狀況，但在時日遷移的條件變化下，就產生了「無常勝」的情形。 

    是故可以得知「五行無常勝」，在春秋與戰國時期不僅除了文字上稍有變動的

相異而以，更在其主要之意涵上根本大相逕庭。而春秋時期已有同於後世之相勝

說，亦可為《尚書․周書․洪範》之「五材」說，亦可為曆制上的季節的「五行」

之說，除了〈洪範〉的五材說之外，皆與天象曆法有關，而《左傳》二例更是運

用在吉凶占卜。 

    是以可知： 

1.五行仍保留五材之義，五材並無相勝之說 

2.五行在東周的春秋時期仍有曆制規範之涵義 

3.五行之相勝是於占卜上且具有時日變遷的使用意義，且已與後世

之「氣」與「德」的概念相同，而按時節變遷流轉之義，即為後

世五行相生之說的起源 

4.五行已可與方位地支相配 

5.用干支記日，干支已配五行。 

    而與五行相勝有關的引文二三四條，全是在使用在於論述戰爭的狀況。古人

認為天地自然之間的變化，有著不可直接觀察而得的力量在運作，敵對之雙方，

各有稟受於天地中不同屬性的力量，而這種不同的力量並無如同「五材」數量的

多寡來決定：如《墨子․經下》所言，金多炭少而金能靡炭，按中國古代鑄鼎彝，

刀劍等冶金技術之發達，豈能不知此理。然同一天地之運行，而運作之力量，其

所稟受者但有不同，力量並無計數上的多寡之殊，而是在於不同屬性力量的盛衰，

力量隨天地變化而流轉，而所稟受者只能以其所秉受的性質而論，無法用多寡來

衡量，是故僅能以得失及有無所受來論。如吳得庚金，而吳兵入郢都，後則楚得

午火，是故吳終不能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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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五行相勝與無常勝本應用於戰爭概念 

 

    所以五行相勝之說，本起於天象星辰，而干支即是此種天地力量流變的象徵。

而《孫子․虛實》的「五行無常勝」除了隨著時間流逝、季節更代而五行無有常

在之理的意涵外，另外在《左傳》中也表示著，五行可以因為天地間的力量有所

變更而受剋制，同時也是象徵時間與空間流變的符號。 

    所以在古人的記載中，五行與干支是可以用來測知未來事態的發展，且其基

本概念仍不脫天象及時序變化的架構在思索。 

    既是如此，古人於征討之時，一個十分重要的焦點就是得不得天的問題。而

且在上古中國，利用征討來取得政權的正當性是一個關注的重心。從武王伐紂克

商就可以看出這點。41而天象中的日、月、歲星、星宿、方位及天地之間運作的陰

氣、陽氣及五行，皆是用來測知天意及未來變化的工具，而在歷史上五星聚合（或

稱錯行）正是三五更迭的一個象徵，而戰爭的成敗與否又是可以憑藉五行相勝來

判斷，因此在後世的觀念之中，不僅與五星相互結合，而由黃帝征蚩尤，敗炎帝

以降的朝代更迭的大規模戰爭，也可以用五行相勝的概念來說明。 

 

叁、五德之說已非鄒衍本說 

 

    據《史記․孟子荀卿列傳》： 

  「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不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祥度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不

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來，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若茲。」 

                                             
41 請參照《詩》、《書》、《春秋》、《論語》、《孟子》、以及《國語》之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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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封禪書〉云： 

  「騶子之徒論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

諸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不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不可勝數也。」 

    在此，司馬遷認為「五德終始」是「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不經」而習其

學者皆是「怪迂苟合」之徒；然在〈十二諸侯年表〉中卻只論： 

  「呂不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拾春秋，集六國時事，以為八覽、六論、十二紀，

為呂氏春秋。…漢相張蒼歷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司馬遷相對於《呂氏春秋》、董仲舒及丞相張蒼並無譏評之語，如果是有所忌

諱避而不談，而與《史記》其它篇章之任意褒貶則有所不合。42而在〈太史公自序〉

中也不排斥陰陽五行。如回顧〈秦始皇本紀〉，則有一段頗值得推敲之文句：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不勝。方今水德之始，改年始，朝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數以六為紀，符、法冠皆六寸，而輿六尺，六尺為步，乘六

馬。更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既然秦始皇還得「推」五德之傳，然後才「以周得火德」亦即表示了鄒衍的

「終始五德之運」與《呂覽》、《史記》及董仲舒之說其實大相逕庭，與漢代所稱

「五帝之德」或「五星」、或與《史記》、《春秋》所錄也並無太大關聯，甚至可能

與《呂覽》明確的指出秦該當水德皆無所相涉；也就是說，秦始皇採用了鄒衍理

論中某些觀念上的架構，而作出了周得火德，秦得水德的看法。而鄒衍之說則未

必明言上古帝王必然該當何德，並且其說大抵也與春秋戰國以來對於陰陽五行的

觀點有著為數不少的牴觸。43而鄒衍的「終始五德」大抵只存一名號，還有一些「從

所不勝」的概念與理論，為以後論陰陽五行者所保留，其餘者即被認為「怪迂之

變」、「閎大不經」、「其術不能通」，習之者皆為「怪迂苟合之徒」。而史書中所傳

承的相關概念與諸多演變，及諸家學說與天文曆法，大抵早已按其本來理論的主

                                             
42 如將項羽、呂后列〈本紀〉，孔子列〈世家〉，貶漢武而推崇李陵等。 
43 〈十二諸侯年表〉：「魯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異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論其

語，成左氏春秋。」，而《史記》亦採用《左傳》為史料，故知司馬遷曾觀覽且並未排斥《左傳》

所記陰陽五行之說，而《史記》之〈禮書〉、〈樂書〉、〈律書〉等亦採用陰陽五行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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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而消解與融合鄒衍的理論與概念。亦可謂，眾多學說僅是稍有使用鄒衍之理論

脈絡與架構而已；可見鄒衍「終始五德」的本來內涵及至秦漢之際大多已然名存

實亡了，而兩方面的結合終造就了自鄒衍始，而至《呂氏春秋》與《淮南子》對

五德終始的理論。 

 

第二節、 三皇、五帝、三王論 

 

本節概要 

 

    主要先以《史記》的記錄作為討論之依據，說明三王五帝政治說的由來與其

相關概念之沿革，並援引戰國諸子之說如《莊子》、《荀子》、《管子》、《韓非子》、

《晏子春秋》、《孟子》、《慎子》、《商君書》，以及雜史《越絕書》，說明五帝三王

概念之流變。本來在呂氏春秋以前，五帝與三王各有所指，不相混同。而在呂氏

春秋將論語的三王體系併入五德之說，從而確立了五帝的歷史世系之後，具有政

治史意義的五德世系，才有明確的歸屬。在五帝之德的劃分清晰之後，所謂五德

與五行的相配才能順理成章，而曆制（正朔、歲首）與服色的使用，也順隨陰陽

五行說而有了明確的規範。從此之後也可由象徵某德的祥瑞來預言繼起之朝代。

當政權更替的五德說確立之後，也反向的強化五行之說的重要性。 

 

壹、 三皇五帝概念的演變 

 

    按《史記․始皇本紀》： 

  「丞相綰、廷尉斯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里，其外侯服夷服諸侯或朝或否，天子不能制。



57 
 

今陛下興義兵…自上古以來未嘗有，五帝所不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

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太史公司馬遷去秦未遠，此一記載應有所本，並非杜撰。然其《史記》亦只

有五帝之本紀，並無三皇本紀，故三皇是為何人，不只是無有定論而已，甚至連

太史公亦無以得聞也，唐司馬貞《索隱》亦語焉不詳的說： 

  「天皇、地皇之下即為泰皇，當人皇也。」 

而《封禪書》云： 

  「昔者太帝使素女鼓瑟而悲。蓋三皇以前稱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 

司馬貞認為三皇應是指天皇、地皇、人皇，而泰皇是三皇之前就存在的政治

名號。用「一云」之詞，即表示是一個在歷史上不完全確定的說法。而所謂的「泰

皇」是指太昊，在《史紀․孝武本紀》的〈索隱〉引顏師古云： 

  「太帝即太昊伏羲氏，以在黃帝之前故也。」 

在《史紀․孝武本紀》（亦見〈封禪書〉）： 

  「或曰：『泰帝使素女鼓五十弦瑟，悲，帝禁不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以上這些歷史記載，其實比較像是神話的文化符號說明，當然按歷史觀點，

有其名號必有其人，但在歷史考證上，實屬難以確定，如〈五帝本紀〉： 

  「軒轅之時，神農氏世衰。諸侯相侵伐，暴虐百姓，而神農氏弗能征…炎帝欲侵陵諸侯…與

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而〈集解〉云： 

  「易稱庖羲氏沒，神農氏作，是謂炎帝。」 

此二記錄似有不合之處。因為按〈五帝本紀〉所說，「神農氏世衰」已「弗能

征」而「炎帝」發動戰爭，與黃帝戰於阪泉，因此神農非炎帝；而按〈集解〉所

云，神農就是炎帝，可知黃帝之時及之前史事難以稽考。 

    不過在此可確定，「皇號」僅出於李斯等議尊號之時，而在〈五帝本紀〉及〈封

禪書〉中大多只有「帝」號，如太帝、炎帝、黃帝。自黃帝後就是只有「帝顓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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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嚳」、「帝堯」、「帝舜」等稱呼，在〈五帝本紀〉亦載：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異國號，以彰明德…。」 

按此而論，則上古之時雖姓氏變化相當之大，然皆承襲同一血統，或可用「伏

羲氏、神農氏、軒轅氏」血統朝代來論，自黃帝以下，因皆同出自黃帝血統，雖

然國號、姓氏不同，然皆只稱帝號而曰「帝某」，而未有以其國號或用其它稱呼冠

在帝號之前，以表示是黃帝之後。而「炎帝」只是另一個有帝號之政治集團的稱

呼。而「三皇」論不知由何而出，其傳說亦不明，然自《史記․始皇本紀》之錄

後，遂有紛紛議論。然而「三皇」之號既出，總須考而定之。姑不論考定正確與

否，按李斯等言，「三皇」似出於「五帝」名號之前，而秦始皇也就認可此一名號

順序，自命「皇帝」了。 

 

貳、 三王之說篡入五帝之說 

 

    而「三王」之說亦出於秦始皇言：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不同，法度不明，假威鬼神，以欺遠方…。」 

五帝三王雖非先出自於秦代中央政治集團，然以此觀之可知「五帝三王」之

說已是政治論的學術之核心，凡論古今之政治異同，「五帝三王」是不可或缺之符

碼。三王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但在已知典籍中，夏、商二代皆不用王號，

而用帝號。如： 

     〈易․歸妹〉云：「帝乙歸妹，其君之袂。」； 

      〈泰․六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尚書․周書․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尚書․周書․多方》：「以王於帝乙。」 

    其餘如〈堯典〉、〈舜典〉、〈大禹謨〉、〈益謖〉皆是統治者之尊稱，若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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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是帝啟、帝太康、帝仲康、帝少康等；〈殷本紀〉是帝外丙、帝中壬、帝太

甲至帝紂。 

    而在〈周本紀〉中則有記載周代以「王」稱前代統治者：「穆王將征犬戎…商

王帝辛大惡於民。」然而尚多用「帝」，如〈周本紀〉： 

  「（幽王）三年，幽王嬖愛褒姒…周太史伯陽讀史記曰…有二神龍止於夏帝庭…夏帝卜殺之

與去之與止之…。」 

    合而論之，則知上古僅有周代以「王」稱號，周代以前皆只用「帝」，所謂「三

王」乃是用周代之稱推至夏、商。至春秋之時，孔子及其弟子常將夏、商、周三

代並論，雖不用王號稱之，然學者對夏、商之概念或已可與以王為號的周等量齊

觀矣。如： 

     《論語․衛靈公》：「顏淵問為邦。子曰：『行夏之時，承殷之輅，服周之冕…』。」； 

      《先進》：「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禮…周因於殷禮…。」 

    然而在《呂覽․有始》中卻建立了一個不太相同的五德世系： 

1.黃帝土德； 

2.夏禹木德； 

3.商湯金德（以上皆為「帝」號）； 

4.周文王火德（武王晉封之「王」號）； 

5.水德尚未出。 

    呂不韋的五德世系與先秦諸子之論並不盡相同，五德之中尚含三代，又與神

明論的「五帝」難以相互配合。然按〈始皇本紀〉亦言「五帝」，而不是用「三王」

來言夏商周，如用「帝」而論，則與周代是用「王號」有略有不合之處，但細審

《呂覽》，似另有一政治意涵，才作出如此的劃分。如果以《史記》所載的五帝傳

說，大致可以察見約略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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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表》： 
 
 
 
 
 
 
 
 
 
 
 
 
 
 
 
 
 
 
 
 
 
 
 
 
 
 
 
 
 
 
 
 
 
 
 

 

1 黃帝 
（姓公孫名

軒轅，長於姬

水改姓姬） 

玄囂 昌意 

蟜極 2 高陽 
（帝顓頊） 

3 高辛 
（帝嚳） 

4 放勳 
（帝堯） 

（弟） 

窮蟬 

摯 
（兄） 

鯀 

夏禹 
（自別

為姒氏） 
敬康 

句望 

橋牛 

瞽叟 

5 重華 
（帝舜） 

契 
（佐禹治

水，子氏） 

棄 
（姬姓） 

昭明 

相土 

昌若 

曹圉 

商 
成湯 

周 
文王 

女脩 
（吞卵生） 

大業 

大費 
（佐舜調馴鳥

獸，舜賜姓嬴氏） 

秦 
之先 

元妃生 

元妃生 次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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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圖，《史記》所記或未可盡信，其世系或有紊亂，按黃帝至夏之前，是黃

帝二子之後代相互承襲政權的貴族政治，雖然夏商周三代亦皆為黃帝二子之後，

然其中有些差別：1、按《國語》及〈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生二十五子，得其姓

者十四人，而總共有十二姓。也就是在夏商之前的繼承者，是父子血緣一致而姓

氏有別的，也是玄囂、昌意二者之子胤輪流執政的。2、夏商周三代，皆為一姓繼

承到底，直至被推翻為止。所以按《呂覽》的分法則有暗喻：一為後世水德五者

亦是一姓相承；二者身為秦宰相，當然是暗喻昌意之後的秦國，是有資格取代周

朝，順便以五行相勝論，下了未來秦帝國的方針（如服色）3、如果司馬遷是按古

籍及耆老傳聞而作〈五帝本紀〉，那麼在之前的呂不韋大致上對上古歷史也是如此

的認識（或有出入），不過這一世系有一個很確定的部分，玄囂後有二帝（帝嚳、

帝堯、帝堯之兄曾即位而早死）及商周二朝。而昌意只有二帝（帝顓頊、帝舜）

一朝（夏）呂不韋大概也暗喻天下應回歸於昌意之後（秦）。 

    所以在呂不韋之前所流傳的五帝說，在《呂覽》中反而可以成為了具有強烈

暗示性的預言工具，所以呂不韋將黃帝之後、夏朝之前的四帝，全都併到了以黃

帝為首的一朝之中。而這個說法似乎必須存在著一個前提，就是在《論語》中孔

子用其政、教、言各一百年，故曰黃帝三百年之語。依據現今大致的推算，由黃

帝至夏有三百七八十年左右，也約略符合。但是與歷史性稱呼的五帝則顯然格格

不入；而且把三王併入五帝之說，使得帝與王的傳承，與劃分的界線跟著模糊。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提到，五帝之時「薦紳先生難言之…儒者或不

傳」而孔子曾傳於宰予。然而司馬遷卻是只能根據《左傳》、《國語》二書及訪問

耆老而記錄，也就是說，五帝說恐怕只有「五帝」一詞是戰國諸子共通的認識，

而其內涵卻隨著學者的認定可以有所不同。既然「五帝」究指何人難以認定（黃

帝除外），呂不韋也很可能為了避免學術困難而便宜行事，逕用五德之說為新框

架，將無所爭議的歷史認定作一新劃分，也順便歌功頌德式的作出新政權的預言。

更何況也確立了政治上的學術高度，未來可以對國家進行政治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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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三皇、五帝、三王、五霸是集結眾家之說而形成的架構 

 

    綜觀東周一代，諸多學者未提及五帝世系，三皇之說不明，連春秋五霸究竟

是指哪五位國君都不能十分確定。或指齊、晉、秦、宋、楚或有去宋秦而加吳越。

但是這個歷史劃分的框架，卻是在戰國結束之前就因百家爭鳴下構築出來了： 

 

 

 

 

 

 

 

 

 

    至於三皇五帝具體之名號，各書所載不同，列表如下： 

書名 古帝王名氏 附記 
《國語》、

《禮記․祭

法》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堯 舜 未說明五帝

而與《五帝

德》之五帝

合 
《五帝

德》、《帝繫》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帝堯  

帝舜 
《五帝德》

說明「五帝」

《呂氏春

秋》 
三

皇 
   神

農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帝堯 帝舜 其系統為三

皇、神農、

五帝 
秦始皇時王

綰所奏 
天

皇

、

          其系統為三

皇、五帝，

但未言五帝

三    皇 
莊子天運 
史記始皇本紀 

五      帝 
莊子天運、秋水、在宥 
荀子大略、解蔽 
管子正世 
史記五帝本紀 
韓非子五蠹 

三     王 
莊子秋水、在宥 
荀子大略、解蔽 
晏子春秋十四 
管子正世、中匡 
韓非子忠孝、五蠹 
孟子離婁下 
商君書錯法 
慎子威德、修權 

五    霸 
商君書錯法 
慎子威德、修權 
韓非子忠孝 

孟子 
告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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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皇

、

泰

皇 

為誰 

《淮南子》    伏

羲

氏

、

伏

犧 

神

農 
(炎帝) 黃

帝 
  (堯) (舜)  

《莊子․繕

性》 
  燧

人 
伏

戲 
神

農 
 黃

帝 
  唐 虞 凡六代 

《管子․封

禪》 
 無

懷

氏 

 伏

羲 
神

農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帝堯 帝舜 夏以上凡九

代 

《史記》  (
無

懷

氏

) 

 (伏
羲) 

(神
農

氏)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帝堯 帝舜 《五帝本

紀》、《五帝

德》、《帝繫》

《易繫辭

傳》 
   包

犧

氏 

神

農

氏 

 黃

帝 
  堯 舜 凡五代 

《戰國策․

趙策》 
   宓

戲 
神

農 
 黃

帝 
  堯 舜 凡五代 

總計 三

皇

：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無

懷

氏 

燧

人 
伏

羲 
神

農 
炎帝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帝堯 帝舜 三皇三代，

三皇以下十

代 

資料來源：顧頡剛，〈五德終始說下的政治和歷史〉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五冊，頁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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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越絕書》中不僅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一應俱全，還建立了一個新穎的

觀念： 

    「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 

《越絕書》是否為後人根據殘存史料改寫，還是單憑臆測而造，其實並不重

要。在可確定的資料中，這個架構已經成形。而此架構對尊儒的漢代，造成了重

要的影響，尤其是對《尚書》這個經學系統而言，若是帝王世系不明，《尚書》史

料的來龍去脈不太容易解釋清楚，當然也連帶影響了部分《詩經》與《春秋》的

解讀，尤其《尚書》乃上古之記言體，本來時序上的認定就不是非常清晰（不知

是何年月），而在漢代，如連五帝所指何人都不明確，博士如何講學？更何況對某

些共同史實因記錄之不同，五經的解釋角度也各有異（這也是東漢末年古文經學

大盛，今文學派式微的原因）。西漢宣帝與東漢章帝都做過統一經義的工作（見《漢

書․宣帝紀》、《後漢書․章帝紀》）而東漢班固撰之《白虎通義》（或稱《白虎通》）

才把此歷史架構建構了一個完整的說明。（見《白虎通․卷二․論三皇五帝三王五

霸》） 

    由於「三王」體系自孔子存在已久，呂不韋雖用五德說強行納入，乃是硬用

政治理論強加在歷史事實的共識上。在呂不韋死後，秦始皇統一中國，果然用水

德而且改了正朔（以亥十月為歲首，周用子十一月，商用丑十二月，夏用寅一月）。

但是劉氏取得了天下，僅高祖至文帝就有漢屬火德、土德、水德三說（高祖未改

正朔），若水德先不論，漢初總不能辰月（辰屬濕土）或用巳午之月（屬火）為歲

首，因此曆法的二正說，因襲曆法而出現春秋學的三統說依然能存於西漢之時。

漢代的《淮南》似已意識此一問題，正逢武帝元封七年、太初元年出現了「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連珠」的天文奇象（武帝因此而改年號），如歷史上黃帝之時的天

象，由此再確立了五行家（史記日者列傳）五德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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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秦漢之際五德終始之政治論的確立 

 

本節概述 

 

    主要說明五德終始論之細部概念在漢代初期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基於漢代應

當為何德，在漢初一直未有定論，而五行相生與五行相勝一直並未得到妥善安排，

也同時產生了五德何以只能相勝而未得相生在理論上不夠充分且完備的問題，因

此相勝、相生之說必得調和，從而建立相應之政治措施。而五德終始說在秦代本

就蘊含著貴族血統的政治觀點；及至漢代，劉邦以平民而為天子，缺乏貴族血緣

正當性，是故神明之說的五帝論就顯得相對重要；因為稟承上天旨意的天子必須

具備神性，劉邦的赤帝子傳說正可以彌縫其不足。而相勝相生之說的相容性則在

利用自然與朝代分成兩個面向來安排，而人世間的帝王則以服色、政令、音律與

明堂位來表示順隨五行相生之自然秩序。 

 

壹、 五德是政治議題 

 

    秦王政在統一中國後，做了許多政治措施。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曰：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不勝。方今水德之始，改年始，朝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數以六為紀，符、法冠皆六寸，而輿六尺，六尺為步，乘六

馬。更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由此觀之，五德論在此首次成為一統帝國之政治符號，而且已有相當明確之

政治規範：一為水勝火，二是水為黑，三是水德使用六。按水勝火是自然現象觀

察之經驗，不需多言；然水為黑，需用兩個方式來理解：〈索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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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龍，以為水瑞，秦始皇因自謂水德也。」 

若此記載正確無誤，用水則其色必用黑，則無可疑義。且此一規範必不自秦

皇而始。 

    凡五行用色之規範文獻中最為明顯首見《呂氏春秋․有始覽》： 

  「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禹曰：『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在此須附載一提的是載此篇中稍後提及：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見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第三水德用六，在《漢書․五行志》： 

  「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金，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

陰陽易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數六，火七，木八，金九，土十。」 

    《漢書․五行志》自是一後起的完整記錄，未可輕率視為始皇之時已有之，

然戰國之時「天一生水」之概念已存，且易傳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六」等觀念已有，兩者應該早已相合流，而始皇採用之，而非制定，秦始皇只有

制定秦用水德，於何物上用六尺、用六寸而已。 

    然而秦始皇自命以水德代周之火德，則可是為五德終始之理論正式採用。若

只有秦一代採用，此亦無足再論耳。然觀乎《史記》有漢一代皆用此論，首見《史

記․封禪書》中一是赤帝子斬白帝子，即高祖斬蛇之傳說。此說寓意漢高祖以火

德而興，故能斬白帝之子。二是高祖為沛公時，祀蚩尤，平咸陽，故以十月為歲

首，立為漢王而色尚赤。 

    但是秦漢各應是何德，在漢初時亦未有定論。文帝之時，公孫臣上書云：「始

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龍見。宜改正朔，易

服色，色上黃。」又載：「是時丞相張蒼好律曆，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金隄，

其符也。年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所

以綜觀漢初，僅高祖至文帝 41 年間，漢代即有應當火德、土德、水德三說。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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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究竟漢應當何德，但可確定的是五德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此一議題只

要未定，即連服色也未能確定。而五德之論，推根究底，其實是包含政治血緣論

與五帝宗教觀。 

 

貳、 政治血統論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集解》引《越絕書》云： 

  「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曰朱公，居楚曰范伯。謂大夫文種曰：『三王則三皇

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紀曆，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辰破巳，霸王之氣，見於帝

戶』。」 

按春秋戰國之諸侯，皆是周代之貴族，亦有夏商之苗裔，如夏之後封杞，商

之後封宋、封朝鮮，其餘皆姻親、功臣、同姓之後。如按《史記》，五帝其二顓頊

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之曾孫，堯是帝嚳之子（《集解》）而舜是顓頊之六世孫，

黃帝子昌意之七世孫。（以上皆見〈五帝本紀〉）而所謂夏商周三代，禹是黃帝玄

孫、顓頊之孫（見〈夏本紀〉）；殷之始祖契，其母為帝嚳之次妃，佐禹治水有功，

舜封之於商，賜姓子（見〈殷本紀〉）；周之始祖后稷（名棄），其母為帝嚳元妃，

堯曾舉為農師，舜封於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姑且不論此一世系正確與否

或是後世纂編之歷史傳說，其中已經表達自黃帝之後，其有天下者皆出自黃帝軒

轅之血統，而代周之秦，亦是黃帝之後（〈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舜賜姓為嬴氏。如按此世系，出自平民的劉姓比起嬴秦更要一個政治正當性，五

德終始說正是可以彌縫其血緣傳承不足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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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五帝宗教觀 

 

    帝之一字，除了是政治最高統治者地位之稱呼，也用來稱呼至上具有主宰之

神明，卜辭古籍凡稱「帝」或「上帝」，在《墨子․貴義》中有一則與後代五德有

關之說： 

  「上者曰：『帝以今日殺墨龍於北方，而先生之色黑，不可以北。』子墨子不聽，遂北…『且

帝以甲乙殺青龍於東方，丙丁殺赤龍於南方，以庚辛殺白龍於西方，以壬癸殺黑龍於北方。』若用

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行者也…子之言不可。」 

在此必須附帶一提的是，以甲乙配東之青色，丙丁配南之赤色，庚辛配西之

白色，壬癸配北之黑色，已然成形，而四方當值日及其色皆用殺，似為「刑」之

概念。如果「刑」、「德」並非完全對立的觀念（即「生」、「殺」皆是德，如「禮」、

「樂」亦可只是禮） ，當然用「刑」之帝只能指神性地位的「帝」。 

    至於「五帝」之詞，一是指古代帝王，即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如《始

記․始皇本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不同。」）二是指天神，天神亦有二指：一

是：也指天神所在的星宿名稱，如《史記․天官書․正義》曰： 

  「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紐之神。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靈威仰之神，赤帝南方

赤熛怒之神，白帝西方白昭炬之神，黑帝北方黑光紀之神。」 

這是指五帝神所坐之星宿。二是只專指神明的五帝：在〈封禪書〉中： 

  「高祖云：『吾聞天有五帝…』文帝之時，渭水之南建有五帝廟，而同宇，帝一殿，面各五

門，各如其帝色。」（〈集解〉韋昭曰：宇謂上同下異，禮所謂複廟重屋也。） 

    所以可知，「五帝」與「五行五德」二者概念已有部分重合，重合之處在於一，

五色相同，二，五方相同。用在述說神明時，則五帝包舉而並列；用在政治，則

以「相勝」之說闡明政權更迭之理。在《呂覽》一書則析之為「氣」，如「木氣」、

「金氣」而有五行之德，即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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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需更剖析之處，在於《墨子》一書已有天帝用「殺」，而《呂覽》或《淮

南》僅論述「生」之德，如〈有始覽〉： 

      「及禹之時，天見草木秋冬不殺」 

    另外〈封禪書〉亦只云： 

      「夏得木德…草木暢茂…殷得金德，銀自山溢。」 

    至於所「刑」應來自於他種學說融合，或是分流至其他學說中。44 

 

肆、五德相勝衍伸的問題 

 

    而某德之「生」，僅能用在相對應的某些事物，而不對應到所屬他德的事物；

如木德是草木秋冬不殺，金德是銀自山溢，並不會影響其餘四行或四氣與其所屬

之事物。而政治論之五德並無相生，只有相勝；若只循此而論，就會發生為政者

不及其餘四行的「生之德」的問題。而《呂覽》、《淮南》、《春秋繁露》等，有論

天子當一年四季應居不同明堂、不同服色之論等禮樂方式來調和，由於此非五德

終始，故暫且留待以下章節探討，在此先不論述。 

    然有漢一代，服色始終外黑內赤，如丞相張蒼所主水德（外黑），高祖斬白蛇

的火德（內赤）。在《資治通鑑․漢紀二十三，孝成皇帝上之下》形容趙飛燕是「禍

水」（此禍水也，滅火必矣45），宋代司馬光之時去漢遠矣，此一歷史記載亦未知何

出，若然真為漢代遺留之資料，可見漢室應當何德，在當時似無一標準答案（此

文指漢當火德，水勝火，故趙飛燕之亂能覆滅漢室）。 

 

 

 
                                             
44 見《淮南子․天文訓》。 
45 上微行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女弟，復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見

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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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五行相生與相勝之異同 

 

    在《呂覽》、《淮南》、《春秋繁露》，皆論五行之相勝與相生，且其在五行本稱

之下皆加一氣字，故已表明非一單純物質性意義（即非單指物質），故萬物亦可受

稟其氣，歷史傳說或記錄之聖人若能順此氣而作，則能得其德。揆乎相生，相勝

兩者之別有二：一、五行之生，由水而起，生木而至於生火，火而生土，土而生

金，最終而水。自水而起又復歸於水，是一年自冬至（水氣）之時的五氣相生循

環。五德端看五氣之起，五德不能自生或自滅。二、政權之更迭只能是後代興起

而覆滅前代，如商代夏而起，周代商而興。又血緣又多可上溯黃帝，是故不可回

生，只能曰勝。是故天地自然以生，政治人事以勝。 

 

陸、相生相勝之調合 

 

    觀乎《史記》所述：夏四百年，商六百載，周八百春秋，若不調和相生相勝

兩者概念，而只以相勝之說，則任一朝代的數百年間，就只專秉一氣一德，如此

後起之聖王如何可得相勝之氣，單以相勝之論必然無法自圓其說。因此相勝之論

必得採用五行相生之說；天地自然的五行之氣相生只是一年循環的小週期，是故

後起之聖王可得之，而朝代更迭是受天命而秉持一氣之德，則可成歷史大週期，

以圖示之： 

 

 

 

 

 

夏 商 周 秦 

氣相生 德相勝 氣相生 氣相生 德相勝 德相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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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亦可知，前代即將覆滅之時即是不能稟受其氣，反為後代開國君主得之，

而導制政權覆滅。所以《呂覽》、《淮南》、《春秋繁露》皆主張（或後兩者受《呂

覽》主張）凡一統之朝代，應在制度上做出變革，以期跳脫出政權覆滅而更迭的

循環論。應該更變制度原因在於：一是開國天子雖是稟受一氣，用之而得其德，

如秦文公獲黑龍，是得水德，然嬴政代周，乃在數百年後；是故得其氣者，只有

一德一氣，不能有其餘四氣四德，且須待前代之氣之德自行衰敗。二是純用一氣

雖能有天下，但一氣衰後反為得氣勝者所覆滅。若欲建立長治久安之政權，則必

擁有五德五氣方可。按三書所言，皆建議天子用明堂，按季節月份坐明堂、服其

色、行其禮、用其樂、施其政，則能不失天地五行之氣；能奄有五德，則亦無覆

滅之理（為無能勝之者）。然《呂覽》以木氣為首而生春氣；《淮南》以水氣為首

（陽氣初生，天一生水）；《繁露》以木氣為首、土氣為尊（土制四時、位居中央，

歷史以黃帝為首為尊）乃各有主張。三書雖有不同論述，無不作如是觀。五行之

氣與五德之論至此已有理論上之完整調和。雖然五德說於歷史與政治現實之判定

上，雖已然產生影響，但仍難以建立有效的判斷標準（即秦漢該當何德）。但在此

可論，五德、五行之說，使用天子所行之禮樂制度，來做為調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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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陰陽五行對樂的建構 
 

第一節、 陰陽五行之氣對樂的建構 

 

本節概述 

 

    主要引論古人對「風」與「氣」的概念，在某些文本之中是主張由氣生風，

有些更主張風中藏氣。從而由天地之氣所生的陰陽之氣，所生之風，得出音律，

再得出五音。而五音則是人之所以能建構樂所掌握的最基本要素。古代在建構五

音觀點的同時，也將其最初之起源－天地；與五音發生之前的日、月、五星、氣、

風、律等概念，作一嚴謹的鋪排，成為一個具有系統的宇宙論式的同質觀。而風

與氣則是建立此一系統的關鍵概念，氣也是天地萬物所共有與共通，或潛藏於其

中，或亦可發生於其外的本質。因此於古代的觀念中，音樂不僅為天地之所生，

亦與天地陰陽五行有其本質上的通同之處。 

 

壹、 樂是重要的政治制度 

 

在《論語․衛靈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行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樂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

聲淫，佞人殆』。」 

由這裡可以看出，孔子主張可形於器物的禮制是遵循商周二代，但在不可形

於器物的制度上，則是尊用舜、禹的制度（前者屬樂制，後者屬曆制）。而不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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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器物的制度，是必須經由人的行為舉措才能呈現的。而此種「樂則韶舞」，尊崇

古樂的觀念，當然是一種行為模式上的仿效。其心理上的效應是提倡尊重先人偉

烈的創舉，並注重由外在行為的仿效而逐漸內化於心的效應。所以說《禮記․文

王世子》才有此句： 

  「樂，所以修內也；禮，所以修外也。」 

但是如果僅只把樂作為一種制度來論，則必有所不足；因為隨著時代演進，

音樂必然有所發展，所以古樂就成為判斷後世音樂發展是否合理的準則。只要不

合古樂，就不能為用；46而原則上可以合乎古代雍熙之美的音樂，自是能所採用的

制度。因此音樂在規模上可以再行發展，且不須完全只照古樂的形式，亦可不必

只用古樂，如周公制禮作樂，即是符合此理。隨著戰亂頻繁，政治動亂，即有所

謂「禮崩樂壞」，既然樂的規模與形制逐漸消失亡佚，即便如孔子亦無法授樂予弟

子；而且「樂」又不僅是「鐘鼓云乎哉」（《論語․陽貨》），亦有其內在的概念與

原則。因此欲追究古樂，已無法由其演奏之方式與規模了解其精神與內涵；唯有

先由效法先聖原初的造樂方式，才能有效的體會其原則，與探究其內在的心理狀

態。雖然先秦提到音樂有三種不同的理路，一是純屬精神活動的，只以體會聖人

境界（如《莊子》），二是稟持前項的體會，可以用作效法聖人治理天下萬物的原

則，（如《老子》、《文子》）等，三是同時稟持前兩項主張，並且認為以用之為制

度感化人心（如論、孟、禮記）；但大抵皆將「樂」置於修身或治世的極高價值。 

 

貳、 音樂的自然起源論 

 

因此了解古樂的起源，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然則論樂之起源眾多，其中之

一即是自然起源論。至於上古所謂的樂，是指具備舞蹈和樂器演奏配合的大型樂

曲，而建構大型樂曲者是樂聲，而樂聲是起於音律，所以自然發生論多秉持先由

                                             
46 《孟子․盡心下》：「惡鄭聲，恐其亂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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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或五聲）十二律來論。 

而系統性論述自然發生者多在秦漢之際，由於諸家觀點略有出入，先分而論

之： 

  《淮南子․天文訓》：「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 為陽，合

陽而為律，故曰五音六律。」 

  《淮南子․時則訓》：「仲冬之月…其音羽，律中黃鍾…季冬之月…其音羽，律中大呂。」 

  《淮南子․主術訓》：「樂生於音，音生於律，律生於風。」 

如果將之綜合而看其起源之脈絡為： 
 

風        律       音（五音） 
                                    氣二 
                                   合氣三 

因此在〈時則訓〉中的意思就是：在仲冬之月，風吹而起的音聲是同羽音、

黃鐘之律。如果先不論其說合理之否，明顯《淮南子》是主張樂之所起是先風後

氣，先律後音。然而在《春秋繁露․五行五事》中，五音的定義相當簡略，而且

過於僵化，也沒有對音律做出討論： 

  「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霹靂者，金氣也，其音商也…電者，火氣也，其陰徵也…雨

者，水氣也，其音羽也…雷者，土氣也，其音宮也。」 

但是也提出了音由氣來的觀點。 

而《淮南子》正與《呂覽》雷同，在《呂覽》中有兩段有關音律的記述： 

      〈古樂〉：「昔黃帝令伶倫作為律。伶倫自大夏之西，乃之阮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竅厚鈞者、斷兩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

阮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律。其雄鳴為六，雌鳴亦六，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

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律呂之本。黃帝又命伶倫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

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音律〉：「大聖至理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律。仲冬日短

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呂。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呂。仲夏日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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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生蕤賓。季夏生林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呂。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

十二律定矣。」 

其餘同時談及音與律的有： 

      《孟子․離婁上》：「師曠之聰，不以六律，不能正五音。」 

  《春秋繁露․楚莊王》：「不吹六律，不能定五音。」 

  《漢書․律曆志》：「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律。」 

將前後所論相比較，則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1.皆是先有律，而後有音。 

2.音是氣在聽覺上的呈現（淮南、春秋），律是風在聽覺上的呈現（呂覽、淮

南）。 

3.《呂覽》是主張先氣而生風，《淮南》是主張風中本蘊含有陰陽二氣，因多

寡所佔的不同而形成五音，但是在《淮南子․原道訓》中也承認，陰陽構成

宇宙的原初要素：「夫道者…橫四維而含陰陽。」 

前章已曾討論「氣」是從春秋以來逐漸使用的概念，而氣與風的關係，於先

秦典籍中有： 

      《左傳․昭公元年》：「天有六氣，降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六疾，六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 

《莊子․齊物論》：「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說苑․修文》：同《漢書․律曆志》。 

《春秋繁露․五行對》：「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不敢有其功名，必

上之於天。命若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 

《淮南子․天文訓》：「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怒者為風；地之含

氣，和者為露。陰陽相薄，感而為雷，激而為霆，亂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露，陰氣盛則凝而

為霜雪。」 

《禮記․樂記》：「地氣上齊，天氣下降，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雷霆，奮之以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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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樂者天地之和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

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不亂，八風從律而不奸。」 

《漢書․律曆志》：「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律定。」 

當然這些概念在細微之處不盡相同，有此是主張先有天地之氣，而後才有陰

陽之氣，然後產生風，有的卻不言陰陽之氣，而只說明天地之氣生風。但是如不

先探究其中差異為何，可知諸家未盡相同，然則在認定氣與風有其相關，則毫無

二致。 

既然風與氣有其關連，有的雖主張由氣生風，有的更加主張風中藏氣，但無

論是哪種主張，當因為風的產生，而出現自然音律之時，是故有時亦用八風，便

是符合了天地之氣或陰陽之氣。因為天地季節循環之時產生了八風，所以八風也

是八音，八音也就是八風。如在： 

  《禮記․樂記》：「五色成文而不亂，八風從律而不奸。」 

      《說苑․修文》：「五色成文而不亂，八風從律而不姦」 

      《韓詩外傳․卷八》：「小音金，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

質，飲有儀；往即文始，來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靈，律五音，覽九德。」 

      《淮南子․兵略訓》：「音氣不戾八風。」 

      《淮南子․泰族訓》：「皆合六律而調五音，以通八風。」 

而據《白虎通義․社稷》有更明確的界定： 

  「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行；音為末，像八風。」 

可以看出，「聲」、「音」在秦漢之際其實大多沒有固定指涉為何者，大多以行

文修辭來表述，但是五音就是五聲、六律的概念也已經很明確，八風偶指八音外，

大多在概念上也還算清晰。 

至於非指樂音的八風其名為何，名稱各有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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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北 北 
詩經  谷風  凱風  大風  北風 
呂覽有始 炎風 滔風 薰風 巨風 淒風 飂風 厲風 寒風 
淮南天文 條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淮南墜形 炎風 條風 景風 巨風 涼風 飂風 麗風 寒風 
爾雅釋天  谷風  凱風  泰風  涼風 
史記律書 條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易緯 
通卦驗 

條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春秋 
考異郵 

條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白虎通 
八風 

條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說文風字 融風 明庶風 清明風 景風 涼風 閶闔風 不周風 廣漠風 
資料來源：魏慈德，《中國古代風神崇拜》(台北：台灣古籍，2002 年)頁 85 

 

可見八風的系統是逐漸形成的，如果仔細審視《呂氏春秋․有始覽》、《淮南

子․天文訓》，二者明顯認定「風」是為天地構造的其中一環，風隨著天地運轉，

四季的不同而有其變化，而由天地陰陽所生，所以風是蘊含著天地陰陽在變化之

中呈現的性質，其隨日月星辰天象的變化而產生，且來自於不同方向。因此天象

的空間變化，界定了一年四季的時間變化，而時間的變化，又導致了風向在空間

中的變化，所以其性質混和雜揉著天地陰陽的性質，然而其呈現的變化向度（空

間性），則是與天象有著互相呼應。 

在《淮南子․天文訓》中即曰：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 

  「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47」 

也就是說，冬至前四十五日是吹東北風，冬至斗杓指北之日始生東風，斗是

自北而東，而在冬至日後再四十五日轉為東南風；以古人坐北向南而論，皆是自

左向右而旋轉，所以季風的運動性也與天道，及星斗的轉向一致，因此古人認為

                                             
47 集釋云：條風是艮卦之風，即東北風，明庶風是震卦之風，即東風，卦位是按後天八卦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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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起的六律之聲，自然也與天道相吻合。再者，古人認為季風的吹襲之中產

生的音頻、音階本就與音律相似；是故，由此找尋出來的五聲（或五音），則是人

為方式精準化的天地陰陽之氣。因此由認識發生論上雖是先風而後六律、五聲，

但由天地陰陽化生萬物的觀點，八風是位於萬物之上的存在。因此，界定八風中

所蘊含的五聲（或五音），反而是更為重要的工作。因此董仲舒在〈五行五事〉中

即把五行（金木水火土）配合古代之五行曆，即一年序為五段。而尤在《淮南子

․天文訓》中，所謂五帝、五星、五聲、五色、五味、十天干完全相配。48而本來

只有五材意義的五行，由論述陰陽之氣，進而發展到五行之氣，至此再到八方之

風與音律，已成一個完整的結合，在此以圖示之： 

 
 
 
 
 
 
 
 
 
 
 
 
 
 
 
 
 

 
 

                                             
48《淮南子․天文訓》：「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句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

其獸蒼龍，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

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

獸黃龍，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金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

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北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辰星，其獸玄

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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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陰陽五行之數對樂的建構 

 

本節概述 

 

「律」之一字，本有規範之義，而規範之義，發之為用則是度數，即無有度數則

不得規範。由於古人制定音律本是透過規範律管的長度而校定，因而古代所言及

的「律」，其於概念之中本就不離度數。而古人認定度數本之於天象，也就是說度

數的發生是起於古人觀測天象之所需才發展而成，是故觀天象則生曆，聽其風則

生律，本節先論古人對數本源於天的概念，然後論及從度數而生，具有規範人之

作為的「律」與「曆」。而不同時制季節所起的風，與由經由度數嚴格規範的律所

起出的五音，自然是在形式（數）與本質（氣）上皆與天地有著相同且共通之處。

因此由音律而作的「樂」，在其內涵中有著天地陰陽之行的發生論、象徵論、與規

律論，而由著規律論的概念發展，也因此具有政治規範的效應與意義了。 

 

壹、 音樂的自然規律性就是政治的行為規範性 

 

在古人的觀點中「數」本身就呈現某種自然規律性，而且這也是某種上天意

志的表徵，在《國語․周語上․西周三川皆震》，其中提到：「若國亡不過十年，

數之紀也。夫天之所棄，不過其紀。…十一年，幽王乃滅，周乃東遷。」若不論

就其相關概念為何，在此可以看出兩點：1、十年是數之紀（與後世所謂天干之數

有十相類）2、此數之紀與上天準則相符應。 

而同樣在《左傳․哀公七年》： 

  「周之王也，制禮上物，不過十二，以為天之大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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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古人認為數本身經常是與天相關。49而且在天地不失其秩序之下，

則是「時無逆數」。50因此數即具備自然規律與宗教意涵上的崇高與神聖性，而在

《國語․周語下․王將鑄無射》有著一段將音律與天道（或天象）、神明與數相關

的記載： 

  《國語․周語下》：「凡人神以數合之，以聲昭之。數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數，

而以律和其聲，于是乎有七律。51」 

                                             
49 歲星(木星)繞行太陽一周完畢，於地表上觀察，其週期為十二年(11.86 年)，十二之數或與此相

關。 
50《國語․周語下》：「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樂，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亂并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念前之非度，厘改制量，象物天地，比類百則，儀之于民，而度之于群生，

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

汨越九原，宅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沈氣，火無災燀，神無間行，民無

淫心，時無逆數，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度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呂』，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51 全文如下：「二十三年，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林。單穆公曰：『不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

大鍾以鮮其繼。若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不過以動聲，若無射有林，耳弗及也。

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不及，非鍾聲也。猶目所不見，不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度也，不過步武尺

寸之間；其察色也，不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不過一人之所勝。

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不出鈞，重不過石。律度量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之。

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不度，鍾聲不可以知和，制度不可以出節，無益于樂，而鮮民財，將

焉用之！夫樂不過以聽耳，而美不過以觀目。若聽樂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

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

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不濟，求無不獲，然則能樂。

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令，而布諸民，正之以度量，民以心力，從之不倦。成事不貳，

樂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

動以殖生。政成生殖，樂之至也。若視聽不和，而有震眩，則味入不精，不精則氣佚，氣佚則不和。

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易之名，有過慝之度。出令不信，刑政放紛，動不順時，民

無據依，不知所力，各有離心。上失其民，作則不濟，求則不獲，其何以能樂，三年之中，而有離

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 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

鍾尚羽，石尚角，匏竹利制，大不逾宮，細不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樂而愛財，

財以備器，樂以殖財。故樂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金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

革木一聲。夫政象樂，樂從和，和從平。聲以和樂，律以平聲。金石以動之，絲竹以行之，詩以道

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樂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不逾曰平。如是，而鑄之金，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行之，以遂八風。

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酥利，物備而樂成，上下不罷，

故曰樂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度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樂，細抑大陵，不容于耳，非和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不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

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不愆，以合神人，神是以寧，民是以聽。若夫匱財用，罷民力，

以逞淫心，聽之不和，比之不度，無益于教，而離民怒神，非臣之所聞也。』 王不聽，卒鑄大鍾。

二十四年，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

對曰：『上作器，民備樂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不怨恨，臣不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

不濟也。其所曹惡，鮮其不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金。』三年之中，而害金再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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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有幾個重要觀點： 

1.人神以聲和以數合，然後可同 

2.樂以律而制，律由天而生 

3.樂（律呂）有常道之義，如無更易，則敗壞無由而生 

4.百物、神人、陰陽、庶民皆能和諧，是為政之道，是先王所責。 

按韋昭注： 

  「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律，意味七律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林鐘為

徵，南呂為羽，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也。」 

又注： 

  「以聲昭之，謂用律調音也。」 

而其中變徵變羽是由五音（或稱五聲）衍生而出，是以制樂還是以五聲為本。

其所謂「用律調音」也是主張先律後聲的發展說。因此可知先秦時期早已建立一

個有其秩序的系統觀之概念，以圖示之： 

 

 

 

                                                                                                                                  
懼一之廢也。』王曰：『爾老耄矣！何知？』二十五年，王崩，鍾不和。王將鑄無射，問律于伶州

鳩。對曰：『律所以立均出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量之以制，度律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

平之以六，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六，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六氣、九德也。由是

第之：二曰太蔟，所以金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六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令德，

示民軌儀也。為之六間，以揚沈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呂，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三間仲呂，宣中氣也。四間林鍾，和展百事，俾莫不任肅純恪也。五間南呂，贊陽秀也。六間應鍾，

均利器用，俾應復也。律呂不易，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

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復則樂，所以成政也，故先

王貴之。』王曰：『七律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辰在

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辰之位，皆在北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

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陵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也，月之所在，辰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列也。

南北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數合之，以聲昭之。數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數，而以律和

其聲，于是乎有七律。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辰。辰在戌上，故長夷

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六師

也。以太蔟之下宮，布令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亂，所以優柔容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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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可作兩義解，一是動詞，即今言計算，二是名詞，即計算的方法，三仍

是名詞，即經過計算而出的數量或數字，古代則通常是三義皆有。其實古人對數

的概念是經常運用在許多地方，但常未曾明言。如《周易》的卦象在數學上有著

及其規律的變化性，但是對於「數」在卦象上運用的概念界說，卻晚至〈易傳〉

才開始明朗。如〈繫辭上〉： 

  「極數之來之謂占。」 

  「天數五，地數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數二十有五，地數三十，凡天地之數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 

  「叁伍以變，錯綜其數，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數，遂定天下之象。」 

所以在古代的觀念中，「數」不僅是其極實用的概念，亦即是位於許多事物之

所以倚賴存在的高等概念。但此一概念於文明發展的早期，指是蘊含在許多可以

運用感官以經驗累積的方式間接的認知（如視覺、聽覺）。而「數」的直接認知概

念，在戰國及至漢代初年，才有著極為劇烈的發展。 

 

貳、 數是天地律曆的連結關鍵 

 

如在《鶡冠子》中「數」是僅次於道與創造天地宇宙的抽象原則： 

  「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地有分於天，天有分於時，時有分於數，數有分於度，度有分

於一。」 

從這裡可以看出，其結構是由人對自身的認識出發而窺究最出之本源，其順

神 
天 

數 律 音（聲） 人、物 政 

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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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一（道）－度－數－時－天－地－處－人，而「數」也是作為其他範疇的

律則概念。52 

在先秦法家中，強調數表現天象曆法的往復規律性質，如： 

  《管子․重令》：「天道之數，人心之變。天道之數，至則反，盛則衰。」 

人事應用上之原則規範性： 

《管子․任法》：「聖君任法而不任智，任數而不任說，任公而不任私，任大道而不任小物，

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韓非子․姦劫弒臣》：「操法術之數，行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 

《商君書․慎法》：「夫以法相治，以數相舉。」 

《慎子․君臣》：「為人君者不多聽，據法倚數以觀得失。53」 

 

                                             
52 在《鶡冠子》的其他篇章中亦有所提及。如〈夜行〉：「天文也，地理也，月刑也，日德也，四

時檢也，度數節也，陰陽氣也。五行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賞罰約也。」；

〈王鉄〉：「天用四時，地用五行，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六律，紀以度數，宰以刑德。…
天度數之而行，在一不少，在萬不眾，同如林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泰鴻〉：

「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復一也，立置臣義，所謂四則，散以八風，揆以六合，事以四

時，寫以八極，照以三光，牧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六律，分以度數，表以五色，改以二氣，致

以南北，齊以晦望，受以明歷，日信出信入，南北有極，度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數之

稽也，列星不亂其行，代而不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則萬物莫不至矣。」；〈世兵〉：「道有

度數，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北，故形名可信也。…得此道者驅用市人，

乘流以逝，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堅守，呼吸鎮移，與時更為一先一後，音律相奏，一右一左，

道無不可，受數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復還，安可控搏。天地不倚，錯以待

能，度數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縣，兵以勢勝，時不常使，蚤

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學問〉：「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

德者操行所以為素也，陰陽者分數所以觀氣變也，法令者主道治亂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

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 
53 《管子》：〈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度數之理以治天下者也。」、 
         〈幼官圖〉：「明法審數，立常備能，則治。」 
 《韓非子》：〈飾邪〉：「臣故曰：『明於治之數，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 
           〈喻老〉：「故不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不隨道理之數，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

葉之行也。」、 
           〈姦劫弒臣〉：「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度數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

安國者也。是以度數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 
 《商君書》：〈算地〉：「主操名利之柄，而能致功名者，數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數以使民。數

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數而不危，臣主失術而不亂者，未之

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不審數，臣欲盡其事而不立術，故國有不服之

民，主有不令之臣。」、 
          〈賞刑〉：「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數斷。」、 
          〈靳令〉：「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不得以相干也，此謂以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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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演繹推論性： 

     《管子․兵法》：「計數得，則有明也。治眾有數。勝敵有理。察數而知理，審器而識勝，明

理而勝敵。」 

  《管子․制分》：「必知強之數，然後能強。」 

  《管子․勢》：「成功之道，嬴縮為寶。毋亡天極，究數而止。」 

正因為「數」有著可以通貫事物原則的效用，而且在諸家理論中，其於世界

之發生順序與概念的演繹順序完全相同（音與律的發生順序，是先律後音；而其

概念上的演繹順序卻是先音後律）。因此，秉承著數生律且律含數與音律的自然發

生觀的前提下，窮究天地與音律的數與之間的關係性，也就相對的重要。所以音

律的規則性並不完全只能由感官經驗的仿效與模擬而知，也同時可經由「數」的

概念，即理性推演的模式，掌握二者相通之處，而具有將音樂精確化的法則。 

    由於主張音樂律曆皆有數，所以基於概念的一貫性與起源性，所以天也有數： 

      《鶡冠子․世兵》：「道有度數，故神明可交也」 

   《管子․重令》：「天道之數，至則反，盛則衰。」 

  《春秋繁露․五行之義》：「天之數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

美，不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行而四時者。土兼之也。金木水火雖各職，不因土，方不立，若酸咸

辛苦之不因甘肥不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行之主也。五行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

有甘肥也，不得不成。是故聖人之行，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不名所職，相其是矣。

天官之大者，不名所生，土是矣。」 

  《春秋繁露․基義》：「天之大數必有十旬。旬，天地之數」 

 《春秋繁露․天地陰陽》：「天、地、陰、陽、木、火、土、金、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

數畢也。故數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 

      《禮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數也。」 

  《說苑․辨物》：「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數也。」 

      《管子․侈靡》：「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熹，有時而熰，有時而朐，鼠應廣之實，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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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之數也。」 

是以，以「數」的起源論與認識論來講，理論上必先窮究「天之數」。而能推

究天數者，即是古代所稱的律曆之法，如： 

  《淮南子․天文訓》：「故律曆之數，天地之道也。」 

由於律曆由數而來，有時甚至直接以數代稱曆制。如： 

  《左傳․昭公十七年》：「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數得天。」 

因此得之於天的「數」也與人為制定的曆制產生關聯性，所以曆數與天即呈

現三個連結：一是天生數，而人因觀察天象而有了數的概念。二是人為了瞭解天

象變化，而以曆數窮究之。三是天有其道有其數，而人受規範於其中，不能踰越

其法則。如《易․繫辭上》：「天垂象，見吉凶」。如果人踰越或遵守天所規範的法

則，自然就產生了吉凶的意義。所以天有其數，象之者（卦象）亦有其數；記之

者日曆，曆亦有其數，而隨之產生的季風（即八風），透過人所發現的自然的數所

制定之管而生之宮律，則亦有其數。既然事物可以數計之，則萬物莫不有其數。

因而透過「數」的概念。即可貫穿天地萬物而以至於人了。 

 

叁、音樂的不可取代性 

 

雖然「數」已有極為有效的實用性與界定概念的律則性，何以諸家仍強調樂

律的重要性，且不斷的以之為窮究天地之媒介，而常少取「數」的概念來說明，

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古代帝王造樂之說。如： 

  《莊子․天下》：「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樂，武王、周公作《武》。」 

  《荀子․樂論》：「樂者，聖王之所樂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易俗。」 

  《呂氏春秋․古樂》：「昔黃帝令伶倫作為律。伶倫自大夏之西，乃之阮隃之陰，取竹於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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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兩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

十二筒，以之阮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律。其雄鳴為六，雌鳴亦六，以比黃鐘之宮，適合。

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律呂之本。黃帝又命伶倫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

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二、數不可象：數之作為抽象的運算法則及概念，人之行為與活動皆無法仿

效而呈現於外在，而音律亦可如天地之象能使人了解「數」蘊於其中。 

三、音律含數的理性（抽象概念），並含天地陰陽之氣（感官、知覺與美感），

欲呈現天地之美，不可舉一而廢一，是以「數」、「氣」同時並舉，方可有效比擬，

也就是可由理性與感性雙重認知。 

四、音律可感人，而「數」不可感人，數只有啟人理解之能，無使人感動而

達至教化之功。如： 

      《禮記․樂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樂之，及干戚羽旄，謂之樂。樂者，音之所由生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殺。其樂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

聲發以散。其怒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廉。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六者，

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禮以道其志，樂以和其聲，政以一其行，刑以

防其奸。禮樂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說苑․脩文》：「樂者，聖人之所樂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易俗，故先王著

其教焉。」 

      《荀子․樂論》：「夫樂者、樂也，人情之所必不免也。故人不能無樂，樂則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不能不樂，樂則不能無形，形而不為道，則

不能無亂。先王惡其亂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樂而不流，使其文足以辨而不諰，使

其曲直繁省廉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 

      《呂氏春秋․音初》：「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

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不肖、君子小人皆形於樂，不可隱



87 
 

匿，故曰樂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不長，水煩則魚鱉不大，世濁則禮煩而樂淫。鄭衛之聲，桑

間之音，此亂國之所好，衰德之所說。流辟誂越慆濫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

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樂，和樂以成順。樂和而民鄉方矣。54」 

以上的第二項與第四項對古人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焦點。「數」只是作為天地

萬物存在的抽象形式，本身並無「質」在於其中。「質」不在其中，人而因此不能

產生在第一認識上的聽覺共鳴。55更何況以音律構成之樂，尚且有歌有舞，而舞又

可分文舞、武舞；除了聽覺之外，也提供視覺上的可經驗性。56 

 

                                             
54 其他文獻亦有相關論述。如《禮記․樂記》：「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禮以哀之；有大福，必有

禮以樂之。哀樂之分，皆以禮終。樂也者，聖人之所樂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易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禮記․樂記》：「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樂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樂興焉。」、《說苑․脩文》：「樂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

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

相應故生變，變成方故謂之音。比音而樂之，及干戚羽旄謂之樂；樂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

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瞧以殺；其樂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其怒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廉；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惡非牲也，

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禮以定其意，樂以和其性，政以一其行，刑以防其姦；禮

樂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立治道也。」、《韓詩外傳․卷一》：「此言音樂有和，物類相感，

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樂之。』此之謂也。」《史記․樂書》：「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

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樂之，

及干戚羽旄，謂之樂也。樂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嚼以

殺；其樂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怒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廉；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六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禮

以導其志，樂以和其聲，政以壹其行，刑以防其姦。禮樂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史記․樂書》：「樂者，聖人之所樂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易，故先王著其教焉。」、

《淮南子․本經訓》：「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樂，樂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

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怒，怒斯動，動則手足不靜。人

之性有侵犯則怒，怒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怒，發怒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幹鏚羽

旄，所以飾喜也；衰苴杖，哭踴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金鼓斧鉞，所以飾怒也。必有其質，

乃為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

孝，兄良弟順，生者不怨，死者不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樂，無所發貺，故聖人為之作

樂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梁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以設，民力竭於徭

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行者無糧，老者不養，死者不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

愚夫蠢婦皆有流連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樂之本矣。」 
55 如《禮記․樂記》：「樂者為同，禮者為異。同則相親，異則相敬，樂勝則流，禮勝則離。合情

飾貌者禮樂之事也。禮義立，則貴賤等矣；樂文同，則上下和矣；好惡著，則賢不肖別矣。刑禁暴，

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行矣。」 
56 原文如下：《淮南子․本經訓》：「樂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

矣…故鐘鼓管簫，幹鏚羽旄，所以飾喜也…兵革羽旄，金鼓斧鉞，所以飾怒也。必有其質，乃為之

文。」、《禮記․樂記》：「故鐘鼓管磬，羽龠干戚，樂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樂之文也。簠

簋俎豆，制度文章，禮之器也。升降上下，周還裼襲，禮之文也。故知禮樂之情者能作，識禮樂之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88 
 

 

肆、五行於樂僅能作五音與五氣 

 

至於樂是「清明象天，廣大象地」，而音律取天地之氣而定，取天地之數而定，

其取數取材於地尚有管長定律，是以木屬之竹。 

如在《呂氏春秋․古樂》： 

  「昔黃帝令伶倫作為律。伶倫自大夏之西，乃之阮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

者、斷兩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阮隃之下，

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律。其雄鳴為六，雌鳴亦六，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

故曰黃鐘之宮，律呂之本。黃帝又命伶倫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

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且在《國語․周語下․王將鑄無射》也有樂器的材質與五聲（音）的關係性，

指出材質於五音在呈現上的偏向： 

      《國語․周語下》：「琴瑟尚宮，鍾尚羽，石尚角，匏竹利制，大不逾宮…是以金尚羽，石尚

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樂，樂從和，和從平。聲以和樂，律以平聲。金石

以動之，絲竹以行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如是，而鑄之金，

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行之，以遂八風。」 

但是五材之中的水火是不能製作樂器的，並且在「樂由天作，禮以地制」（見

《禮記․樂記》）的歸屬概念下，五音對地的關聯性仍然由「氣」來連繫，而成為

天、地、人之世界結構，至於自天而生的曆與數，也列入其中。是以本章首節之

圖，於本節之中可以改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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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樂可調和天地人的政治觀 

 

本節概述 

 

    音律稟受天地陰陽五行而來，在感知的過程中，只是單純的聽覺接受者。而

人之所以能受音樂感動，則是因為人自天地而生，是故也具有與天地萬物之共同

本質。既然如此，基於音樂本是乘載散發天地之氣，因此當人演奏著遵循自然之

道的音樂時，即是反向的散發天地陰陽五行之氣。是故此律動之氣則必然回饋於

天地萬物之間；如果善使音律，此項回饋必然能調和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也接受

反向的回饋效應，這也就是古代所謂的「感通」。因此音聲在人為的演奏與發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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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時是否和諧，也就影響到自然秩序的狀態。換言之，如果演奏不能得當，其

散發之氣必然不能符合時節，進而擾亂原本之秩序。而在為政者的心理上亦產生

擾動不安之狀況，也就不能制定良善的法令，人民也會受到政令的干擾；由於人

民難以遵循法令，反而導致政令不行。是故音樂在政治作用上的重要性更形突顯，

而藉由音律，也更形突顯人在天地之間的定位。而作為其解釋工具的陰陽五行說，

也更相對的得到發展與擴充。 

 

壹、音樂感通調和論 

 

    在《左傳․昭公二十年》有載：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類，

四物，五聲，六律，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其中表示，五聲五味能「平其心」、「成其政」。而當然在原始的意涵上是指飲

食音樂等口耳之養，之於為政者心理上有所影響，也意指在心理情緒如果是處於

平順之下，為政能成之義。但在此處指明，音樂如要能達成其有效功能，就必須

是「相合」，即指音樂是五音和諧的狀況。 

    同樣在《國語․周語下․王將鑄無射》中，也是先由為政者之心理狀態的平

和來論為政成功之效。57如「若視聽不和，而有震眩，則味入不精，不精則氣佚，

                                             
57《國語․周語下》：「二十三年，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林。單穆公曰：『不可。作重幣以絕民資，

又鑄大鍾以鮮其繼。若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不過以動聲，若無射有林，耳弗及

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不及，非鍾聲也。猶目所不見，不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度也，不過步

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不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不過一人之

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不出鈞，重不過石。律度量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

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不度，鍾聲不可以知和，制度不可以出節，無益于樂，而鮮民

財，將焉用之！夫樂不過以聽耳，而美不過以觀目。若聽樂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

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

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不濟，求無不獲，然

則能樂。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令，而布諸民，正之以度量，民以心力，從之不倦。成

事不貳，樂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

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樂之至也。若視聽不和，而有震眩，則味入不精，不精則氣佚，

氣佚則不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易之名，有過慝之度。出令不信，刑政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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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佚則不和。」則會產生「國其危哉」的效應。然而在樂官伶州鳩的回答部分，

反就不是由如此單純的概念出發。58其大致重點是： 

    1.政象樂 a.為政之事是效法音樂而來，音樂是人事準則發生順序的前者。 

            b.為政的外在表徵即是音樂。 

    2.樂是遵循「和」的標準，「和」是遵循「平」這個準則。 

    3.用聲來和樂，用律來平聲。 

    4.「和」是指音聲相互呼應，「平」是指大小之音不相侵擾。 

    5.可以順乎八風，即順乎天地，所以天地之間的陰氣不停滯，陽氣不散亂。 

    6.和平之聲是道中之德，詠之中音，即是合於德與音，而德與音不過度，能合

神與人，神寧且民順。 

    7.黃鐘之律可以宣行六氣，即天之陰陽風雨晦冥。59 

     太簇之律可以輔佐陽氣由滯伏的狀態得以宣揚而出。 

     姑洗之律可以使百物潔滌而無穢。 

     蕤賓之律可以使神、人安寧。 

     無射是宣布哲人令德，示民軌儀。 

     六閒之律能發揚滯伏之氣，去除本來零散以發揚而不和之氣。60 

     六閒的首閒，大呂之律，助陽氣宣散於萬物。61 

     二閒的夾鐘之律，能將四季之間的細微之氣散發出來。 

     三閒的仲呂之律，能宣揚中氣。62 

     四閒的林鐘之律，能調和，舒展百事。63 

                                                                                                                                  
動不順時，民無據依，不知所力，各有離心。上失其民，作則不濟，求則不獲，其何以能樂，三年

之中，而有離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 
58 原文請見上節之註 46。 
59 見韋昭註。 
60 韋昭註：「伏則不宣，散則不和。」 
61 按《攷異卷一》：「各本助下脫陽」（禮記注引有此陽字）。 
62 韋昭註：「陽氣越於中，至四月宣揚於外。」按《說文》：「越，度也；度，法制也」即是表示陽

氣藏於中而不出，仲呂之律是將萬物藏於中的陽氣先行宣洩部分出來，不使物中陽氣至四月過強之

時才發揚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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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閒的南呂之律，能助陽氣秀發。64 

     六閒的應鐘之律，能均利器用，使事物復回常道。 

  所以： 

      「律呂不易，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

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復

則樂，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65」 
    就以上《國語․周語》所言而論，可歸結為三項： 

1. 樂能平和為政者之心。 

2. 樂能平和庶民之心。 

3. 樂能平和天地萬物之氣以成其序。 

    而在為政者而言，第三項的功能尤其重要，按照古人的宇宙生成觀，本就天

地在先而人物在後；樂以音律而成，是故與天地之氣有其相同之質，即為氣。是

以樂曲若能將其中的音律安排妥當而調和；其所散發之氣，即為天地交合而有其

序之氣。如以治理庶眾而言，庶眾若是處於天地災殃的狀態下，又豈能自足其所

需之用度且安於為政之制。是故在天地安靖的狀況下，樂曲又可調和庶眾之心志，

使之有「欣喜歡愛」之情。66然後又因「樂者為同…同則相親…樂文同，則上下和

矣。67」因此欲平和庶民之心，在於首先是以平和之樂調和天地萬物之氣，使為政

者具平和之心，演平合之樂予庶眾；而庶眾感天地平和之氣，耳聽平和之樂，同

其心，然後方能遵行為政者所制之政。因此「樂」所蘊含的情感論，在於為政者

而言，自然的具有教化論的意涵。而音樂概念的情感和同論與天地調和論；亦有

「同類相應，同氣相求」之概念。 

                                                                                                                                  
63 韋昭註：「展，審也。」，《說文》：「審，悉也；悉，詳盡也。」 
64 韋昭註：「南，任也，呂，陰律，陰在陽事，助成萬物。」 
65 韋昭註：「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有鎛無鐘，謂兩大不相合，故去鐘而用鎛，以小平大也。」；

「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也。」 
66 見《禮記․樂記》。 
6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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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認為人生於天地之間，必是有所稟受天地而來，是以人所受之形、氣、

質、體等莫不與之有關，所以聽聞天地所演生出的音聲便能有所感動，當然以觀

察萬物便可得知。如： 

     《詩․小雅․伐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周易․繫辭下》：「鳴鶴在陰，其子和之。」 

      《春秋繁露․同類相動》：「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 

    這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同類感應，而人與動物之間也可以透過音律而有所感

應。如： 

      《荀子․勸學》、《韓詩外傳․卷六》、《大戴禮記․勸學》：「昔者瓠巴鼓瑟，而流魚出聽；

伯牙鼓琴，而六馬仰秣。」 

       《淮南子․說山訓》：「伯牙鼓琴，駟馬仰秣。」 

       《說文․魚部》：「鱏：魚名。从魚覃聲。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 

    甚至連器與器之間亦存在著「同音而動」的感應： 

      《淮南子․齊俗訓》：「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

二十五弦皆應，此不傳之道也。」 

      《呂氏春秋․應同》：「類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 

      《呂氏春秋․召類》：「類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 

    人與事物也有所感應，而其媒介是基人與人的感應而生： 

     《呂氏春秋․召類》：「禍福之所自來，眾人以為命，焉不知其所由。故國亂非獨亂，有必召

寇。獨亂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而在《易經》之中，只要是「物」，就可有所感應： 

    〈乾․文言․九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流濕，火就燥，雲從龍，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類也』。」 

    由此可知，氣、聲（音）、律、樂這一組概念於古代即存在著感通之說，至於

何以通感天地萬物，必是以「氣」的概念貫穿方可解釋，既然天地之間氣之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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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人因而所制之樂如何不能感動人，也如何不能感動天地萬物。 

 

貳、人類價值藉調和天地萬物而確立並且融合 

 

    在古人的理解中，人透過音聲是遠較於人之自身容易感動天地，其主要原因

是認為，音樂是遠高於人之存在，故其中所蘊涵的能力也高於人自身的能力。而

能感通萬物的樂，則必是能感人至深之樂。人之地位之所以能高於萬物，必是稟

受遠於它物，而且其質（氣）相同且其形（數）似天地也。基於前兩項的觀點，

人自是可以制樂，演樂，進而動乎民人、神明與天地。如果究探人之於樂的存在

價值，當然必須了解人同乎天地之處。是故在秦漢之際，對於人之所受稟者，也

有討論如： 

      《呂氏春秋․情欲》：「人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異，其情一體也。」 

       《淮南子․天文訓》：「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

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六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六十節。故舉事而不順天者，逆其生者

也。以日冬至數來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不滿五十日，日減一鬥；有餘日，日益一升。

有其歲司也。」 

      《淮南子․精神訓》：「夫精神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

肌，五月而筋，六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

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

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行、九解、三百六十六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六十六節。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怒。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雷，以與天地相參也，

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春秋繁露․人副天數》：「人有三百六十節，偶天之數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

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穹進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樂喜怒，神氣之類也。觀人之禮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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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物之甚，而類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爛然有文理。是故凡物之形，莫不伏

從旁折天地而行，人獨題直立端尚，正正當之。…是故人之身，首而員，象天容也；發，象星辰也；

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神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天地

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數與之相參，故命與之相連也。天以終歲之數，成人之身，

故小節三百六十六，副日數也；大節十二分，副月數也；內有五藏，副五行數也；外有四肢，副四

時數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樂，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度數也；

行有倫理，副天地也。」 

     《春秋繁露․為人者天》：「人之形體，化天數而成；人之血氣，化天誌而仁；人之德行，化

天理而義。人之好惡，化天之暖清；人之喜怒，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怒

哀樂之答，春秋冬夏之類也。」 

      《春秋繁露․同類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

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

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神也。」 

    當人之賴以存在的性質來源論建立完整，則感應說便呈現其合理性；進而人

與人之間的合同，與天地萬物之間的和諧性便能真正的建立起來。是以在「樂」

的整個系統觀念中，人不單是純粹的只為天地規範的稟受者而已，亦是可成為主

動參與進而變化其體系者。而樂之終始法象於天，音律又稟於天地陰陽之氣；且

由其所蘊之數，上可推至於天道，下能協同民人相和以致同心同德。是故其宇宙、

神明、萬物、與人皆已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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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陰陽五行對禮的建構 

 
第一節、「五行」對「禮」的建構 

 

本節概述 

 

    古代專論「禮」者，莫過於儒家所傳之三禮，即《禮記》、《周禮》、與《儀禮》，

然而大多圍繞行為上的禮節而談，而鮮有論及概念者，其中大量論「禮」的概念，

且又使用五行者，僅見於《禮記․禮運》。是故本節集中於此篇章，先行討論古代

對於「禮」的原始概念，繼而探討「五行」在其中建構禮的作用，而〈禮運〉在

使用「五行」概念的同時，也賦予了「五行」相較於它書的不同概念。在〈禮運〉

中，將古人認為曆法上的五行，與音律上的五音，以及五色、五味、五行之氣幾

以渾淪而成一體。也就是說在概念上，五行（季）、五聲、五色、五味與五氣是皆

可成為並列，而各有不同指涉的名詞；而在〈禮運〉基於禮制的前提與系統理論

的方便與考量之下，五行又因此成為可與上列五者的共名。因此〈禮運〉不僅承

襲古代本來賦予的五行概念，也局部性的重構了「五行」一詞的內涵。 

 

壹、 禮的祭祀天文意涵 

 

    禮之字體，小篆楷書無別，左示右豊，示表示上天垂三光，三光則指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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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而豊字下豆，豆為青銅器之禮器、食器，上部之象為祭祀之物之多，68可知禮

之本字是起於祭祀日星神明。 

    是故《禮記․禮運》有云： 

      「故聖人參於天地，并於鬼神，以治政也。處其所存，禮之序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

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不足，事人則

失位…故禮達而分定。69」 

    如由此段文字來看可以得知以下幾點重點： 

    1.天地鬼神是聖人效法學習之對象。 

    2.聖人因其地位而生禮。 

    3.君王行禮的對象是天地鬼神，其禮是使民人效法。 

    所以其表明了： 

 

    天地鬼神               君                民人 

              養、事、明        養、事、明 

 

貳、 五行成為禮的架構－循環論與本質論 

 

    因此，「禮不下庶人」雖然本來具備自君王以下的階級等差概念，而且「禮」

之一字也泛指禮法之義；但綜合〈禮運〉的結構來看，強烈的表示出，施禮之對

象本非庶眾的第一意涵。是以君王之所以能由認知進而造禮的對象，必然只能是

位階高於其上的天地鬼神。所以才說「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量，鬼神以為徒，五行以為質，禮義以為器。70」，

所以庶眾只是受禮制規範的對象而已。而《禮記》是由漢代儒者集結而成，因而

                                             
68 《說文․禮》：「履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豆，古食肉器也。」 
69 孔疏：「明，猶尊也。」 
70 見《禮記․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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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古而至漢代的三光（日、月、星）架構、陰陽架構、五行架構全數納入。 

    但是根據〈禮運〉中的記述： 

      「是故夫禮，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列而為鬼神。其降曰命，

其官於天也。」 

    可以發現《禮記》對於陰陽五行，由於有著不同於它書的概念，進而也就建

立不同的架構。如其曰： 

     「五行以為質，禮義以為器。」； 

     「陰陽…其官於天也。」 

    也就表明了「五行、禮義」可以不屬於天所官者，而且在其理論中，「地」也

官於天；在此如果將五行禮義視為官屬於地，則又可曰五行、禮義皆「官於天」，

此理甚不相合。所以在《禮記》自行建立的架構中，五行與禮義只能視為官於人

者。但是《禮記》又將古代的五行屬於天地所發的概念保留，所以在此系統中，「五

行」既是本然屬天，又是屬人。 

    如在《禮記․禮運》中另有一段對「五行」的敘述：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神之會，五行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

竅於山川。播五行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行之動，迭相竭也，五行、

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六律、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六和、十二食，還相為質

也；五色、六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行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也。」 

    就是表示五行的首要歸屬為天，而次要歸屬為人，而人與天的同質性也透過

「五行」而建立。《禮記》中「五行」一詞的複雜意涵，也在此段文句之中隱然的

表示出來。 

  如「五行、四時、十二月」，很明顯的是指一年之中有順序的時間分段法，「還

相為本」是指年復一年循環往復的終始概念。至於「五行以為質，禮義以為器」

者言，最為明確的是，對應到「五味、六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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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因此對照下來，「五行以為質」很明顯的是指出「五行」

即為「五味五聲」。 

    而由「五聲、六律、十二管」的概念來看，可知六和十二食之起源是以五味

為本的，而六律十二管是由五聲演化而成，六章十二衣是以五色為本而衍生。 

    在此則仍存有疑義。一、五行以為質且又五行四時還相為本，則五行可指為

時制、五味、五色。二、在指時制時仍曰五行，在食則稱五味，在色則稱五色。

而五聲是否應列於「五行」一詞的廣義界定中，按其行文方式來論，既然一、三、

四句經由排比皆可呼應，則次句的「五聲…」不可能不列入五行。且其同篇亦云：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行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及「五行以為

質，故事可復也。」等句，來自所謂的「五行之動，迭相竭也。」。所以可知，「五

行以為質，故事可復也。」是一句原則式的總論。「五行、四時、十二月，還相為

本也」排在段首，是由其字辭原生的本義而論；而「還相為本」及「還相為宮」

是表示循環的觀點，而此循環觀點的依據，皆來自於年歲循環的往復觀，而「還

相為質」是表示本質觀。所以其餘二、三、四句，是就由人之存在與其心理上分

別物類而產生出來的觀點。所以「故人者…五行之秀氣也…天地之心也…五行之

端也。」，表示了天與人的同質性，甚至是相同規律性，在此可以下圖示之： 

 
 
 
 
 
 
 
 
 
     

     

    由〈禮運〉之文可知，五行原始本義指曆制，也是其最狹義之說；漢儒仍保

五行、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五聲、六律、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五味、六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五色、六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五行以為質 

五
行
以
為
質
，
故
事
可
復
也 

五行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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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本義進而推廣其義，也包含五聲、五色、五味。如果將首句與次句視為同一組，

可知〈禮運〉的五行觀點，的確如同前章所言的律曆之說相吻合，也很自然的存

在著「法天象天」的概念；且在〈樂記〉中也有：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羽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

以著萬物之理。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不亂，八風從律

而不奸，百度得數而有常。」 

    而敘述「樂」是「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的概念與「五行…還相為本也；五

聲…還相為宮也；五色…還相為質也。」相合，因而此段已有三組概念已與「樂」

的觀念相互重疊。而〈樂記〉所言「五色」者，雖然並不是由音律的概念產生的，

只是敘述進行樂舞之時其從容進退周旋而有符於音律之節度，是以不亂；而五色

屬於五行之規範，是由〈禮運〉而來，所以禮樂相互涵攝而關連，在此對照之下

則是顯露無遺。 

    在〈禮運〉中值得關注的是在宇宙論與政治論結合的架構之中，「人」的地位

是被放大而且突顯的。在古代凡論及曆數者，幾無提及人於其中之作用與地位，

而有所論及者只有二者，一是： 

      「黃帝考定星曆，建立五行。71」； 

    二是： 

      「堯曰：『咨爾舜！天之曆數在爾躬』。72」 

    而論陰陽五行以至於音律者，僅有古代少數哲王作為人之代表（見第四章第

三節）。凡後世論及曆律音律者，自是知曉其中存在著創造者之理智思考，否則「法

天象地」其誰為之。而且比較特別的是，其藉由「人」概念之底定，從而論及「五

行」是屬於「人」的範疇。而此點亦是有異於傳統論點。〈禮運〉之中雖然保有「五

行」為曆制的傳統本義，但在「五行以為質，故事可復也」的概念下，界定五行

                                             
71 見《史記․歷書》、《管子․五行》。 
72 見《論語․堯曰》、《史記․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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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四義：「五行」、「五聲」、「五色」、「五味」就成為混論的一體，而由「故人者，

天地之心也，五行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73」，是以人與五行具有共同

之質。而且特別強調，人是「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行之秀氣也。」，

幾乎可說是集合了所有最精粹者於一身了。 

    如在此先不論「五行」有秀氣，是否還另有不秀之氣，基本上可以知道其於

界定「五行」之時，也將氣之概念引進。至於天地之間的五行之氣，只能別為五

氣，或是本有一個具有五行之一氣，此處尚且無法直接論斷。但依味、色、聲皆

有五的狀況下，〈禮運〉應是傾向五行各自有氣而成五氣，否則在概念上有其不能

通貫與平衡。 

 

叁、《禮記》確立了五行概念的繁化 

 

    然而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五行縱有「五氣」之義，仍不能據以認為「五行」

就只具為「五氣」；其原因在於「五行、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與「五聲、

六律、十二管，還相為宮也」等二句相對，故以必須以「曆制」或「時節」的概

念放入其中解讀，其文意方可通貫。 

    如果將《左傳․昭公元年》與《左傳․昭公二十五年》兩文與〈禮運〉相對，

則不難看出有相似之處。 

    如《左傳․昭公元年》表明是「氣」： 

      「天有六氣，降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序為五節。」 

      《左傳․昭公二十五年》表明是用其五行：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六氣，用其五行，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因此「氣」與五行、五味、五聲、五色皆有關聯，因此在〈禮運〉中，由於

人有五行之秀氣，而且自五行下至五味、五聲、五色皆可統稱「五行」；是以可知，

                                             
73 此據孔疏：「端，首也」，再據《爾雅釋詁》：「初，哉，首，肇基…始也。」，可知端之義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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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五行之氣，是於概念上通貫狹義之五行與「五味、五聲、五色」等四組詞意

的字辭。也就是說，四組名詞於概念上皆有五行之氣，所以才能使時節、色、聲、

味皆能合於「五」，所以四組字詞可統稱為「五行」，所以〈禮運〉只是強烈表示

了「五行」有氣的概念，並藉由氣的概念，成功的將五行一詞包容了自古而來的

所有字詞意義。 

    雖然在〈禮運〉中，的確重視與運用「五行」來建構「禮」的概念。但在說

明「氣」與「五行」的關係也僅限於此處，且其並無在「禮」之架構中，將「氣」

之概念明確的定位。而「五行」概念的運用，於此已將禮和樂（五聲）聯繫起來，

使二者相互涵攝，並且由於「五行」概念的擴充，將禮制中所需要的祭祀之物（五

味）與行禮之時所穿著的服色（五色），於其理論架構中成功地有效的統合與建立。 

 

第二節、陰陽刑德對於禮的建構 

 

本節概述 

 

    〈禮運〉一面承襲，一面重構了「五行」之說，而陰陽之說也藉著相同的模

式進行發展，而其最主要的是引入了刑德之說。刑德之說有二，一是指政治的態

度作為，二是天地自然的生死規律。〈禮運〉基於春秋子產之論，將刑德置於禮制

之中，使本來並列的刑、禮、德的觀念，演化成為「禮」是最高統籌諸多政治觀

念的理論。二者則是基於春秋戰國而至〈淮南子〉所集成的日德月刑之說，架構

陽生陰死的觀念，因此在〈祭義〉中有「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

上下」之語，所以以月為刑，代表著死亡的意義，人死為鬼而歸於地，所以祭月

於坎（下陷之地）中。特別的是在《禮記》中已把本來同屬天的陰陽之氣，稍稍

轉化為地也有陰氣了，而在此變動之下，其陰陽之氣的歸屬呈現出分類認知上的



103 
 

曖昧不清。然而重構之下，卻又突顯出以人作為衡量天地空間的主體性，以人之

生死作為衡量時間流變的維度。 

 

壹、禮的陰陽宇宙論－大一、氣、與鬼神 

     

    〈禮運〉對於陰陽的認知，由以下數段並而觀之： 

      「是故夫禮必本於天，殽於地，列於鬼神。」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神之會，五行之秀氣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行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量，鬼神以

為徒，五行以為質，禮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靈以為畜。」 

      「是故夫禮，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列而為鬼神。其降曰命，

其官於天也。」 

    這裡的大一，由於本文中並沒有其餘之段落說明，孔穎達疏的說明是：「天地

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天，未分曰一。」孔穎達的論述的確可以符合在本文的

脈絡，但是孔穎達的「元氣」說，則文本中尚未提及，但如以五行有秀氣的觀點

來看，自大一及以下皆有氣而已至於五行有秀氣，這個推論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然而亦存在著其餘可能，即是此序列於五行前後的任何範疇，也可以並不存在著

「氣」，此「氣」自何而始，自何而終，皆不明確，如窮究其於篇章，則： 

      〈檀弓下〉：「骨肉歸復于土，命也。若魂氣則無不之也，無不之也。」 

       〈月令〉：「是月也，天氣下降，地氣上騰。」 

              ：「行冬令，則陽氣不勝，麥乃不熟，民多相掠。行夏令，則國乃大旱，暖氣早來，

蟲螟為害。」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句者畢出，萌者盡達。不可以內。」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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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特牲〉：「饗禘有樂，而食嘗無樂，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

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老，其義一也。而食嘗無樂。飲，養陽氣也，故有樂；食，養陰氣

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北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

子大社必受霜露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不受天陽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 

              ：「樂，陽氣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樂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

奠，然後焫蕭合膻薌。凡祭，慎諸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諸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諸陽，周人先求諸陰。
74」 

                                             
74 在《禮記》的其餘篇章亦有提及。如〈月令〉：「季春行冬令，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

恐。」；〈月令〉：「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

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月令〉：「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

人入山行木，毋有斬伐。不可以興土功，不可以合諸侯，不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

〈月令〉：「孟秋行冬令，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來。行春令，則其國乃旱，陽氣復還，五

穀無實。」；〈月令〉：「是月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月令〉：「是月也，

日夜分，雷始收聲。蟄蟲壞戶，殺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月令〉：「是月也，霜始降，則

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力不堪。」；〈月令〉：「季秋行夏令…行春令，則暖風來至，民

氣解惰，師興不居。」；〈月令〉：「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降，天地不通，

閉塞而成冬。」；〈月令〉：「孟冬行春令，則凍閉不密，地氣上泄，民多流亡。」；〈月令〉：「天子居

玄堂大廟…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月令〉：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禮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臘，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郁氣之上

尊也。」；〈樂記〉：「地氣上齊，天氣下降，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雷霆，奮之以風雨，動之

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樂者天地之和也。」；〈樂記〉：「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度數，制之禮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行，使之陽而不散，陰而不密，剛氣不怒，柔氣不懾，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樂記〉：「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樂記〉：「凡

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樂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樂興焉。…
淫樂慝禮，不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不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行其義。」；〈樂

記〉：「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理。」；〈樂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三者本於

心，然後樂氣從之。」；〈樂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樂記〉：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孔子閑居〉：「子曰：『無聲之樂，氣志不違；無體之禮，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樂，氣志既得；無體之禮，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樂，氣志既從…無聲之樂，氣志既起』。」；〈孔子閑居〉：「孔子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三年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北，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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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天地萬物以至於人皆有其氣，則顯然〈禮運〉是應主張有氣流行於天地

與其間了。然而大一與月可否論為其有氣呢？基於《禮記》之中並無有相關敘述，

在此不能遽為判定。 

    在此一序列之中，仍存在著比較特殊的序列，在天地之前有大一，是個合理

的宇宙起源觀，可是將「月」置於序列的最終位置，則甚是奇特，也與傳統三光

三辰之觀大相逕庭，於《禮記》全文則僅有《禮記․祭義》載：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 

    月因此與幽、坎二者相關，而象徵著死亡之意。 

 

叁、禮制中的生死觀與陰陽的相結合－生德與刑殺 

     

    如將相近時期的著述與之相較，論及「月」而可以解釋「死」者之說明有三： 

      《淮南子․天文訓》：「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75」 

      《史記․天官書》：「日變修德，月變省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度乃占。」 

      《管子․四時》：「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

                                                                                                                                  
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北，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

者尊賓，故坐賓於西北，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鄉飲酒義〉：「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

也。」；〈聘義〉：「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栗，知也；廉而不

劌，義也；垂之如隊，禮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樂也；瑕不掩瑜、瑜不掩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見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不貴者，道也』。」

共二十八條。 
75 在《淮南子》之中，除日月刑德之外，另有陰氣陽氣之刑德與太陰所處之刑德。如〈天文訓〉：

「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

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

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殺，

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天文訓〉：「太陰所居，日為德，辰為刑。德，綱日自

倍因，柔日徙所不勝。刑，水辰之木，木辰之水，金、火立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

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六，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

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辰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辰皆火也。土生

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辰皆土也。金生於巳，壯於酉，死於醜，三辰皆金也。水生於申，壯於

子，死於辰，三辰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

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沖辰，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欲知天道，

以日為主，六月當心，左周而行，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這裡的太陰

並非指月亮；〈天文訓〉：「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宮，常徙所不勝，合四歲而離，離十六歲而複合。

所以離者，刑不得入中宮，而徙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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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惡之。月食，則失刑之國惡之。彗星見，則失和之國惡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惡之。是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見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

誅也。76」 

    此三者皆有以日德月刑之說，而刑即是主殺者也。然《史記》並未言明其理

為何，而《淮南子》則有言「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如再回溯先秦典籍，

則與「月」主萬物死的觀念有： 

     《孫子兵法․虛實》：「故五行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鶡冠子․泰鴻》：「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數之稽也，列星不亂其行，代而不干，位之稽

也，天明三以定一，則萬物莫不至矣。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 

      《鶡冠子․王鈇》：「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北有極， 

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列

星不亂，各以序行，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不干，故莫弗以為必然』。77」 

    本來的「月有死生」或者「信死信生」是甲骨文中的「生霸死霸」或稱「生

魄死魄」，單純是指月相盈虧。78但基於在古人「萬物有靈」的概念，月相之盈虧

或許如同神靈死而復甦的想法有關，而不是指其能死生天地萬物。然在《鶡冠子

․泰鴻》篇卻主張「一時煞刑」其觀念之衍伸應是來自於春秋末期所著《孫子兵

法》中的「月有死生」。本來在〈虛實〉篇中，「五行」、「四時」、「日」、「月」皆

是指一年之中各種長短不同的時間週期之演變，因此「月」之本義毫無刑煞萬物

之概念。 
                                             
76 在《管子》中另有四時與天地之刑德：〈幼官〉：「冬行秋政，霧。行夏政，雷。行春政，烝泄。

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六行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六數，飲於黑后之井。以鱗獸之火爨。藏慈厚，行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理。器成於僇，

教行於鈔。動靜不記，行止無量。戒審四時以別息，異出入以兩易，明養生以解固，審取予以總之。」；

〈四時〉：「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理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

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勢〉：「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不成，繆受其刑。天

因人，聖人因天天時不作，勿為客，人事不起，勿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

地刑之。」；〈勢〉：「先德後刑。順於天，微度人。」 
77 其文後曰：「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不為眾父。

易一故莫能與爭先，易一非一故不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不仰制焉。」 
78 請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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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孫子兵法․始計》中有云：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不可不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索其

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令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

不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易，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

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不聞，知之者勝，不知者不勝。79」 

    這裡指出戰爭與國家的興亡有關，而用兵之法又與時制有關。由於古代的自

然環境險峻嚴苛，所以用兵行師必然需要重視所謂的寒暑時制，亦即用兵之時機。

在其文之中，其不過以自然季節之變化說明用兵之時機，進而以自然規律中的盛

衰更迭比喻好戰必亡的道理。然而戰爭必有殺戮，因此「月有死生」在後代演化

成「刑煞」之說。 

    「德」與「禮」的關係向來非常明確，如《禮記》： 

      〈曲禮上〉：「道德仁義，非禮不成。」 

     〈樂記〉：「禮樂偩天地之情，達神明之德。」 

    「德」與「禮」是相容的概念，但是「德」與「刑」是相對的概念，如《左

傳․成公十七年》： 

      「臣聞亂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不施而殺，不可謂德，臣偪而不討，

不可謂刑，德刑不立，姦軌並至。」 

    而「刑」與「禮」本身是相對而不是相融的概念，如「禮不下庶人，刑不上

大夫」（《禮記․曲禮上》）但在古代論及戰爭之時，「德」、「刑」、「禮」其實具有

相當之關聯性。 

    如在《左傳․宣公十二年》中曾提及： 

      「德，刑，政，事，典禮，不易，不可敵也，不為是征，楚軍討鄭，怒其貳而哀其卑，叛而

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立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不罷

勞，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賈，不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不奸矣。薦敖為宰，

                                             
79 《左傳․成公十三年》中亦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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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楚國之令典，軍行，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不戒而備，能

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不失德，賞不失勞，老有加惠，旅有施舍，君

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禮不逆矣，德立刑行，政成事時，典從禮順，若之何敵

之，見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左傳․成公十六年》： 

      「對曰，德，刑，詳，義，禮，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神，義以建利，

禮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利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不逆，求無不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立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神降之福，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不

盡力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在這兩段例子之中，「德」、「刑」、「禮」是並列而不是相對的概念，甚至還可

以相輔相成。 

    而在《左傳․昭公二十五年》轉引子產之語： 

      「夫禮，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行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生其六氣，用其五行，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亂，民失其性，是故為禮以奉之，

為六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六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六律，

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

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力行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類其震曜殺戮，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惡喜怒哀樂，生于六氣，是故審則宜類，以制六志，哀有哭泣，

樂有歌舞，喜有施舍，怒有戰鬥，喜生於好，怒生於惡，是故審行信令，禍福賞罰，以制死生，生，

好物也，死，惡物也，好物樂也，惡物哀也，哀樂不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

甚哉禮之大也，對曰，禮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此段之言是將「刑」的概念置入於「禮」的內涵之中。因此可以得知，古人

論禮如同論「月」及「五行」，各有其廣狹之義。狹義者即單指本義，廣義者即是

與其相關者盡皆包乎於其中。 

    職此之故，論「禮」不能純「德」而無「刑」，論生命不可只有生而無死，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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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光不可有日星而無月。是故以日為生之德，以月為死之刑，以大一為生之始，

以月為生之終。因此在《禮記․禮運》的結構中，陰陽之氣是由天地轉化而成，

而天地有生生之德，不可遽論刑出自於天地，然此理論架構反不如《淮南子》與

其《春秋繁露》陰陽之氣即發乎天地，而生殺皆歸於天，生死皆屬天命。80但是其

以「大一為始，以月為終」的架構，則是表明了人處於天地之間「以生為始，以

死為終」的時間概念，也表示出時間的概念是出自人處於空間中自身狀態的變化，

也與前節所言以人為主體，而呈現出以人的生命長短作為衡量天地的維度相一致。 

 

第三節 禮以節而順至於和諧之陰陽五行論 

 

本節概述 

 

    本節主要由「禮」所蘊涵的「順」與「節」兩個主要精神出發，探討並說明

禮之所以必需遵循天地法則的意涵，是故禮制於此作為時令、服色的依據。而基

於「無禮不樂」的原則，遂將兩個本來在概念上對等並存的觀念，於施行之中相

互揉合，因而「禮」雖然以順節為主要和諧天地的方式，但是也具備了意義上可

主動調和天地以致和諧的功效。禮之相對於樂在「法天象地」上的舉措也更加的

強烈。樂是演奏變化呈現時間的流逝性，進而象徵天地循環的往復性。而禮之呈

現天地之象徵則是直接由空間的流動性，服色之變化性來表示時序之變化性。而

                                             
80 見《淮南子․俶真訓》：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春秋繁露․陽遵陰卑》：「陽為德，

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類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是故陽行於順，陰行於逆。順行而逆

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北。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見天之

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

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惡，陽氣生而陰氣殺。是故陽常居實位而行於盛，

陰常居空位而行於末。天之好仁而近，惡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

陰也。故陰，夏入居下，不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

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塞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是故

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數右陽而不右陰，務德而不務刑。

刑之不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不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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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郊特牲〉中「樂由陽來者也，禮由陰作者也」亦秉持上節所論的天陽地陰的

屬性。然其強調天地、陰陽、禮樂之和的脈絡則是更為明顯，也指出基於制度的

完備，要效法古代聖王事功，而又能避免引發天地災異的可能性了。 

 

壹、陰陽五行是調和與節制的重要關鍵 

     

    《禮記․樂記》曰： 

      「樂極和，禮極順。」 

    即指禮以順為主，而其所順者為天地鬼神，而「禮也者，動於外者也」既需

形動於外，則其所用服色必得有一規範：此規範不僅尊崇天地鬼神而用，其意亦

是表明順以天地之道。當然除了人君於動機心態上的自我謙抑之外，也是呈現了

對天地自然規律的認知的意義，與客觀規律的不可抗性。是人以如果在擾動其運

行法則，必然破壞其本然狀態而導致變異出現。而所謂的擾動是指不能遵循自然

法則於本來之時序中，如冬不行冬令，夏不行夏令等。81 

    而所謂的擾動與調和，是禮樂制度的一體兩面。因為天地之運行固然有其本

然之規律法則，然天地陰陽寒暑之氣，總非完全精確的流行均布於萬物之中。在

古人之認知裡，萬物本來有其稟賦不均，天道陰陽變化尚有長短不一；是以其運

作規律中，於細微之處呈現不完全均衡的動態變化，因此天地之間的和諧狀態於

其措施如稍有不慎，則必引災殃。 

    如《左傳․昭公十七年》： 

      「冬，有星孛于大辰，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

必布焉，諸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年吾見之，是其徵也，火出而見，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不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數得天，若火

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辰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81 如在《淮南子․時則訓》、《呂氏春秋》與《禮記․月令》中皆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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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孛天漢，漢，水祥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若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若火入而伏，必以壬午，不過其見之月，鄭裨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同日火，若我用瓘斝玉瓚，鄭必不火。』子產弗與。」 

    所謂不慎，乃是在於引動且加強本不歸屬或合適於時令的力量。因此，如何

調和加強合於時節的力量，是屬於樂的範疇與作用，而至於如何謹慎而有效節制

不適當的力量則是於禮的課題。古人所以禮樂並稱且又使二者相互涵攝而非對

立，其為此用意之一。是故稱「禮主其誠…禮滅而進」，就是因為禮之主要在使人

自我行為上的節制，進而了解節制的意義，同時不影響自然。因此在制禮之時，

當然的首重節制之意，如「則上之制禮也節矣」、「是故先王之制禮也以節事」。82如

果未注重節制，進而干擾天地，便會「風雨不節則饑」，而在行事上也會成為「事

不節則無功」。而如果能善制且行禮，則能將之達到完善的境地，合乎天地之規律

且不踰越，即是「大禮與天地同節」了。83 

    因此干擾必造成災異，而在《禮記․月令》、《呂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

皆明言紀錄災異所呈現的各種狀況如下表：84 

《淮南子․時則訓》之災厄紀錄 

孟春 行夏令，風雨不時，草木旱落，國乃有恐。行秋令，則其民大疫，飄風

暴雨總至，黎莠蓬蒿並興。行冬令，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不入。

仲春 行秋令，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來征。行冬令，則陽氣不勝，麥乃

不熟，民多相殘。行夏令，則其國氣早來，蟲螟為害。 

季春 行冬令，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怨。行夏令，則民多疾疫，時雨

不降，山陵不登。行秋令，則天多沈陰，淫雨早降，兵革並起。 

孟夏 行秋令，苦雨數來，五穀不滋，四鄰入保。行冬令，則草木早枯，後乃

大水，敗壞城郭。行春令，則螽蝗為敗，暴風來格，秀草不實。 

仲夏 行冬令，雹霰傷谷，道路不通，暴兵來至。行春令，則五穀不孰，百螣

時起，其國乃饑。行秋令，則草木零落，果實蚤成，民殃於疫。 

季夏 行春令，谷實解落，多風欬，民乃遷徙。行秋令，則丘隰水潦，稼穡不

孰，乃多女災。行冬令，則風寒不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 

                                             
82 見《禮記․樂記》、《禮記․禮器》。 
83 以上見《禮記․樂記》。 
84 因為三書所載內容大致相同，故其他二書內容附於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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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 行冬令，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來。行春令，則其國乃旱，陽氣

複還，五穀無實。行夏令，則冬多火災，寒暑不節，民多虐疾。 

仲秋 行春令，秋雨不降，草木生榮，國有大恐。行夏令，則其國乃旱，蟄蟲

不藏，五穀皆複生。行冬令，則風災數起，收雷先行，草木蚤死。 

季秋 行夏令，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行冬令，則國多盜賊，邊竟

不寧，土地分裂。行春令，則暖風來至，民氣解惰，師旅並興。 

孟冬 行春令，凍閉不密，地氣發洩，民多流亡。行夏令，則多暴風，方冬不

寒，蟄蟲複出。行秋令，則雪霜不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 行夏令，其國乃旱，氛霧冥冥，雷乃發聲。行秋令，則其時雨水，瓜瓠

不成，國有大兵。行春令，則蟲螟為敗，水泉鹹竭，民多疾癘。 

季冬 行秋令，白露早降，介蟲為□，四鄙入保。行春令，則胎夭傷，國多痼

疾，命之曰逆。行夏令，則水潦敗國，時雪不降，冰凍消釋。 

    而古代著作之所以列出災異，其動機應並非出於恫嚇君王或統制階層，進而

使其信服之意。其最初本意應是出於提醒為政者，必須不可於（該時節）行使不

合時宜之事。而列出各種災異的狀況，應是希冀於某時節之災異發生之時，可以

用來反向檢討並發現出是否存在著某種不合時節的舉措與政令。畢竟，新出政令

隨朝代更替而頒行者所在多有，雖於未頒之際或有討論，但是新政令於五行四時

十二月則經常是歸屬不明。若是政令已經頒布而出現諸等災異，則可以將災異所

呈現之狀況與典籍所錄者相互參校，於參校之後則可得知引起災異之政令歸屬為

何；知其歸屬便可先行撤回政令，而及至適當之時節再行頒布。其施政之目的雖

然稍微延後，然於其後亦可達成政令之目的。如此既不干天地和諧之態，亦可得

政通人和之效。 

    而作為治理天下之君王，除了不可引起災異之外，亦自是順承天命與致天地

之和的首要表徵，所以因循時制所行之禮樂，自然是不可忽略，且必須合於時制，

因此其日、音、律、數、味、衣、乘、服、旗等皆應和於天地，因「播五行於四

時」（《禮記․禮運》）之意，所以天子禮制是以五行規範，其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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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氏春秋》 
 天子居位 日 音 律 數 味 衣 服 器 乘 
孟春 青陽左個 甲乙 角 太蔟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蒼龍 
仲春 青陽太廟 甲乙 角 夾鍾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蒼龍 
季春 青陽右個 甲乙 角 姑洗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蒼龍 
孟夏 明堂左個 丙丁 徵 仲呂 七 苦 赤衣 赤玉 高以觕 赤騮 
仲夏 明堂太廟 丙丁 徵 蕤賓 七 苦 朱衣 赤玉 高以觕 赤騮 
季夏 明堂右個 丙丁 徵 林鐘 七 苦 朱衣 赤玉 高以觕 赤騮 
孟秋 總章左個 庚辛 商 夷則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仲秋 總章太廟 庚辛 商 南呂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季秋 總章右個 庚辛 商 無射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孟冬 玄堂左個 壬癸 羽 應鍾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仲冬 玄堂太廟 壬癸 羽 黃鍾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季冬 玄堂右個 壬癸 羽 大呂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85 

 

《淮南子․時則訓》 
 天子居位 方位 日 音 律 數 味 衣 乘 服 旗 
孟春 青陽左個 東方 甲乙 角 太蔟 八 酸 青衣 蒼龍 蒼玉 青旗 
仲春 青陽太廟 東方 甲乙 角 夾鍾 八 酸 青衣 蒼龍 蒼玉 青旗 
季春 青陽右個 東方 甲乙 角 姑洗 八 酸 青衣 蒼龍 蒼玉 青旗 
孟夏 明堂左個 南方 丙丁 徵 仲呂 七 苦 赤衣 赤騮 赤玉 赤旗 
仲夏 明堂太廟 南方 丙丁 徵 蕤賓 七 苦 赤衣 赤騮 赤玉 赤旗 
季夏 明堂右個 中央 戊己 宮 百鍾 五 甘 黃衣 黃騮 黃玉 黃旗 
孟秋 總章左個 西方 庚辛 商 夷則 九 辛 白衣 白駱 白玉 白旗 
仲秋 總章太廟 西方 庚辛 商 南呂 九 辛 白衣 白駱 白玉 白旗 
季秋 總章右個 西方 庚辛 商 無射 九 辛 白衣 白駱 白玉 白旗 
孟冬 玄堂左個 北方 壬癸 羽 應鍾 六 堿 黑衣 玄驪 玄玉 玄旗 
仲冬 玄堂太廟 北方 壬癸 羽 黃鍾 六 堿 黑衣 鐵驪 玄玉 玄旗 
季冬 玄堂右個 北方 壬癸 羽 大呂 六 堿 黑衣 鐵驪 玄玉 玄旗 

 

 

 

 

 

                                             
85 因為《春秋繁露》與《淮南子》所載內容大致相同，故內容置於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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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記․月令》 
 天子居位 日 音 律 數 味 衣 服 器 乘 
孟春 青陽左個 甲乙 角 太蔟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倉龍 
仲春 青陽太廟 甲乙 角 夾鍾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倉龍 
季春 青陽右個 甲乙 角 姑洗 八 酸 青衣 青玉 疏以達 倉龍 
孟夏 明堂左個 丙丁 徵 中呂 七 苦 赤衣 赤玉 高以粗 赤騮 
仲夏 明堂太廟 丙丁 徵 蕤賓 七 苦 赤衣 赤玉 高以粗 赤騮 
季夏 明堂右個 丙丁 徵 林鐘 七 苦 赤衣 赤玉 高以粗 赤騮 
中央土 大廟大室 戊己 宮 黃鐘 五 甘 黃衣 黃玉 圜以閎 黃騮 
孟秋 總章左個 庚辛 商 夷則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仲秋 總章太廟 庚辛 商 南呂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季秋 總章右個 庚辛 商 無射 九 辛 白衣 白玉 廉以深 白駱 
孟冬 玄堂左個 壬癸 羽 應鍾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仲冬 玄堂太廟 壬癸 羽 黃鍾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季冬 玄堂右個 壬癸 羽 大呂 六 鹹 黑衣 玄玉 宏以弇 鐵驪 

    此三者主張大略相同，其異在於《淮南子․時則訓》較另二者多「方位」與

「旗色」，而《呂氏春秋》與《禮記》較《淮南子》多一「禮器」。而《呂覽》又

與另二者不同處在於不將中央土置於四時十二月之中。86就此三表可知戰國時期之

末的《呂覽》反最樸實反應出由空間性的圓周往復象徵天道循環，而《禮記》與

《淮南子》為符合五行概念，而配以中央土，將空間性與時間性表徵作強度連結；

然《淮南子》為置中央土，其戊己日置入季夏，而使丙丁日少於甲乙、庚辛、壬

癸日的次數，且反與其〈天文訓〉中所言的甲乙至壬癸各七十二日不符。87可知《淮

南子》之體系尚未於調和五行時制與四季之階段。而《禮記․月令》配戊己中央

土，而未將之列於四時之中，是用中央土表達空間性之概念，而且置用戊己日表

示不使時間性斷裂；但在建築上增用「大廟大室」，雖略突兀，然缺陷最少，可知

                                             
86 此觀念略同《墨子․貴義》僅言四方而言不論及中央土。原文如下：「子墨子北之齊，遇日者。

日者曰：『帝以今日殺黑龍於北方，而先生之色黑，不可以北。』子墨子不聽，遂北，至淄水，不

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不可以北。』子墨子曰：『南之人不得北，北之人不得南，其色有黑

者有白者，何故皆不遂也？且帝以甲乙殺青龍於東方，以丙丁殺赤龍於南方，以庚辛殺白龍於西方，

以壬癸殺黑龍於北方，若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行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不可用也』。」 
87 見《淮南子․天文訓》：「甲子受致，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致，火用事，火煙

赤，七十二日；戊子受致，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致，金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

壬子受致，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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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為晚出之體系。且《禮記》系統大量使用禮樂中天地陰陽之概念，進而約略

彌縫五行與四季之時制差異，是以知其最為晚出。 

 

貳、禮樂的時空循環性到聖王之治的再現 

 

    由此可知，既然禮本身即有順承天地之意，然其所謂順承也並非只限於單向

式的尊崇而與天地和同。基於「無禮不樂」（《左傳․文公七年》），以及《禮記․

郊特牲》之「樂由陽來者也，禮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即行禮必用樂的

原則。使得禮制除了有維持天地運行的意義外，也同時呈現出主動調和天地陰陽

運作的向度。88當禮用樂，而樂用五音，即是主動將具備與天地五行相同之質與氣，

以助天地陰陽五行之氣順通暢達。而「酒醴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禮記․郊特牲》）就是在順承天地之度時，亦不忘其具有主動調和天地象徵。

而行禮及樂舞之中所著的「五色、六章、十二衣」（《禮記․禮運》）即是以天地所

具之聲色調和，而其數用五亦當然法天地之數，即五行之數。 

    而且致和本來即是制禮的目的與價值，而節是致和的的應用與方式，如〈祭

義〉所言：「天下之禮，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因此禮在致和的目的

上，與樂之本來架構不謀而合。如〈樂記〉云：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度數，制之禮義，合生氣之和。」 

    而本來以和為主的樂，其中也蘊涵而能呈現出禮的倫理秩序觀，即〈樂記〉

所云： 

      「道五常之行，使之陽而不散，陰而不密，剛氣不怒，柔氣不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皆安其位而不相奪也；然後立之學等，廣其節奏，省其文采，以繩德厚。律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

                                             
88 於《白虎通義》也有相同概念。如〈社稷〉：「太平乃制禮作樂何？夫禮樂，所以防奢淫。天下

人民饑寒，何樂之乎！功成作樂，治定制禮。樂言作、禮言制何？樂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

禮者，陰也，陰制度於陽，故言制。樂象陽，禮法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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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事行。使親疏貴賤、長幼男女之理，皆形見於樂，故曰：『樂觀其深矣』。」 

    至此，天與地和，陰與陽和，禮與樂和，事有節而有功，藉由陰陽五行所建

構出的天地觀與禮樂政治觀，終於符合了理想中，上與神明相通，而能建立事功

的古代聖王觀，即如《尚書․大禹謨》所言： 

      帝曰：「俞！地平天成，六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89 

附錄 

 

災厄表，《呂氏春秋》 
孟春 行夏令風雨不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行秋令，則民大疫，疾風暴雨

數至，藜莠蓬蒿並興。行冬令，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不入。 

仲春 行秋令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來征。行冬令，則陽氣不勝，麥乃不

熟，民多相掠。行夏令，則國乃大旱，煖氣早來，蟲螟為害。 

季春 行冬令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行夏令，則民多疾疫，時雨不

降，山陵不收。行秋令，則天多沈陰，淫雨早降，兵革並起。 

孟夏 行秋令苦雨數來，五穀不滋，四鄙入保。行冬令，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行春令，則蟲蝗為敗，暴風來格，秀草不實。 

仲夏 行冬令雹霰傷穀，道路不通，暴兵來至。行春令，則五穀晚熟，百螣時

起，其國乃饑。行秋令，則草木零落，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 行春令穀實解落，國多風欬，人乃遷徙。行秋令，則丘隰水潦，禾稼不

熟，乃多女災。行冬令，則寒氣不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孟秋 行冬令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來。行春令，則其國乃旱，陽氣復

還，五穀不實。行夏令，則多火災，寒熱不節，民多瘧疾。 

仲秋 行春令秋雨不降，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行夏令，則其國旱，蟄蟲不

藏，五穀復生。行冬令，則風災數起，收雷先行，草木早死。 

季秋 行夏令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行冬令，則國多盜賊，邊境不

寧，土地分裂。行春令，則暖風來至，民氣解墮，師旅必興。 

孟冬 行春令凍閉不密，地氣發泄，民多流亡。行夏令，則國多暴風，方冬不

寒，蟄蟲復出。行秋令，則雪霜不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 行夏令其國乃旱，氣霧冥冥，雷乃發聲。行秋令，則天時雨汁，瓜瓠不

成，國有大兵。行春令，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季冬 行秋令白露蚤降，介蟲為妖，四鄰入保。行春令，則胎夭多傷，國多固

疾，命之曰逆。行夏令，則水潦敗國，時雪不降，冰凍消釋。 

                                             
89 原文如下：禹曰：「於！帝念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金、木、土、谷，惟修；正德、

利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六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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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厄表，《禮記․月令》 
孟春 行夏令雨水不時，草木蚤落，國時有恐。行秋令則其民大疫，猋風暴雨

總至，藜莠蓬蒿并興。行冬令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不入。 
仲春 行秋令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來征。行冬令，則陽氣不勝，麥乃不

熟，民多相掠。行夏令，則國乃大旱，暖氣早來，蟲螟為害。 
季春 行冬令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行夏令，則民多疾疫，時雨不

降，山林不收。行秋令，則天多沉陰，淫雨蚤降，兵革并起。 
孟夏 行秋令苦雨數來，五穀不滋，四鄙入保。行冬令，則草木蚤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行春令，則蝗蟲為災，暴風來格，秀草不實。 
仲夏 行冬令雹凍傷穀，道路不通，暴兵來至。行春令，則五穀晚熟，百螣時

起，其國乃饑。行秋令，則草木零落，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 行春令穀實鮮落，國多風咳，民乃遷徙。行秋令，則丘隰水潦，禾稼不

熟，乃多女災。行冬令，則風寒不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孟秋 行冬令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來。行春令，則其國乃旱，陽氣復

還，五穀無實。行夏令，則國多火災，寒熱不節，民多瘧疾。 
仲秋 行春令秋雨不降，草木生榮，國乃有恐。行夏令，則其國乃旱，蟄蟲不

藏，五穀復生。行冬令，則風災數起，收雷先行，草木蚤死。 
季秋 行夏令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行冬令，則國多盜賊，邊境不

寧，土地分裂。行春令，則暖風來至，民氣解惰，師興不居。 
孟冬 行春令凍閉不密，地氣上泄，民多流亡。行夏令，則國多暴風，方冬不

寒，蟄蟲復出。行秋令，則雪霜不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 行夏令其國乃旱，氛霧冥冥，雷乃發聲。行秋令，則天時雨汁，瓜瓠不

成，國有大兵。行春令，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季冬 行秋令白露早降，介蟲為妖，四鄙入保。行春令，則胎夭多傷，國多固

疾，命之曰逆。行夏令，則水潦敗國，時雪不降，冰凍消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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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第一節、 陰陽五行的價值在於天道系統論及解釋工具性 

 

    陰陽與五行，是屬於政治思想中本來無甚相關的兩個範疇。由現今傳世的文

本可知，本來陰陽的體系，是留存於《周易》的哲學系統之中。由歷史的角度來

看，《周易》是由周文王所演，至周成王之時而大抵確立，90而《周易》如同前兩

代的《連山》、《歸藏》，也是屬於周代之所以可以百姓宣稱領有天命的一種政治象

徵；而五行的體系，是武王問於箕子所得。這兩種不同的體系，基於周代政治在

敬天崇祖的與政權繼承合法性的前提之下，在春秋時期就開始產生了交融。由《左

傳》、《國語》二書大略可知，西周而至春秋初期論政之時大抵還是偏好使用陰陽

之氣的概念來說明五行，再來解釋為政所需採用的措施，91但是到了春秋中晚期，

則是直接以五行來論為政之道了。92因此可以大致推論，大抵上首重陰陽而後五行

的序列在概念上並沒有更改，但是由五行論的地位無疑是更顯著而提升了。 

    既然陰陽與五行本來就是屬於古代政治觀的一環，所以二者於政治上皆有其

需要性，在數百年間的傳承之中，也就逐漸的合流與變化。其理論隨著政治變化

而逐漸更張，因而也較前代更加的嚴密與相互涵構；但也由於不斷的變化，陰陽

五行自然也呈現出與前代不同的風貌。而這種不斷更新的政治理論，也變相的規

範了後世的政治理論與制度。所以政治論與陰陽五行觀皆遵循著先天道而後人事

的脈絡，成為相互涵攝不可分割，且相互回饋的關係。 
                                             
90 據〈晉〉卦辭有言：「康侯用錫馬蕃庶。」康侯是武王之弟，於成王時為康侯。是故可知成王之

時，《周易》仍有修訂編纂。 
91 見《國語․周語上》〈虢文公諫宣王不籍千畝〉〈西周三川皆震〉二篇。 

92 見《左傳․昭公 31 年》、《左傳․哀公 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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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細推敲《周易》的陰陽體系，其實與其後所發展的陰陽五行中的陰陽觀，

有著極大的相異之處；前者的陰陽觀，具備了萬事萬物是由陰陽組成的觀點，而

且其所稟之陰陽，有組成之先後與多寡之差異，例如由三陰三陽組成者，因其先

後不同而共成二十卦，表示二十種不同的事物與概念，而由陰陽組成的先後與多

寡，可共成六十四卦。93但在秦漢之時的陰陽論，在天象是指日月，在樂是指六呂

六律，在禮是指刑德，於人是生死，政治位階上則是君臣。五行也由原始的五材

五味，演變成也同時具有五氣、五星、五帝、五德、五音、五色、五方的複雜且

相互融合的概念，而五行的水火同時也是天文上的日月。因此在陰陽五行的系統

中，其陰陽與五行不僅是融合原來的兩個不同體系而已，也把原來隸屬《周易》

的陰陽世界觀大幅更改，只保留「陰陽之氣」的看法，在長期的發展與演變中，

主張陰陽之氣是先於天地而生或者後於天地而發，在不同的文本中也並不一致。

由於遵循精氣說的發展，水氣之精與火氣之精也是天象上的日月，因此也是陰陽

了。所以陰陽之氣在宇宙發生論上的位階雖然是高於五行之氣，但在概念的解釋

上反不如五行論的功用與效度。基於陰陽五行論大幅裂解《周易》的陰陽觀念，

而僅僅收取其中極少部分；卻又添加了日月的天文意象，再加上不斷的強化並且

建構五行論的解釋功能；是故在此可以斷言，陰陽五行論是以五行論作為主要脈

絡而汲取陰陽論，所以在哲學態度上如果是先行採用《周易》的陰陽觀來試圖理

解秦漢的陰陽五行論，反而是勞而少功的。 

    另外在陰陽五行論中，參詳各個不同文本可以發現，其理論必定奠基於一定

的天文概念上而發展。也就是說，儘管各個不同學派有其各自所襲取的傳承與不

同的發展脈絡，其以天象作為理論之發展的主要脈絡與基礎則是無可置疑的。 

    由以上可知，知天道而明人事是陰陽五行論中的重要傾向與態度；循天道而

制法度，則是不可廢除的原則。所以陰陽與五行在發展與融合的演變上，是配合

                                             
93 二十卦分別為〈損〉、〈節〉、〈歸妹〉、〈泰〉、〈賁〉、〈既濟〉、〈豐〉、〈噬嗑〉、〈隨〉、〈益〉、〈蠱〉、

〈井〉、〈恆〉、〈未濟〉、〈困〉、〈渙〉、〈旅〉、〈咸〉、〈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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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理論的需求而變化，但也不斷的擴充意涵與弱化了其原初之本義。 

     所以在陰陽五行的系統中，既不是以《周易》的陰陽理論為主要發展準則，

也並不受限於《尚書》的五行理論。而是以天象為理論的基礎或是基準點，其次

配合以季節氣象，並採用以五行為主、陰陽為輔的範疇論來重新建構其宇宙觀與

政治理論。 

    由於陰陽五行的系統在政治理論與宇宙生成論已是成功的建立規範與準則，

但是在重新建構的同時，也樹立陰陽五行在單一範疇論上，存在著可以連結許多

不同意義的開放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範疇與範疇之間的連結封閉性。

比如五行之相生相剋，即是範疇之間的封閉性；而金星是屬金，商音也是屬金，

秋季也是屬金，凡是可以在概念上相類於金者，皆可屬金，這即是範疇自身的開

放性。而此種特殊的狀況，當然是當初建立陰陽五行系統時，著重其解釋性功能

所發展出來的。但是陰陽五行的系統論的工具性質，卻是不影響其哲學地位的價

值，主要在於陰陽五行並非為一人一時一家所構築，因而具有解釋理論上的使用

開放性；再者由於能有效的解釋天道觀，因此諸子百家皆將之置於僅次天道價值

的地位。所以這也可以說明何以在《史記》、《漢書》在提及各家學說與禮樂制度

時，總是在其中存在著陰陽五行的概念。另外在西方哲學中，也有類似於中國陰

陽五行的哲學概念，將於下節中說明。 

 

第二節、西方哲學中的天文、音樂與數學 

 

    由以上的五個篇章可以得知，陰陽五行除了是天文學意義的天體，同時也是

個時空意義與自然秩序的樞紐，上古中國的時間觀，是起源於對天象或天體運動

的觀察而產生的。如果先撇開天體而不論，也可以說古人對時間的認知是基於物

體在空間中的變化週期而界定出來的。而上古中國所謂的曆法，則是以天體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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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週期作為時間訂位的標準，並且紀錄相關的氣象與動植物的繁衍現象。因為對

時空定位的需要，所以數學也必須作相對應的發展。陰陽五行之說雖是以認知吉

凶禍福為發展的主要脈絡，但是因其所需而旁及發展的許多概念。如若願意細究

而不先以迷信譏之，則可以發現其中具有許多值得再深思且重新評估的地方，首

先是宇宙時空觀的發展，今人以之為迷信，但是在早期西方哲學卻也是如此： 

      普羅克洛斯認為時間（χρ�νοε）和天（μετ’ο�ρανο�）一同產生。一同產生，這樣兩者便會

一同消失，如果他們會消失的話。94 

    雖然這與上古中國將一切來自於天的時間觀約略不同，但在大體上仍然非常

相似。而以物體的變化週期來劃分時間，至今仍是現代物理學所採用的方式： 

  One second is the time occupied by 9,192,631,770 vibrations of the light (of a specified 

wavelength) emitted by a cesium-133 atom.95 

    即是以銫原子 133 的震動週期為準，經過 9,192,631,770 次所需的時間稱作一

秒。儘管現代所採行的劃分法遠較古代嚴謹許多，進行觀測而成為界定標準的對

象也並不相同，但還是運用相同的法則在進行界定時間。因此可知，如果願意變

換視域的話，在此仍舊能夠以之了解人類認知世界的知識論意義，其實人類之所

以能認識時間，並非是時間可以為人所直接觀察，而是透過現象的變化而產生，

及至二十世紀，科學仍在反覆處理如何界定時間的問題，96沒有依據的標準，人類

不能透過嚴謹的方式認知事物，更不能以簡馭繁的來處理安排事物，當然更遑論

安排自身了，尤其以古代而言，尋求自然的秩序是其生存的首要與必然，所謂的

分類是以其所能知識架構來安排所知現象，二分法概念同樣見於西方哲學的三個

隸屬於第一原理的定律，如其中的矛盾律與排中律，在此不需多作贅言。97而五行

                                             
94 馬特(François Mattéi)著，劉小楓、甘陽主編《柏拉圖與神話之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277。 
95 David Halliday ＆ Rbert Resnick, Fundamentals of Physics,3rd edition (N.Y.: Wiley, 1988), pp. 6. 
96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論(Relativity)中，說明時間的流動會隨著運動速度而變化。相關

請見 A. P. French, Special Relativity, (MIT, 1968), pp.105-108. 
97 請參見曾仰如編著，《形上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年)，第二章〈第一原理分論〉

頁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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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偏好使用的五分法，也並非中國哲學之所獨有。例如普羅塔克在《論德爾斐的 E》

也有同樣觀點：98 

      數字 5 的標記對於任何事物而言都是有益有效的，因此，古代賢人用 pembazein(五分)來表

述「算數」的意思。 

     而在五行說中，土是其數用五而居中央，更令人詫異的是在西方哲學論及數

字時也有非常類似的觀點。如普羅克洛斯還把 5 說成是正義之數： 

      5 是正義的神聖象徵，5 是唯一能夠平分從 1 到 9 的數字，這樣的正義與不合理的事物全然

無關。99 

    而他在注疏柏拉圖的理想國時，有個簡直可以稱為西方式的陰陽五行論的觀

點了： 

      地球有五個圈，即北極圈、南極圈、北迴歸線、南迴歸線、和正中間的赤道線。在行星方面，

日月與五大行星區分開，因後者具有獨立的發展軌道。在形狀方面，數字 5 通過五個基本組成元素

和五個中心武裝宇宙。100 

    另外在陰陽五行的觀念中，音樂與天文有著緊密相關度，及至近代則對之大

加譏評。如中國音樂史的作者王光祈先生有言： 

      音律之數，以五為限之故，當與當時陰陽五行等迷信，有若干關係。中國後世言律之人，

除極少數例外，多以陰陽五行為大本營；誠然穿鑿附會，令人討厭。但民初思想，不能超出陰陽五

行等等迷信，卻是一種事實，為研究人類學者所公認。不過當時彼等陰陽五行思想，尚不若後世之

周密複雜而已。101 

    而鄺芷人先生基於不以評價為學術的研究中立態度，提出異議：   

                                             
98 馬特(François Mattéi)著，劉小楓、甘陽主編《柏拉圖與神話之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118-119。普羅塔克表示：數字 5 這個至高無上的數字在宇宙中具有如此重要性。在

《羅馬問題》中也再次提到：3 是一個奇數，2 是一個偶數，兩者相結合，好比一男一女，就形成

了數字 5。在古羅馬的婚宴上，人們永遠只點五個火把，並請求五個神靈，即丘比特、朱諾、維納

斯、說服女神和庇護分娩人的狄安娜來保護新婚夫婦。 
99 馬特(François Mattéi)著，劉小楓、甘陽主編《柏拉圖與神話之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191。 
100 同上註，頁 118-119。 
101 王光祈，《中國音樂史》(台北：中華書局，1956 年)，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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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的《中國音樂史》一書，是一本極具功力及科學性的著作，但是，王先生把陰陽五

行視之為「迷信」，此說出於梁任公…。中國古代的人多方面採用了陰陽五行的概念以解釋事象，

這是一項事實，但是，若只把這種思想視之為「迷信」，這就等於把這種思想輕而易舉地一筆勾銷。

陰陽五行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思想架構，並且在以往的中國人眼中是一個具有極廣泛普遍意義的系

統架構。問題是：這樣的系統架構有何意義（功能）呢？是否正確？其效用如何？…然而，如果把

這種系統性的思想只以「迷信」二字去形容它，這實在是把問題過於簡化。
102 

    研究學術當然有其批判之自由與權利，但如鄺芷人先生者並非多數，再加上

如梁啟超先生未深入西方哲學者眾多，自然人云亦云。若有意願對於西方哲學稍

加探究，則主張陰陽五行為迷信之學術傾向或可不必太過強烈，因為西方文明的

發源，原來也不曾跳脫他們所說的迷信： 

    亞里斯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中展示了一個畢達哥拉斯思想的清晰圖畫，

告訴我們他是如何以數字的純粹原則中得到其物理世界的的圖景，最為重要的

是，這些原則是如何由音樂表現的： 

      畢達哥拉斯派的學者，人們這樣稱呼他們，致力於數學；他們是最早推進這項研究的人，

並在這項研究中長大，他們認為其原則是一切事物的原則。因為這些原則中數字實質上是第一位

的，他們好像看到了很多與存在的和誕生的事物的類似；還是因為他們說音樂音階的屬性和比例是

用數字表現的；因為全部其他事情就其全部自然本性來說似乎也都是模仿數字的，而數字似乎是整

個自然中第一位的事情，他們以為數字要素便是一切事情的要素，整個天堂便是一個音樂音階和一

個數字。103 

    在這裡的畢達哥拉斯，雖然提到了天堂，卻好像還是一個以數學邏輯開展人

類理性思考的數學家兼哲學家。可是在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的許多著作中，其學

派的主張除了與中國陰陽五行預知吉凶禍福的目的不同之外，其實在對音樂、數

學與天文學彼此之間的緊密關係，大致無貳。如： 

      我們可以大膽的說，眼睛為觀察天文運動而造就，耳朵為聆聽和聲運動而造就，天文學與

                                             
102 鄺芷人，《陰陽五行及其體系》(台北：文津出版社，1992 年)，頁 152。 
103 詹姆斯(Jamie James)著，李曉東譯，《天體的音樂》(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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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學就像兩兄弟，這是畢達哥拉斯主義者的主張；104 

      我們剛才在談論和聲的時候提到的那些人。他們的方法與天文學家的方法完全對應，因為

他們要找的數就在那些可以聽見的和聲之中。105 

    亞里斯多德的《論天國》也提到畢達哥拉斯學派的學者相信： 

      那種規模的天體的運動一定產生雜音，因為在我們地球上在體積上和速度上都很小的物體

的運動都有那樣的效果。另外他們說，當太陽與月亮和在數量上和規模上都如此之大的所有的星星

都以如此快的速度運動的時候，他們怎麼會不產生一個非常大的聲音呢？從這個觀點和他們的速

度，像他們的距離所衡量的一樣，和音樂的一致是同樣的比率觀察的出發點，他們宣稱，星星的循

環運動所發出的聲音是一種和諧。106 

    在此與陰陽五行的音樂和諧論相比對，兩者之間存在著非常高的相似度。107何

以在西方仍是哲學，而在近代中國不以哲學態度處理而尋求其中的意義？ 

    如果在此不去理會陰陽五行的五分法所導致的五音觀念，也把中西古代的天

文觀念與音樂的發展相互切割。其實利用陰陽五行所發展的五音觀念，不僅符合

數學與物理性質，也與西方樂理的主張相同： 

      不算八度音律(Do1-Do2)，五度就是基本音律，整個音階乃至音調順序都建立在這個基礎

上。在自然和聲系列裡，三個最基本的和聲，即八度音(Do-Do)、空五度音(quinte a vide)(do-sol)和

完美的三大和弦(do-mi-so)其優先性與純物理原因有關。這就解釋了，在以古希臘聲學發現為基礎

的西方音樂裡，音階上的基本音級是第一級，即主音(此處為 Do)，和第五級，即屬音(此處為 Sol)

整個音階因此以主音與八度音(Do1-Do2)為兩級，以屬音(Sol)(恰恰位於主音的一個五度音上)為中

軸。另外我們還之到古希臘人從 Do 開始排列十二個自然降五度音，音律為 3/2。相反，十二自然

                                             
104 柏拉圖，《國家篇》，7.530D. 
105 Ibid. 7.531B. 
106 詹姆斯(Jamie James)著，李曉東譯《天體的音樂》(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35 
107 實際上，西方科學早年也存在著相似的觀點。例如在克卜勒(Johannes Kepler)看來，「天體的運

動就只是一些聲音組成的連續性音樂，它只能心領神會，而無法耳聞。」在《宇宙和諧》(The Harmony 
of the world)中，他聲稱已記下每個行星繞著太陽運行，其速度與距離變化時所產生的音調。在必

要的地方，他就將這些音調轉換配上五線譜；例如，他認為土星的音調比木星的低得多。請參見

Michael Hoskin 著，江曉原譯，《劍橋插圖天文史》(台北：如果出版社，2008 年) 第五章，從幾何

學到物理學：天文學的轉變，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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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五度音則是 2/3。變音因而必須遵循五度循環(Cycle des quintes)： 

 

 

Fa   Do   Sol   Re    La     Mi    Si     ［音符］ 

3/2   1    2/3   (2/3)2  (2/3)3  (2/3)4  (2/3)5   ［音律］ 

 

      這一恆常不變的結構，由古希臘的理論家們發現，並從 17 世紀西方音樂開始得到系統化，

從此被稱為「五度循環」。五度循環不僅支配古典音樂的和聲銜接，甚至還影響現代爵士樂(降五度

循環)這一規律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108 

    由此可知，傳統的陰陽五行之說本有其所以依據之道理與觀點，也並非完全

的是空泛之說，它顯然是依憑著許多現象而來，然後收羅而歸納成為一個龐大的

哲學體系。此歸納而成的龐大系統自然不可能在知識論上允許不可演繹的狀況， 

為了概念的整合與演繹上的方便，或許不可避免的產生概念與概念、以及概念與

現象的過度聯結，或是某些連結上的關鍵太過曲折隱微，如五音與三分損益律的

問題，將於下節討論。 

 

第三節、音樂、天象與政治 

     

    有關三分損益律的紀載，主要是在兩部古代著作： 

      《管子․地員》：「凡聽徵如負猪豕，覺而駭。凡聽羽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

商如離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益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不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

是生商，有三分而復於其所，以是成羽，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108 馬特(François Mattéi)著，劉小楓、甘陽主編《柏拉圖與神話之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32-33。 

升調 

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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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律書》：「律數：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益一，七十二

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羽。三分益一，六十四以為角。」 

    由於前者主張先益後損，後者卻主張先損後益，但是兩者卻都是徵音，在此

引用鄺芷人先生的研究整理： 

    根據物理學定律可以得知，在相同的速度下，波長與頻率成反比109，聲音的頻

率越大，在聽覺上就是越高的聲音。因此，表上的數字越大就是波長越長，也就

是頻率越小的低音；反之，數字越小就是越高的音。所以先益後損是得出較宮音

更低的徵音（即倍徵），先損後益則是得出比宮音高的徵音。按照現代音樂的說法，

倍徵雖然數字是徵音的兩倍，其實是徵音的低八度音，也就是更低的徵音。在上

節中有提到： 

      音階上的基本音級是第一級，即主音(此處為 Do)，和第五級，即屬音(此處為 Sol)整個音階

因此以主音與八度音(Do1-Do2)為兩級，以屬音(Sol)(恰恰位於主音的一個五度音上)為中軸。 

    以此對照來看，可知宮為主音，是一個八度音階的起始，徵音則為音階的中

軸。所以倍徵是低中軸音，而徵音是高中軸音。就樂理來論，兩者除了得出差八

度的高低音之外，其實並沒有任何的錯誤。《管子․地員》的生音法，是用宮音為

中心上下迴旋而出，《史記․律書》的生音法，則是以宮音為邊界起始點，迴旋而

起出高於宮音的音值： 

 

                                             
109 v(wave speed) =λ(wave length)ν(frequency) 。David Halliday ＆ Robert Resnick, Fundamentals of 
Physics,3rd edition (N.Y.: Wiley, 1988), pp.394-396. 

音名 倍徵

(sol) 

倍羽(la) 宮(do) 商(re) 角(mi) 徵(sol) 羽(la) 

律數 108 96 81 72 64 54 48 

管子五音 徵 羽 宮 商 角   

史記五音   宮 商 角 徵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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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員》的生音法 

 

 

 

 

 

 

 

  

 

 

 

《史記․律書》的生音法 

 

 

 

 

 

 

 

 

 

 

 

   所以只單純的用樂理來論，《史記․律書》很明顯的是以宮音起始而不斷的找

出更高音階，因此如要找出低於宮音的音階，就必須排列完畢所有的高音之後，

降低八度的定位出來。而《管子․地員》的方式則是不須如此，可以直接找出有

高有低的音位。 

    所以鄺芷人先生也指出： 

      管子書的五音律數與史記的五音律數雖有差異，但兩者卻互為一致。因為管子書的徵音是

從宮的律數八十一中的「三分益一」而得，結果便成為是低八度的徵音，而史記則從宮的律數藉著

「三分損一」而得徵音的律數。110 

                                             
110 鄺芷人，《陰陽五行及其體系》(台北:文津出版社，1992 年)頁 156。 

徵 
108 

羽 
96 

宮 
81 

商 
72 

角 
64 

宮 
81 

商

72 
角 
64 

徵 
54 

羽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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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鄺芷人先生又點出問題： 

      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些律數是以甚麼為單位？管子書及史記對此皆沒有交代。因此對

於律數的長度單位問題，我們只能在此提出合理的猜測。無論史記及管子書，在論及五聲的律數時

（律管長度）皆從宮音的「九九」之數出發，管子謂「四開以合久久」，而史記則謂「九九八十一

以為宮」。然而何故特別以「九九」來表示八十一的律數呢？「九九」二字必然具有特別意義，絕

非隨便信口開河。撰者以為「九九」二字極可能涉及長度單位問題。古制中：偶以縱黍九粒為一寸，

按照這個意義，則「九九」中前一個「九」字可能就是指「九黍」，亦即指一寸，後一「九」字為

倍數（即九粒黍之九倍）這樣「九九」為八十一黍以「縱」向排列出來的長度，也就是「九吋」之

意。如果這個解釋正確，那麼宮音的律管長度便是九吋，其餘四聲的律數除以 9便得。如果以一黍

的縱向長度為單位，那麼 81、72 等律數便是以黍的縱向長度而言。漢書律歷志謂：五聲之本，生

於黃鐘之律。九寸為宮，或損或益，以定商、角、徵、羽。可見上述解釋之結果乃是合乎漢書之說。

111 

    九粒黍為一寸，九粒黍的九倍則是九寸，這樣的解釋合乎「黃鐘之宮」為九

寸的記載。但是參照《管子․地員》所說宮音是「生一而三之，四開以為九九」

就產生了歧義，《管子․地員》分明是用一乘三而得三，然後用三自乘四次（即三

的四次方），而得出八十一之數。這些數字的確是沒有附上單位來表示長度，也就

是說這些數字根本不是表示長度，如果將《管子․地員》的敘述使用現代數學的

方法，可以寫成： 

宮：1x34=81          徵：81x4/3=108      商：108x2/3=72 

 

羽：72x4/3=96        角：96x2/3=64 

 

再把《史記․律書》的記載用現代數學改寫，就成為： 

宮：81               徵：81x2/3=54           商：54x4/3=72 

 

                                             
111 同上註，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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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72x2/3=48        角：48x4/3=64 

 

    在宮數為八十一的狀況下，一下子乘三分之二，一下子乘三分之四，而這些

數字都仍然保持是正整數，如果宮數不是八十一的話，乘出來的數字就是不盡除

的分數或者帶有小數點的數字了。因此可以知道，宮數為八十一是方便用數學找

出音值與音值之間比例的設定。所以所謂的五音，本來就不是絕對的音值，如北

宋沈括的《夢溪筆談》： 

     史記律書所論二十八舍、十二律，多皆臆配，殊無義理。至於言數，亦多差舛。如所謂律數

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羽，六十四為角，此止是黃鐘一均耳，十二

律各有五音，豈得定以此為律數？如五十四，在黃鐘則為徵，在夾鐘則為角，在中呂則為商。112 

    在本論文的第四章曾提到，古代中國的音樂概念是先律而後音的，如： 

      《孟子․離婁上》：「師曠之聰，不以六律，不能正五音。」 

      《春秋繁露․楚莊王》：「不吹六律，不能定五音。」 

     用現代所採用的西方音樂來論，古代中國所謂的十二律，其實是分在兩個八

度音程之中，在現代音樂中，則稱為十二平均律： 

古音十

二律 史記文字 三分損益 史記數

字 
西方

音名 
十二平均

律 
三分損益與十二平均

律偏差（%） 

黃鐘 八寸十分

一 81 
81（更正

後） F 81 - 

林鐘 五寸十分

四 54 54 C 54.0610 0.11 

太簇 七寸十分

二 72 72 G 72.1628 0.23 

南呂 四寸十分

八 48 48 D 48.1629 0.34 

姑洗 六寸十分

四 64 64 A 64.2898 0.45 

應鐘 四寸二分

三分二 42.6667 42.6667 E 42.9083 0.56 

蕤賓 五寸六分 56.8889 56.6667 B 57.2757 0.68 

                                             
112 沈括著，張富祥譯注，《夢溪筆談》(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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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二 

大呂 七寸五分

三分二 75.8519 75.6667 F� 76.4538 0.79 

夷則 五寸三分

二 50.5679 50.6667 C� 51.0268 0.90 

夾鐘 六寸七分

三分一 67.4239 67.3333 G� 68.1126 1.01 

無射 四寸四分

三分二 44.9492 44.6667 D� 45.4597 1.12 

仲呂 五寸九分

三分二 59.9323 59.6667 A� 60.6814 1.23 

資料來源：網路資料 http://www.tglin.idv.tw/essay/essay_lang17.htm 

 

    因此而論，既然十二律各有五音，又是由律而生音，所以可說： 

       史公律數，為言十二律相互間之比例數，八十一為宮，則五十四為徵。雖旋偏十二宮，宮

徵間之比率為九比六，永遠不變。如以五十四為宮，則三十六為徵，仍為九比六。113 

     是以宮數八十一是方便計算上的演繹方式，而且是在黃鐘律（八寸一分）中

簡便的計算數值，經過計算之後，才能確定「黃鐘之宮」的長度，在《史記․律

書》有載其計算方式與結果： 

      生黃鐘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羽七，

角六，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

曰音始於宮，窮於角；數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復生。 

    而《史記․律書》在說明生黃鐘時，也順便把上生倍徵（108）的方式也記錄

下來了，即 

      「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 

    九是徵數，九乘三是二十七，加上宮數八十一，正好就是倍徵之數，而「黃

鐘之宮」是為九寸，《漢書․律曆志》只是記載其長度，沒有附上說明。 

    而「黃鐘之宮」或「宮聲」何以如此重要，首先在樂理上，它是最低的主音，

                                             
113 邱瓊蓀，《歷代樂志律志校釋》(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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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是與上古傳說的聖王有關，如： 

      《呂氏春秋․古樂》：「昔黃帝令伶倫作為律。伶倫自大夏之西，乃之阮隃之陰，取竹於嶰谿

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兩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史記․律書》：「武王伐紂，吹律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殺氣相并，而音尚宮。」 

    正因為有著與政治上的帝王功業（文理四方、武定天下）有關，而帝王的起

居的建築也稱為「宮」，既然帝王取得天下之後，所在之處即為天地四方之中，以

通天地而制四方，並且是發佈一切政令的起源與核心，因此在方位上，宮音就不

能安排在其餘四方，只能處於中央了。又由於五與十二並無數學演算上的直接關

聯，而五音與十二律的關係性，又能強烈比喻五行何以能夠分佈於一年十二個月，

所以五音必配五行，但是將宮音置於中央土之時，也意味著必須將其餘四音作出

安排，而這個五音的安排，在《淮南子․時則訓》及《禮記․月令》中則是無法

相生按照五行方位及時節而生，甚至是顛倒混亂的： 

 

五音相生順序                                  五行相生順序 

 

 

 

 

 

 

 

 

 

  

 

 

 

資料來源：鄺芷人，《陰陽五行及其體系》(台北：文津出版社，1992 年)頁 159。 

 

     由於五音直接配入五方五行中，在許多文獻中只有《呂氏春秋》為最早，如

角（木） 

宮（土） 

徵（火） 

商（金） 

羽（水） 

土 

金 火 

水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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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五音相生關係納入其中來看，雖然還不盡完美，但也沒有衝突之處： 

 
 天子居位 日 音 律 
孟春 青陽左個 甲乙 角 太蔟 
仲春 青陽太廟 甲乙 角 夾鍾 
季春 青陽右個 甲乙 角 姑洗 
孟夏 明堂左個 丙丁 徵 仲呂 
仲夏 明堂太廟 丙丁 徵 蕤賓 
季夏 明堂右個 丙丁 徵 林鐘 
孟秋 總章左個 庚辛 商 夷則 
仲秋 總章太廟 庚辛 商 南呂 
季秋 總章右個 庚辛 商 無射 
孟冬 玄堂左個 壬癸 羽 應鍾 
仲冬 玄堂太廟 壬癸 羽 黃鍾 
季冬 玄堂右個 壬癸 羽 大呂 
 

    如果由夏季、南方、丙丁開始（如《鶡冠子․環流》：斗柄東指，天下皆春，

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北指，天下皆冬），其空間流轉

的順序是圓周，也一如北斗的斗柄轉向，中央土及戊己及宮音為中軸，一如北極

星居中不動而運使四方，因為中軸沒有變化，自然也沒有變化周期可言，所以不

是用以界定時序的參考標準。由於天象的圓周運動本來就是按照東南西北的順序

次第發生，當然也沒有南方進入中央再轉入西方的狀況；由於君王南面而聽，發

佈政令亦是向南，所以宮音生出的徵音就被排在南方，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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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呂不韋之所以制定《呂氏春秋》一書，顯然是對帝王與其政治行為有著進

行規範性指導與要求的意涵。如果願意重新審視陰陽五行之說，或許可以用柏拉

圖以下的論述作一個總結： 

      靈魂不朽並支配著這個物體的世界；還有我們已經講過多次的心靈支配著一切天體。他也還

要擁有預備性的科學知識，以音樂為橋梁連結這些科學知識，並且把他的知識運用到他的道德和法

律行為中去；他也還要能對自己接受的觀點作出合理的解釋。不具備這些才能，只擁有通常的美德，

就絕不可能成為一個國家合格的執政官。114 

 

     

 

 

 

 

 

 
                                             
114 柏拉圖，《法篇》，12.967E-968A. 

商 角 宮 

徵 

羽 

北 

東 西 

南 
天象運轉而補足概念 君王南向發佈政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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